




□ 正強通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金浦製襪

□ 光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 半線日安有限公司

黑白廣告

法令專載

工商服務

□ 會務工作報導/陳永興

□ 講習活動看板/編輯組

□ 新會員介紹/編輯組

□ 113年經濟部中小型製造業(經常僱用員工數9人以下)

   低碳及智慧化升級轉型補助作業  / 編輯組

□ 公告「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主題式研發計畫

   工具機搭載國產控制器應用於終端產業跨域整合計畫

  / 編輯組

□ 訂定「特定製程產業改善安全衛生工作環境補助計畫」

    / 編輯組

□ 修正「信用卡繳納稅款作業要點」/ 編輯組

□ 修正「貨品輸入管理辦法」/ 編輯組

□ 「台商回台投資專案融資貸款要點部分修正」

    / 編輯組

□ 修正「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 編輯組

□ 修正「出進口績優廠商表揚辦法」/ 編輯組

□ 修正「消防法施行細則」/ 編輯組

□ 稅務訊息 /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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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一三年三月十日發行

勞動法令諮詢～敦聘蔡文晃先生。
每周三在本會提供諮詢(上午9時至16時)

0937722818電話

04-7200301
工商法令諮詢～敦聘陳文慶先生。
電話

04-22233397
英文諮詢服務～敦聘陳珍緒先生。
電話

04-7256166 88901
醫療諮詢服務～敦聘黃靖媛小姐。
電話 轉

本會聘請專業諮詢顧問團，協助會員廠商，歡迎多
加利用，如有需求請洽下列：

※

目目錄錄 期

發行：彰化縣工業會

會址：彰化市民族路209號1樓

職訓中心：六樓
會議室：七樓

網址：www.ch-industry.org.tw

電子郵件信箱：chindust@ms49.hinet.net

禮堂：四樓

承印者：巨橙廣告有限公司
地址：彰化市雲長路117號
電話：04-7112367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
台誌字第六四五四號

中華郵政中台字第○五二三號執照
登記為雜誌交寄

盧玉娟

郭信志

高茂霖、劉榮華、梁誌中

陳震隆、陳明宗、賴建旺

林錦國、王福勝、陳木榮

發 行 人

編輯召集人

編 輯 委 員

：

：

：

秘 書 長

主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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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秘書長：分機65

◎業務組～(教育訓練、展覽業務)

◎財務組：(財務、產地證明)

劉祕書：分機11

陳組長：分機51  

張茗翽：分機12  黃庭妮：分機13

梁翠容：分機14  陳怡恩：分機15

劉組長：分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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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組：(會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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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興

  黃振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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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
主題式研發計畫-工具機搭載國產控制器

應用於終端產業跨域整合計畫。

發布日期：2024-02-01  更新日期：2024-02-01

一、 計畫目標

 我國工具機控制器發展雖已趨成熟，但高階運動控制技術與國外大廠相比仍有差距，包 

 括操控介面及加工精度等，未來應朝向客製化之智慧應用服務發展，以符合終端使用者 

 之少量多樣加工生產及精度需求。爰此，特規劃「工具機搭載國產控制器應用於終端產 

 業 跨 域 整 合 計 畫 」 ， 強 化工具 機 產 業 價 值 鏈 並 對 準 終 端 應用 ( 如 ：水五金、  

 手工具 、自行車產業等)之客製化需求，推動工具機廠商搭載國產控制器與周邊設施， 

 發展具特色之智慧化功能(如：智慧工廠生產管理、綠色節能管理等)，以建置具備智慧節 

 能之生產線，並透過終端應用場域進行驗證與示範。藉由提供工具機產業價值鏈之智慧 

 化與低碳化整合服務，不僅提升國產工具機附加價值，也加速產業升級轉型。

二、 審查重點(包含成效指標)

 (一) 廠商能力及開發目標設定：

  1.經營現況、問題分析需有量化數據。

  2.計畫目標具有市場先導示範性。

  3.研發實績與執行計畫之能力。

  4.主導公司具備研發管理之整合能力。

  (包含：工具機整機廠單獨申請或聯合國內產製之控制器廠、終端應用廠)

  (二) 市場競爭力：

  1.工具機廠是否採用台灣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TMBA)已公告之產業規範進 

   行機台設計開發。

  2.工具機廠與國產控制器廠是否合作共同發展智慧化功能(如：智慧工廠生產管理、綠 

   色節能管理、客製化操作介面、前置設定作業智慧輔助、作業異常警示輔助排除、 

   加工應用輔助服務等)，且具體說明智慧應用方式及對應解決問題。

  3.工具機廠是否切入水五金、手工具、自行車等終端應用產業，並帶動國內終端應用 

   產業使用搭載國產控制器之工具機，以提升國際市場競爭力。

  4.工具機廠及終端應用廠是否可提升接單能力。

 (三) 計畫完整性與可行性：

  1.計畫時程、實施方式、技術指標、研發項目、競爭分析、查核點及預期效益，與研 

   發經費編列等規劃內容合理性。

  2.計畫經費與企業最近3年相關研究發展經費相當，或與營業額是否合乎比例。

  3.無形資產引進之內容與對象之必要性與合理性。 

  4.申請廠商於計畫書中說明期中、期末結案佐證方式之合理性。

  5.計畫委託研究引進之內容與對象之必要性與合理性。

  6.工具機整機廠是否規劃進行α-site測試。

  7.終端應用廠是否規劃進行示範與  -site測試。

 (四) 資安防護：

  1.須提出資安防護建置規劃，包含網路、應用及設備層的軟硬體、管理及教育訓練， 

   並提供資安架構圖等等內容是否完善。

  2.是否進行資安防禦規劃與資安加值等，讓設備具有完善之資安防護。

  3.資安相關項目需占總經費3%以上，資安費用是否合乎規定。

 (五) 計畫效益：

  1.計畫預期產出效益(增加產品毛利率、產值、促成投資、新增就業機會或降低生產 

   成本等)與計畫投入之合理性。

  2.工具機整機廠是否掌握關鍵技術或產品，並可帶動包含控制器等零組件廠商整體產 

   業價值鏈提升，並推動終端應用產業升級轉型及爭取國際商機。

三、補助資格：

 本計畫由國內產製之工具機整機廠商單獨申請或聯合國內產製控制器廠、終端應用廠提 

 出申請。申請資格為：

 (一) 國內依法登記成立之獨資、合夥、有限合夥事業或公司。

 (二) 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且淨值（股東權益）為正值。

 (三)所有申請廠商、資安業者及其他委外或分包之業者，均不得為陸資投資企業(依經濟部 

  投資審議司公布之最新陸資來臺投資事業名錄)。

 (四) 不得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告之拒絕往來廠商。

 (五) 申請廠商不含本國設立及外國營利事業在臺設立之分公司，並以製造業為限，須依法 

  辦理工廠登記(依法免辦工廠登記者應檢附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文件)。

  相關網址：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

  聯絡單位：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計畫專案辦公室聯絡人：高先生

  聯絡電話：(02)2704-4844#122

  聯絡單位Email：kenshinkao@smec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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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日期：2024-02-01  更新日期：2024-02-01

一、 計畫目標

 我國工具機控制器發展雖已趨成熟，但高階運動控制技術與國外大廠相比仍有差距，包 

 括操控介面及加工精度等，未來應朝向客製化之智慧應用服務發展，以符合終端使用者 

 之少量多樣加工生產及精度需求。爰此，特規劃「工具機搭載國產控制器應用於終端產 

 業 跨 域 整 合 計 畫 」 ， 強 化工具 機 產 業 價 值 鏈 並 對 準 終 端 應用 ( 如 ：水五金、  

 手工具 、自行車產業等)之客製化需求，推動工具機廠商搭載國產控制器與周邊設施， 

 發展具特色之智慧化功能(如：智慧工廠生產管理、綠色節能管理等)，以建置具備智慧節 

 能之生產線，並透過終端應用場域進行驗證與示範。藉由提供工具機產業價值鏈之智慧 

 化與低碳化整合服務，不僅提升國產工具機附加價值，也加速產業升級轉型。

二、 審查重點(包含成效指標)

 (一) 廠商能力及開發目標設定：

  1.經營現況、問題分析需有量化數據。

  2.計畫目標具有市場先導示範性。

  3.研發實績與執行計畫之能力。

  4.主導公司具備研發管理之整合能力。

  (包含：工具機整機廠單獨申請或聯合國內產製之控制器廠、終端應用廠)

  (二) 市場競爭力：

  1.工具機廠是否採用台灣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TMBA)已公告之產業規範進 

   行機台設計開發。

  2.工具機廠與國產控制器廠是否合作共同發展智慧化功能(如：智慧工廠生產管理、綠 

   色節能管理、客製化操作介面、前置設定作業智慧輔助、作業異常警示輔助排除、 

   加工應用輔助服務等)，且具體說明智慧應用方式及對應解決問題。

  3.工具機廠是否切入水五金、手工具、自行車等終端應用產業，並帶動國內終端應用 

   產業使用搭載國產控制器之工具機，以提升國際市場競爭力。

  4.工具機廠及終端應用廠是否可提升接單能力。

 (三) 計畫完整性與可行性：

  1.計畫時程、實施方式、技術指標、研發項目、競爭分析、查核點及預期效益，與研 

   發經費編列等規劃內容合理性。

  2.計畫經費與企業最近3年相關研究發展經費相當，或與營業額是否合乎比例。

  3.無形資產引進之內容與對象之必要性與合理性。 

  4.申請廠商於計畫書中說明期中、期末結案佐證方式之合理性。

  5.計畫委託研究引進之內容與對象之必要性與合理性。

  6.工具機整機廠是否規劃進行α-site測試。

  7.終端應用廠是否規劃進行示範與  -site測試。

 (四) 資安防護：

  1.須提出資安防護建置規劃，包含網路、應用及設備層的軟硬體、管理及教育訓練， 

   並提供資安架構圖等等內容是否完善。

  2.是否進行資安防禦規劃與資安加值等，讓設備具有完善之資安防護。

  3.資安相關項目需占總經費3%以上，資安費用是否合乎規定。

 (五) 計畫效益：

  1.計畫預期產出效益(增加產品毛利率、產值、促成投資、新增就業機會或降低生產 

   成本等)與計畫投入之合理性。

  2.工具機整機廠是否掌握關鍵技術或產品，並可帶動包含控制器等零組件廠商整體產 

   業價值鏈提升，並推動終端應用產業升級轉型及爭取國際商機。

三、補助資格：

 本計畫由國內產製之工具機整機廠商單獨申請或聯合國內產製控制器廠、終端應用廠提 

 出申請。申請資格為：

 (一) 國內依法登記成立之獨資、合夥、有限合夥事業或公司。

 (二) 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且淨值（股東權益）為正值。

 (三)所有申請廠商、資安業者及其他委外或分包之業者，均不得為陸資投資企業(依經濟部 

  投資審議司公布之最新陸資來臺投資事業名錄)。

 (四) 不得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告之拒絕往來廠商。

 (五) 申請廠商不含本國設立及外國營利事業在臺設立之分公司，並以製造業為限，須依法 

  辦理工廠登記(依法免辦工廠登記者應檢附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文件)。

  相關網址：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

  聯絡單位：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計畫專案辦公室聯絡人：高先生

  聯絡電話：(02)2704-4844#122

  聯絡單位Email：kenshinkao@smec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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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13.2.1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令 勞職衛1字第1131300092A號) 

  訂定「特定製程產業改善安全衛生
工作環境補助計畫」

特定製程產業改善安全衛生工作環境補助計畫

一、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協助特定製程產業改善製程安全衛生及工作環 

 境以增進勞工健康，進而促進與穩定國人就業，特訂定本計畫。

二、本計畫用詞，定義如下：

 （一）特定製程事業單位：指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 

  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附表五特定製程行業所屬級別為A+至C級者。

 （二）受委託機構：指依政府採購法規定，配合本計畫提供訪視輔導、受理補助申請、 

  辦理審查或現場勘查等執行事項，簽約委託辦理之得標廠商。

三、補助對象：

 （一）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特定製程事業單位：

  １、依法投保勞工保險與辦理工廠、及公司（或商業）登記，並符合附表一規定 

   條件之一者。

  ２、已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置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者。

  ３、已依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規定，辦理作業環境監測者，但依規定無須 

   實施作業環境監測者，不在此限。

  ４、所提出補助申請案之補助項目未曾接受其他補助者。

 （二）與本署簽署合作備忘錄，共同推動特定製程產業改善安全衛生工作環境合作計畫 

  之全國性工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合作公會）。

  前項之補助對象，本署已另訂有補助要點或計畫提供補助者，得不予受理申請。

四、計畫期間：自一百十三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五、申請補助日期：

 （一）特定製程事業單位：應於每年九月十五日前申請。

 （二）合作公會：應於每年七月三十一日前或十一月二十日前申請。 

六、特定製程事業單位之補助項目及範圍如下，其補助基準依附表二規定：

 （一）新設置或汰換減少危害暴露之全新控制設備及工程，或以工程改善方法有效提升 

  安全衛生之先進製程，如附表三。

 （二）新設置或汰換具安全衛生效能之製程機械設備之改善。

 （三）整體廠房工作環境之改善：包括預防勞工於工作場所中滑倒跌倒、墜落、改善工 

  作場所照明等，經審核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定之相關工程。

  前項申請補助之項目應經受委託機構訪視輔導，進行風險鑑別後建議改善者，但 

  屬先進製程者，不在此限。

  合作公會之補助項目、範圍及基準，依附表四規定。

七、特定製程事業單位及合作公會應依第五點規定之期間內檢具下列文件，以掛號方式（郵戳 

 為憑）向受委託機構提出申請，申請補助文件概不退還：

 （一）特定製程事業單位：

  １、經費補助申請表。

  ２、申請補助經費之各項支用單據影本。另需檢附申請第六點各改善項目之報價 

   單、原廠銷售證明或設計報告書（如設備安全規格或符合安全標準之證明文 

   件）影本。

  ３、經費報告表。 

  ４、領據。

  ５、改善安全衛生工作環境經費補助計畫書。

   ６、工廠、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

  ７、最近一期納稅證明影本。

  ８、改善安全衛生工作環境計畫訪視表及輔導資料影本。

  ９、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證書影本、勞工保險投保證明及報備憑證（依規定免報備 

   者免附報備憑證）。

  １０、撥款帳戶之存摺封面影本。

  １１、最近一期勞工保險、就業保險費之繳費證明書。

 （二）合作公會：

  １、經費補助申請表。 

  ２、申請補助經費之各項支用單據影本。

  ３、經費報告表。

  ４、領據。 

  ５、成立及運作職業安全衛生推動小組相關紀錄文件、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研習活動或編製之安全衛生技術文件等相關證明文件。

  ６、撥款帳戶之存摺封面影本。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檢附之各項支用單據開立之期間如下：

 （一）特定製程事業單位：應為申請年度自受委託機構輔導日起至同年度九月十五日止 

  。但改善工程涉及跨年度者，其期間得展延起至一百十四年九月十五日止。

 （二）合作公會：應為申請年度自合作備忘錄簽署日起至同年度十一月二十日止。但二 

  年度連續辦理者，其期間得延續至一百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止。

八、本計畫補助之審查及請撥作業如下：

 （一）受委託機構受理申請後，應按收件之先後，依序編號登記，審核其資格條件及補 

  助項目，逐案完成審查。惟當年度編列經費用罄者，即停止辦理補助。

 （二）申請本補助計畫者，應配合受委託機構實施審查及現場勘查。

 （三）經受委託機構初審或現場勘查不符合本計畫相關規定者，受委託機構得通知其於 

  至多十個工作日內補正；補正次數各以一次為限，逾期未補正者，得不予受理。

 （四）受委託機構應定期將年度經費報告及符合申請文件送本署辦理審查、核銷及撥款 

  事宜。請撥經費需檢附之補助款經費報告表，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 

  額。不符合申請資格者，應敘明理由列冊送本署備查。

 （五）審查方式：

  １、特定製程事業單位：本署為辦理申請補助之核定、經費核銷與撥款事宜，得 

   設置審查小組，召開會議辦理審查事宜；審查小組設召集人、副召集人各一 

   人，由本署指派，並聘請具機械、職業安全衛生等相關專業技術之學者、專 

   家或政府部門相關人員三人至五人擔任委員，並得視事業單位輔導改善情形 

   ，於補助額度內審酌補助比例；必要時，並得至現場查驗，申請補助之事業 

   單位應配合之。

  ２、合作公會：本署為辦理申請補助之核定、經費核銷與撥款事宜，得於「輔導 

   特定製程產業改善安全衛生工作環境計畫」審查會議辦理審查事宜，並得視 

   公會所提供之成果資料，於補助基準額度內審酌補助比例。

九、申請單位之其他相關責任如下：

 （一）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各項申請資料內容之真實性負責，有不實者，應負相 

  關責任。 

 （二）申請補助經費如涉及採購事項，申請單位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涉及影 

  片、廣告、照片、刊物、手冊、海報、資訊軟體及網站等宣傳品之製作者，並應 

  遵守著作權法規定。

 （三）受補助之單位，應對各類補助款依稅法相關規定辦理扣繳。

 （四）各項申請項目之支用單據，應依有關規定妥善保存。

 （五）受本署補助之製程機械設備，於補助後一年內不得拆除或變更製程。

 （六）受本署補助之職業安全衛生推動小組運作之紀錄文件、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或 

  編製之安全衛生技術文件等，應至少保存二年。

 （七）須配合本署委託機構不定期稽核申請補助項目運作情形。

十、本署得督導考核補助之執行情形及申請補助單位相關資料。受領補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本署不予補助；已補助者，得撤銷或廢止之：

 （一）成效不佳。

 （二）不實申領。

 （三）規避、妨礙或拒絕現場查驗或現場勘查。

 （四）未依補助用途支用、虛報或浮報。

 （五）重複申請補助。

 （六）支用單據未依有關規定自行妥善保存。

 （七）接受本署補助之製程機械設備，於補助後一年內即拆除或變更製程。

 （八）其他違反本計畫之規定。

 前項領取補助經撤銷或廢止者，應予繳回，本署得以書面行政處分追回全部或部分之補 

 助；並依情節輕重停止該申請單位申請補助一年至五年。涉有刑事責任者，依法移送偵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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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製程產業改善安全衛生工作環境補助計畫

一、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協助特定製程產業改善製程安全衛生及工作環 

 境以增進勞工健康，進而促進與穩定國人就業，特訂定本計畫。

二、本計畫用詞，定義如下：

 （一）特定製程事業單位：指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 

  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附表五特定製程行業所屬級別為A+至C級者。

 （二）受委託機構：指依政府採購法規定，配合本計畫提供訪視輔導、受理補助申請、 

  辦理審查或現場勘查等執行事項，簽約委託辦理之得標廠商。

三、補助對象：

 （一）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特定製程事業單位：

  １、依法投保勞工保險與辦理工廠、及公司（或商業）登記，並符合附表一規定 

   條件之一者。

  ２、已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置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者。

  ３、已依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規定，辦理作業環境監測者，但依規定無須 

   實施作業環境監測者，不在此限。

  ４、所提出補助申請案之補助項目未曾接受其他補助者。

 （二）與本署簽署合作備忘錄，共同推動特定製程產業改善安全衛生工作環境合作計畫 

  之全國性工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合作公會）。

  前項之補助對象，本署已另訂有補助要點或計畫提供補助者，得不予受理申請。

四、計畫期間：自一百十三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五、申請補助日期：

 （一）特定製程事業單位：應於每年九月十五日前申請。

 （二）合作公會：應於每年七月三十一日前或十一月二十日前申請。 

六、特定製程事業單位之補助項目及範圍如下，其補助基準依附表二規定：

 （一）新設置或汰換減少危害暴露之全新控制設備及工程，或以工程改善方法有效提升 

  安全衛生之先進製程，如附表三。

 （二）新設置或汰換具安全衛生效能之製程機械設備之改善。

 （三）整體廠房工作環境之改善：包括預防勞工於工作場所中滑倒跌倒、墜落、改善工 

  作場所照明等，經審核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定之相關工程。

  前項申請補助之項目應經受委託機構訪視輔導，進行風險鑑別後建議改善者，但 

  屬先進製程者，不在此限。

  合作公會之補助項目、範圍及基準，依附表四規定。

七、特定製程事業單位及合作公會應依第五點規定之期間內檢具下列文件，以掛號方式（郵戳 

 為憑）向受委託機構提出申請，申請補助文件概不退還：

 （一）特定製程事業單位：

  １、經費補助申請表。

  ２、申請補助經費之各項支用單據影本。另需檢附申請第六點各改善項目之報價 

   單、原廠銷售證明或設計報告書（如設備安全規格或符合安全標準之證明文 

   件）影本。

  ３、經費報告表。 

  ４、領據。

  ５、改善安全衛生工作環境經費補助計畫書。

   ６、工廠、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

  ７、最近一期納稅證明影本。

  ８、改善安全衛生工作環境計畫訪視表及輔導資料影本。

  ９、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證書影本、勞工保險投保證明及報備憑證（依規定免報備 

   者免附報備憑證）。

  １０、撥款帳戶之存摺封面影本。

  １１、最近一期勞工保險、就業保險費之繳費證明書。

 （二）合作公會：

  １、經費補助申請表。 

  ２、申請補助經費之各項支用單據影本。

  ３、經費報告表。

  ４、領據。 

  ５、成立及運作職業安全衛生推動小組相關紀錄文件、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研習活動或編製之安全衛生技術文件等相關證明文件。

  ６、撥款帳戶之存摺封面影本。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檢附之各項支用單據開立之期間如下：

 （一）特定製程事業單位：應為申請年度自受委託機構輔導日起至同年度九月十五日止 

  。但改善工程涉及跨年度者，其期間得展延起至一百十四年九月十五日止。

 （二）合作公會：應為申請年度自合作備忘錄簽署日起至同年度十一月二十日止。但二 

  年度連續辦理者，其期間得延續至一百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止。

八、本計畫補助之審查及請撥作業如下：

 （一）受委託機構受理申請後，應按收件之先後，依序編號登記，審核其資格條件及補 

  助項目，逐案完成審查。惟當年度編列經費用罄者，即停止辦理補助。

 （二）申請本補助計畫者，應配合受委託機構實施審查及現場勘查。

 （三）經受委託機構初審或現場勘查不符合本計畫相關規定者，受委託機構得通知其於 

  至多十個工作日內補正；補正次數各以一次為限，逾期未補正者，得不予受理。

 （四）受委託機構應定期將年度經費報告及符合申請文件送本署辦理審查、核銷及撥款 

  事宜。請撥經費需檢附之補助款經費報告表，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 

  額。不符合申請資格者，應敘明理由列冊送本署備查。

 （五）審查方式：

  １、特定製程事業單位：本署為辦理申請補助之核定、經費核銷與撥款事宜，得 

   設置審查小組，召開會議辦理審查事宜；審查小組設召集人、副召集人各一 

   人，由本署指派，並聘請具機械、職業安全衛生等相關專業技術之學者、專 

   家或政府部門相關人員三人至五人擔任委員，並得視事業單位輔導改善情形 

   ，於補助額度內審酌補助比例；必要時，並得至現場查驗，申請補助之事業 

   單位應配合之。

  ２、合作公會：本署為辦理申請補助之核定、經費核銷與撥款事宜，得於「輔導 

   特定製程產業改善安全衛生工作環境計畫」審查會議辦理審查事宜，並得視 

   公會所提供之成果資料，於補助基準額度內審酌補助比例。

九、申請單位之其他相關責任如下：

 （一）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各項申請資料內容之真實性負責，有不實者，應負相 

  關責任。 

 （二）申請補助經費如涉及採購事項，申請單位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涉及影 

  片、廣告、照片、刊物、手冊、海報、資訊軟體及網站等宣傳品之製作者，並應 

  遵守著作權法規定。

 （三）受補助之單位，應對各類補助款依稅法相關規定辦理扣繳。

 （四）各項申請項目之支用單據，應依有關規定妥善保存。

 （五）受本署補助之製程機械設備，於補助後一年內不得拆除或變更製程。

 （六）受本署補助之職業安全衛生推動小組運作之紀錄文件、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或 

  編製之安全衛生技術文件等，應至少保存二年。

 （七）須配合本署委託機構不定期稽核申請補助項目運作情形。

十、本署得督導考核補助之執行情形及申請補助單位相關資料。受領補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本署不予補助；已補助者，得撤銷或廢止之：

 （一）成效不佳。

 （二）不實申領。

 （三）規避、妨礙或拒絕現場查驗或現場勘查。

 （四）未依補助用途支用、虛報或浮報。

 （五）重複申請補助。

 （六）支用單據未依有關規定自行妥善保存。

 （七）接受本署補助之製程機械設備，於補助後一年內即拆除或變更製程。

 （八）其他違反本計畫之規定。

 前項領取補助經撤銷或廢止者，應予繳回，本署得以書面行政處分追回全部或部分之補 

 助；並依情節輕重停止該申請單位申請補助一年至五年。涉有刑事責任者，依法移送偵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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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製程產業改善安全衛生工作環境補助計畫

一、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協助特定製程產業改善製程安全衛生及工作環 

 境以增進勞工健康，進而促進與穩定國人就業，特訂定本計畫。

二、本計畫用詞，定義如下：

 （一）特定製程事業單位：指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 

  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附表五特定製程行業所屬級別為A+至C級者。

 （二）受委託機構：指依政府採購法規定，配合本計畫提供訪視輔導、受理補助申請、 

  辦理審查或現場勘查等執行事項，簽約委託辦理之得標廠商。

三、補助對象：

 （一）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特定製程事業單位：

  １、依法投保勞工保險與辦理工廠、及公司（或商業）登記，並符合附表一規定 

   條件之一者。

  ２、已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置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者。

  ３、已依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規定，辦理作業環境監測者，但依規定無須 

   實施作業環境監測者，不在此限。

  ４、所提出補助申請案之補助項目未曾接受其他補助者。

 （二）與本署簽署合作備忘錄，共同推動特定製程產業改善安全衛生工作環境合作計畫 

  之全國性工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合作公會）。

  前項之補助對象，本署已另訂有補助要點或計畫提供補助者，得不予受理申請。

四、計畫期間：自一百十三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五、申請補助日期：

 （一）特定製程事業單位：應於每年九月十五日前申請。

 （二）合作公會：應於每年七月三十一日前或十一月二十日前申請。 

六、特定製程事業單位之補助項目及範圍如下，其補助基準依附表二規定：

 （一）新設置或汰換減少危害暴露之全新控制設備及工程，或以工程改善方法有效提升 

  安全衛生之先進製程，如附表三。

 （二）新設置或汰換具安全衛生效能之製程機械設備之改善。

 （三）整體廠房工作環境之改善：包括預防勞工於工作場所中滑倒跌倒、墜落、改善工 

  作場所照明等，經審核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定之相關工程。

  前項申請補助之項目應經受委託機構訪視輔導，進行風險鑑別後建議改善者，但 

  屬先進製程者，不在此限。

  合作公會之補助項目、範圍及基準，依附表四規定。

七、特定製程事業單位及合作公會應依第五點規定之期間內檢具下列文件，以掛號方式（郵戳 

 為憑）向受委託機構提出申請，申請補助文件概不退還：

 （一）特定製程事業單位：

  １、經費補助申請表。

  ２、申請補助經費之各項支用單據影本。另需檢附申請第六點各改善項目之報價 

   單、原廠銷售證明或設計報告書（如設備安全規格或符合安全標準之證明文 

   件）影本。

  ３、經費報告表。 

  ４、領據。

  ５、改善安全衛生工作環境經費補助計畫書。

   ６、工廠、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

  ７、最近一期納稅證明影本。

  ８、改善安全衛生工作環境計畫訪視表及輔導資料影本。

  ９、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證書影本、勞工保險投保證明及報備憑證（依規定免報備 

   者免附報備憑證）。

  １０、撥款帳戶之存摺封面影本。

  １１、最近一期勞工保險、就業保險費之繳費證明書。

 （二）合作公會：

  １、經費補助申請表。 

  ２、申請補助經費之各項支用單據影本。

  ３、經費報告表。

  ４、領據。 

  ５、成立及運作職業安全衛生推動小組相關紀錄文件、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研習活動或編製之安全衛生技術文件等相關證明文件。

  ６、撥款帳戶之存摺封面影本。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檢附之各項支用單據開立之期間如下：

 （一）特定製程事業單位：應為申請年度自受委託機構輔導日起至同年度九月十五日止 

  。但改善工程涉及跨年度者，其期間得展延起至一百十四年九月十五日止。

 （二）合作公會：應為申請年度自合作備忘錄簽署日起至同年度十一月二十日止。但二 

  年度連續辦理者，其期間得延續至一百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止。

八、本計畫補助之審查及請撥作業如下：

 （一）受委託機構受理申請後，應按收件之先後，依序編號登記，審核其資格條件及補 

  助項目，逐案完成審查。惟當年度編列經費用罄者，即停止辦理補助。

 （二）申請本補助計畫者，應配合受委託機構實施審查及現場勘查。

 （三）經受委託機構初審或現場勘查不符合本計畫相關規定者，受委託機構得通知其於 

  至多十個工作日內補正；補正次數各以一次為限，逾期未補正者，得不予受理。

 （四）受委託機構應定期將年度經費報告及符合申請文件送本署辦理審查、核銷及撥款 

  事宜。請撥經費需檢附之補助款經費報告表，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 

  額。不符合申請資格者，應敘明理由列冊送本署備查。

 （五）審查方式：

  １、特定製程事業單位：本署為辦理申請補助之核定、經費核銷與撥款事宜，得 

   設置審查小組，召開會議辦理審查事宜；審查小組設召集人、副召集人各一 

   人，由本署指派，並聘請具機械、職業安全衛生等相關專業技術之學者、專 

   家或政府部門相關人員三人至五人擔任委員，並得視事業單位輔導改善情形 

   ，於補助額度內審酌補助比例；必要時，並得至現場查驗，申請補助之事業 

   單位應配合之。

  ２、合作公會：本署為辦理申請補助之核定、經費核銷與撥款事宜，得於「輔導 

   特定製程產業改善安全衛生工作環境計畫」審查會議辦理審查事宜，並得視 

   公會所提供之成果資料，於補助基準額度內審酌補助比例。

九、申請單位之其他相關責任如下：

 （一）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各項申請資料內容之真實性負責，有不實者，應負相 

  關責任。 

 （二）申請補助經費如涉及採購事項，申請單位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涉及影 

  片、廣告、照片、刊物、手冊、海報、資訊軟體及網站等宣傳品之製作者，並應 

  遵守著作權法規定。

 （三）受補助之單位，應對各類補助款依稅法相關規定辦理扣繳。

 （四）各項申請項目之支用單據，應依有關規定妥善保存。

 （五）受本署補助之製程機械設備，於補助後一年內不得拆除或變更製程。

 （六）受本署補助之職業安全衛生推動小組運作之紀錄文件、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或 

  編製之安全衛生技術文件等，應至少保存二年。

 （七）須配合本署委託機構不定期稽核申請補助項目運作情形。

十、本署得督導考核補助之執行情形及申請補助單位相關資料。受領補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本署不予補助；已補助者，得撤銷或廢止之：

 （一）成效不佳。

 （二）不實申領。

 （三）規避、妨礙或拒絕現場查驗或現場勘查。

 （四）未依補助用途支用、虛報或浮報。

 （五）重複申請補助。

 （六）支用單據未依有關規定自行妥善保存。

 （七）接受本署補助之製程機械設備，於補助後一年內即拆除或變更製程。

 （八）其他違反本計畫之規定。

 前項領取補助經撤銷或廢止者，應予繳回，本署得以書面行政處分追回全部或部分之補 

 助；並依情節輕重停止該申請單位申請補助一年至五年。涉有刑事責任者，依法移送偵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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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製程產業改善安全衛生工作環境補助計畫

一、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協助特定製程產業改善製程安全衛生及工作環 

 境以增進勞工健康，進而促進與穩定國人就業，特訂定本計畫。

二、本計畫用詞，定義如下：

 （一）特定製程事業單位：指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 

  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附表五特定製程行業所屬級別為A+至C級者。

 （二）受委託機構：指依政府採購法規定，配合本計畫提供訪視輔導、受理補助申請、 

  辦理審查或現場勘查等執行事項，簽約委託辦理之得標廠商。

三、補助對象：

 （一）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特定製程事業單位：

  １、依法投保勞工保險與辦理工廠、及公司（或商業）登記，並符合附表一規定 

   條件之一者。

  ２、已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置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者。

  ３、已依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規定，辦理作業環境監測者，但依規定無須 

   實施作業環境監測者，不在此限。

  ４、所提出補助申請案之補助項目未曾接受其他補助者。

 （二）與本署簽署合作備忘錄，共同推動特定製程產業改善安全衛生工作環境合作計畫 

  之全國性工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合作公會）。

  前項之補助對象，本署已另訂有補助要點或計畫提供補助者，得不予受理申請。

四、計畫期間：自一百十三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五、申請補助日期：

 （一）特定製程事業單位：應於每年九月十五日前申請。

 （二）合作公會：應於每年七月三十一日前或十一月二十日前申請。 

六、特定製程事業單位之補助項目及範圍如下，其補助基準依附表二規定：

 （一）新設置或汰換減少危害暴露之全新控制設備及工程，或以工程改善方法有效提升 

  安全衛生之先進製程，如附表三。

 （二）新設置或汰換具安全衛生效能之製程機械設備之改善。

 （三）整體廠房工作環境之改善：包括預防勞工於工作場所中滑倒跌倒、墜落、改善工 

  作場所照明等，經審核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定之相關工程。

  前項申請補助之項目應經受委託機構訪視輔導，進行風險鑑別後建議改善者，但 

  屬先進製程者，不在此限。

  合作公會之補助項目、範圍及基準，依附表四規定。

七、特定製程事業單位及合作公會應依第五點規定之期間內檢具下列文件，以掛號方式（郵戳 

 為憑）向受委託機構提出申請，申請補助文件概不退還：

 （一）特定製程事業單位：

  １、經費補助申請表。

  ２、申請補助經費之各項支用單據影本。另需檢附申請第六點各改善項目之報價 

   單、原廠銷售證明或設計報告書（如設備安全規格或符合安全標準之證明文 

   件）影本。

  ３、經費報告表。 

  ４、領據。

  ５、改善安全衛生工作環境經費補助計畫書。

   ６、工廠、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

  ７、最近一期納稅證明影本。

  ８、改善安全衛生工作環境計畫訪視表及輔導資料影本。

  ９、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證書影本、勞工保險投保證明及報備憑證（依規定免報備 

   者免附報備憑證）。

  １０、撥款帳戶之存摺封面影本。

  １１、最近一期勞工保險、就業保險費之繳費證明書。

 （二）合作公會：

  １、經費補助申請表。 

  ２、申請補助經費之各項支用單據影本。

  ３、經費報告表。

  ４、領據。 

  ５、成立及運作職業安全衛生推動小組相關紀錄文件、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研習活動或編製之安全衛生技術文件等相關證明文件。

  ６、撥款帳戶之存摺封面影本。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檢附之各項支用單據開立之期間如下：

 （一）特定製程事業單位：應為申請年度自受委託機構輔導日起至同年度九月十五日止 

  。但改善工程涉及跨年度者，其期間得展延起至一百十四年九月十五日止。

 （二）合作公會：應為申請年度自合作備忘錄簽署日起至同年度十一月二十日止。但二 

  年度連續辦理者，其期間得延續至一百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止。

八、本計畫補助之審查及請撥作業如下：

 （一）受委託機構受理申請後，應按收件之先後，依序編號登記，審核其資格條件及補 

  助項目，逐案完成審查。惟當年度編列經費用罄者，即停止辦理補助。

 （二）申請本補助計畫者，應配合受委託機構實施審查及現場勘查。

 （三）經受委託機構初審或現場勘查不符合本計畫相關規定者，受委託機構得通知其於 

  至多十個工作日內補正；補正次數各以一次為限，逾期未補正者，得不予受理。

 （四）受委託機構應定期將年度經費報告及符合申請文件送本署辦理審查、核銷及撥款 

  事宜。請撥經費需檢附之補助款經費報告表，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 

  額。不符合申請資格者，應敘明理由列冊送本署備查。

 （五）審查方式：

  １、特定製程事業單位：本署為辦理申請補助之核定、經費核銷與撥款事宜，得 

   設置審查小組，召開會議辦理審查事宜；審查小組設召集人、副召集人各一 

   人，由本署指派，並聘請具機械、職業安全衛生等相關專業技術之學者、專 

   家或政府部門相關人員三人至五人擔任委員，並得視事業單位輔導改善情形 

   ，於補助額度內審酌補助比例；必要時，並得至現場查驗，申請補助之事業 

   單位應配合之。

  ２、合作公會：本署為辦理申請補助之核定、經費核銷與撥款事宜，得於「輔導 

   特定製程產業改善安全衛生工作環境計畫」審查會議辦理審查事宜，並得視 

   公會所提供之成果資料，於補助基準額度內審酌補助比例。

九、申請單位之其他相關責任如下：

 （一）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各項申請資料內容之真實性負責，有不實者，應負相 

  關責任。 

 （二）申請補助經費如涉及採購事項，申請單位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涉及影 

  片、廣告、照片、刊物、手冊、海報、資訊軟體及網站等宣傳品之製作者，並應 

  遵守著作權法規定。

 （三）受補助之單位，應對各類補助款依稅法相關規定辦理扣繳。

 （四）各項申請項目之支用單據，應依有關規定妥善保存。

 （五）受本署補助之製程機械設備，於補助後一年內不得拆除或變更製程。

 （六）受本署補助之職業安全衛生推動小組運作之紀錄文件、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或 

  編製之安全衛生技術文件等，應至少保存二年。

 （七）須配合本署委託機構不定期稽核申請補助項目運作情形。

十、本署得督導考核補助之執行情形及申請補助單位相關資料。受領補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本署不予補助；已補助者，得撤銷或廢止之：

 （一）成效不佳。

 （二）不實申領。

 （三）規避、妨礙或拒絕現場查驗或現場勘查。

 （四）未依補助用途支用、虛報或浮報。

 （五）重複申請補助。

 （六）支用單據未依有關規定自行妥善保存。

 （七）接受本署補助之製程機械設備，於補助後一年內即拆除或變更製程。

 （八）其他違反本計畫之規定。

 前項領取補助經撤銷或廢止者，應予繳回，本署得以書面行政處分追回全部或部分之補 

 助；並依情節輕重停止該申請單位申請補助一年至五年。涉有刑事責任者，依法移送偵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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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12.12.29財政部令 台財稅字第11200649530號) 

  修正「信用卡繳納稅款作業要點」

信用卡繳納稅款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為便利納稅義務人利用信用卡發卡機構所發行之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 

 徵款項及保證金，訂定本要點，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本要點適用範圍如下：

 （一）申報自繳、扣繳及代徵稅款：

  １、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自繳稅款。

  ２、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申報自繳稅款。 

  ３、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自繳稅款。

  ４、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自繳稅款。

  ５、營利事業所得稅未分配盈餘申報自繳稅款。

  ６、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各類 

   所得之扣繳稅款。

  ７、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各 

   類所得之扣繳稅款。

  ８、證券交易稅申報自繳（代徵）稅款（限證券商）。

  ９、期貨交易稅申報代徵稅款。

  １０、菸酒稅申報自繳稅款。 

  １１、貨物稅申報自繳稅款。 

  １２、營業稅申報自繳稅款。

  １３、印花稅申報彙總繳納自繳稅款。 

  １４、印花稅開立繳款書自繳稅款。 

  １５、娛樂稅申報代徵稅款。

 （二）查（核）定開徵稅款（含已移送強制執行者）： 

  １、綜合所得稅。

  ２、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

  ３、營利事業所得稅。

  ４、營業稅。

  ５、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６、證券交易稅。

  ７、期貨交易稅。

  ８、菸酒稅。

  ９、貨物稅。

  １０、遺產稅。 

  １１、贈與稅。 

  １２、房屋稅。 

  １３、印花稅。

  １４、汽（機）車使用牌照稅（車籍號碼有中文字者除外）。 

  １５、土地增值稅。

  １６、契稅。 

  １７、地價稅。 

  １８、娛樂稅。 

  １９、特別稅。 

  ２０、臨時稅。

 （三）違章罰鍰（含已移送強制執行者）： 

  １、綜合所得稅。

  ２、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

  ３、營利事業所得稅。

  ４、營業稅。

  ５、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６、證券交易稅。

  ７、期貨交易稅。 

  ８、菸酒稅。

  ９、貨物稅。 

  １０、遺產稅。 

  １１、贈與稅。 

  １２、房屋稅。

  １３、印花稅。

  １４、汽（機）車使用牌照稅（車籍號碼有中文字者除外）。 

  １５、土地增值稅。

  １６、契稅。 

  １７、地價稅。 

  １８、娛樂稅。 

  １９、特別稅。 

  ２０、臨時稅。

 （四）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滯納金及應補繳稅款加徵利息（均含已移送強制執行者）：

  １、綜合所得稅。

  ２、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 

  ３、營利事業所得稅。

  ４、營業稅。

  ５、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６、證券交易稅。

  ７、期貨交易稅。 

  ８、菸酒稅。

  ９、貨物稅。 

  １０、遺產稅。 

  １１、贈與稅。 

  １２、房屋稅。 

  １３、印花稅。 

  １４、契稅。 

  １５、娛樂稅。

 （五）違反使用牌照稅法罰鍰保證金。

  前項第一款稅款以使用財政部審核通過之電子憑證或認證方式並透過電子申報繳 

  稅系統辦理申報繳納、線上繳納或稅額試算線上登錄繳納者為限。但同項款第一 

  目所定國人納稅義務人自繳稅款不在此限。

  第一項各款之分期繳納案件，不適用本要點規定。但免加計利息或稅捐稽徵機關 

  已預為核算加計利息金額之分期案件，不在此限。 

三、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及保證金截止時間如下：

 （一）前點第一項第一款之申報自繳、扣繳及代徵稅款：

  １、第一目之稅款，為法定（或依法展延）申報期間屆滿後三日二十四時。但透 

   過網際網路申報系統繳納者，為法定（或依法展延）申報截止日當日二十四 

   時。

  ２、第二目至第五目、第七目及第十五目之稅款，為法定（或依法展延）申報截 

   止日當日二十四時。

  ３、第六目、第十目至第十四目之稅款，為繳納期間屆滿後三日二十四時。 

  ４、第八目及第九目之稅款，為繳納期間屆滿當日二十四時。

 （二）前點第一項第二款（第十八目除外）至第五款之查（核）定開徵稅款、罰 鍰、租 

  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及保證金，為繳納期間屆滿後三日二十四時。但前點第一項 

  第二款第十二目、第十四目（已歸戶案件除外）及第十七目之查（核）定開徵稅 

  款，逾繳納期間且未經分期繳納者，併同應加徵之滯納金，為稅款繳納期間屆滿 

  後三十日二十四時。

 （三）前點第一項第二款第十八目之查（核）定開徵稅款，為繳納期間屆滿當日二十四 

  時。

 （四）前點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查（核）定開徵稅款、罰鍰及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 

  項已移送強制執行者，為「代收移送行政執行分署滯納稅款及財務罰鍰繳款書」 

  繳納截止日當日二十四時，不適用前二款規定。

四、有關機關（構）權責如下：

 （一）財政部賦稅署負責本要點之訂頒、修正及其相關事項之協調連絡事宜。

 （二）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負責資訊事項之整體規劃設計與審議事宜。

 （三）金融輔助業者負責訂定統一作業標準、信用卡發卡機構與中央銀行國庫局及稅捐 

  稽徵機關帳務代理銀行間款項之撥付、與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間繳納資料檔案及 

  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間全國彙總授權繳納稅款資料檔案等傳送事 宜，並提供信用 

  卡繳納備援機制。

 （四）網路服務業者負責有關網路申報及稅額試算線上登錄與繳納稅款作業之銜 接、教 

  育訓練、宣導及繳納稅款資料傳輸勾稽、提供網路申報及稅額試算線上登錄案件 

  統計、查詢等相關事宜。

 （五）各信用卡發卡機構應配合相關作業系統修訂事宜。

 （六）中央銀行國庫局、台北富邦商業銀行、高雄銀行、臺灣土地銀行及臺灣銀行等帳 

  務代理銀行，負責款項繳交公庫事宜。

 （七）各稅捐稽徵機關負責宣導及辦理其他相關補、退稅事宜。

 （八）其他未規定事項，由各有關機關（構）本於權責辦理。

五、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與保證金之限制及取得信用 

 卡授權程序如下：

 （一）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之申報自繳、扣繳及代徵稅款：

  １、第一目之稅款，限於使用納稅義務人或配偶名義持有之信用卡（以一張信用 

   卡為限），透過電話語音（外僑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自繳稅款不適用）或網 

   際網路，輸入信用卡及繳稅相關資料，取得或由系統自動帶入發卡機構核發 

   之授權號碼。無法透過電話語音或網際網路完成信用卡授權時，得於營業時 

   間內向發卡機構申請人工授權，並於次一營業日透過電話語音或網際網路查 

   詢授權號碼，將授權號碼填載於結算申報書或鍵入於申報軟體或網頁。

  ２、第二目至第十五目之稅款，限於使用納稅義務人、營利事業負責人、扣繳義 

   務人及扣繳單位、營利事業持有之信用卡（以一張信用卡為限），透過網際 

   網路輸入信用卡及繳稅相關資料，取得發卡機構之授權號碼後，即完成繳稅 

   程序。

 （二）第二點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查（核）定開徵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 

  款項及保證金，使用信用卡（以一張信用卡為限）透過電話語音或網際網路，輸 

  入信用卡及繳納相關資料，取得發卡機構之授權號碼後，即完成繳納程序。但第 

  三點第二款但書規定者，僅得透過網際網路輸入信用卡及繳納相關資料。

六、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及保證金之取消授權規定如 

 下：

 （一）繳納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之稅款，經取得信用卡授權後，其繳稅金額或納 

  稅義務人有變動，得於法定（或依法展延）申報期間截止日前之營業時間內，向 

  信用卡發卡機構申請取消授權，並於次一營業日透過電話語音（外僑綜合所得稅 

  結算申報自繳稅款不適用）或網際網路查詢確認授權已取消；於信用卡繳稅截止 

  時間前，仍得再次申請授權以信用卡繳稅。

 （二）除前款規定外，其餘已取得信用卡授權案件，不得取消授權。

  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之各項申報自繳、扣繳及代徵稅款 

  ，經取得信用卡授權後，其繳稅金額如有變動且未取消授權或無法取消授權，屬 

  稅額增加者，應就稅額增加部分列印繳款書以現金或票據繳納；屬稅額減少者， 

  由稅捐稽徵機關依第九點規定辦理。

七、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與保證金資料檔案傳送及款 

 項撥付作業規定如下：

 （一）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第三目至第五目及第十目至第十二目之稅款，金融 

  輔助業者應於第三點第一款規定之繳納稅款截止日後六日內，一次彙總發卡機構 

  於截止日前所授權之繳稅資料，區分縣、市別後，以網路傳送財政部財政資訊中 

  心；並於第三點第一款規定之繳納稅款截止日後七日內，將彙總之授權稅款總額 

  及各縣、市別繳庫明細資料以網路或媒體方式繳（送）交中央銀行國庫局。

 （二）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第六目至第九目及第十五目之稅款，金融輔助業者 

  應於每月截止日後六日內，一次彙總發卡機構於申報期間所授權之繳稅資料，區 

  分縣、市別後，以網路傳送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並於每月截止日後七日內，將 

  彙總之授權稅款總額及各縣、市別繳庫明細資料以網路或媒體方式繳（送）交中 

  央銀行國庫局。

 （三）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十三目、第十四目與第二款至第五款之稅款、罰鍰、租稅 

  規避案件加徵款項及保證金，金融輔助業者應於每營業日彙總前一營業日授權完 

  成之交易明細資料（含前一營業日完成之交易及前二營業日未完成經前一營業日 

  確認完成之交易），區分縣、市別後，以網路傳送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且於每 

  月截止日後七日內，將彙總之國稅授權總額及各縣、市別繳庫明細資料以網路或 

  媒體方式繳（送）交中央銀行國庫局；地方稅部分則將彙總之授權總額撥入稅捐 

  稽徵機關在各縣市代庫銀行設立之帳戶。

八、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與保證金相關劃解、登帳及 

 銷號作業規定如下：

 （一）中央銀行國庫局對於金融輔助業者彙送之款項及繳款資料查收無誤後，應依縣市 

  別（含稅目別）列印國稅繳款書分送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分局）辦理劃解、登 

  帳。

 （二）地方稅之帳務代理銀行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高雄銀行、臺灣土地銀行及臺灣銀 

  行。各縣市代庫銀行應編製入帳明細單通報稅捐稽徵機關辦理劃解、登帳。

 （三）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接獲金融輔助業者傳送之檔案，經處理後即由財稅網路整批 

  彙總將授權繳納資料檔傳送至各稅捐稽徵機關，由各稅捐稽徵機關據以轉入劃解 

  系統繳款書檔辦理銷號。

 （四）各稅捐稽徵機關收到中央銀行國庫局之國稅繳款書、各縣市代庫銀行之地方稅送 

  款憑單及入帳明細單，應於款項撥入公庫暫收稅款專戶（科目）後三日內辦理劃 

  解作業。

九、稅捐稽徵機關就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之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與保證金 

 案件之交查及補正作業程序如下：

 （一）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之申報自繳、扣繳及代徵稅款：

  １、第一目之稅款，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應將繳稅方式代碼鍵入當年度綜合所得 

   稅結算申報書收件作業系統，併同網際網路及二維條碼申報資料，挑出各局 

   信用卡繳稅之結算申報收件簡檔，並透過網路傳送至其他國稅局彙總成全國 

   信用卡繳稅收件總檔，與金融輔助業者傳送之全國彙總授權繳稅資料交查， 

   產出「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信用卡繳稅交查異常案件清單」，俾憑辦理追繳 

   、退還及轉正作業。

  ２、第十二目之稅款，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應挑出各局信用卡繳稅之申報收件簡 

   檔，與金融輔助業者傳送之全國彙總授權繳稅資料交查，產出「營業稅申報 

   信用卡繳稅交查異常案件清單」，俾憑辦理追繳、退還或留抵應納營業稅及 

   轉正作業。

  ３、第二目至第十一目及第十三目至第十五目之稅款，經稅捐稽徵機關勾稽交查 

   後，屬未經授權（指金融輔助業者傳送之授權繳稅資料檔內無該筆身分證統 

   一編號或統一證號者）及授權金額小於申報應自繳稅額者，應即依法追繳； 

   重複授權及授權金額大於申報應自繳稅額案件，應即依法辦理退 稅。

 （二）第二點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查（核）定開徵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 

  款項及保證金，稅捐稽徵機關無法銷號之案件，由稅捐稽徵機關查明後通知納稅 

  義務人補正。

十、納稅義務人授權繳納成功後，得於下列期限，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核發轉帳繳納證明：

 （一）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第三目至第五目及第十目至第十二目之稅款，為繳 

  納稅款截止日七日後。

 （二）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第六目至第九目及第十五目之稅款，為每月截止日 

  七日後。

 （三）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十三目、第十四目與第二款至第五款之稅款、罰鍰、租稅 

  規避案件加徵款項及保證金，為完成繳納之次三營業日後。

十一、本要點規定各有關機關（構）應配合作業事項，其細部作業程序由各權責機關（構）另 

  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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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繳納稅款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為便利納稅義務人利用信用卡發卡機構所發行之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 

 徵款項及保證金，訂定本要點，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本要點適用範圍如下：

 （一）申報自繳、扣繳及代徵稅款：

  １、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自繳稅款。

  ２、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申報自繳稅款。 

  ３、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自繳稅款。

  ４、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自繳稅款。

  ５、營利事業所得稅未分配盈餘申報自繳稅款。

  ６、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各類 

   所得之扣繳稅款。

  ７、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各 

   類所得之扣繳稅款。

  ８、證券交易稅申報自繳（代徵）稅款（限證券商）。

  ９、期貨交易稅申報代徵稅款。

  １０、菸酒稅申報自繳稅款。 

  １１、貨物稅申報自繳稅款。 

  １２、營業稅申報自繳稅款。

  １３、印花稅申報彙總繳納自繳稅款。 

  １４、印花稅開立繳款書自繳稅款。 

  １５、娛樂稅申報代徵稅款。

 （二）查（核）定開徵稅款（含已移送強制執行者）： 

  １、綜合所得稅。

  ２、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

  ３、營利事業所得稅。

  ４、營業稅。

  ５、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６、證券交易稅。

  ７、期貨交易稅。

  ８、菸酒稅。

  ９、貨物稅。

  １０、遺產稅。 

  １１、贈與稅。 

  １２、房屋稅。 

  １３、印花稅。

  １４、汽（機）車使用牌照稅（車籍號碼有中文字者除外）。 

  １５、土地增值稅。

  １６、契稅。 

  １７、地價稅。 

  １８、娛樂稅。 

  １９、特別稅。 

  ２０、臨時稅。

 （三）違章罰鍰（含已移送強制執行者）： 

  １、綜合所得稅。

  ２、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

  ３、營利事業所得稅。

  ４、營業稅。

  ５、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６、證券交易稅。

  ７、期貨交易稅。 

  ８、菸酒稅。

  ９、貨物稅。 

  １０、遺產稅。 

  １１、贈與稅。 

  １２、房屋稅。

  １３、印花稅。

  １４、汽（機）車使用牌照稅（車籍號碼有中文字者除外）。 

  １５、土地增值稅。

  １６、契稅。 

  １７、地價稅。 

  １８、娛樂稅。 

  １９、特別稅。 

  ２０、臨時稅。

 （四）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滯納金及應補繳稅款加徵利息（均含已移送強制執行者）：

  １、綜合所得稅。

  ２、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 

  ３、營利事業所得稅。

  ４、營業稅。

  ５、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６、證券交易稅。

  ７、期貨交易稅。 

  ８、菸酒稅。

  ９、貨物稅。 

  １０、遺產稅。 

  １１、贈與稅。 

  １２、房屋稅。 

  １３、印花稅。 

  １４、契稅。 

  １５、娛樂稅。

 （五）違反使用牌照稅法罰鍰保證金。

  前項第一款稅款以使用財政部審核通過之電子憑證或認證方式並透過電子申報繳 

  稅系統辦理申報繳納、線上繳納或稅額試算線上登錄繳納者為限。但同項款第一 

  目所定國人納稅義務人自繳稅款不在此限。

  第一項各款之分期繳納案件，不適用本要點規定。但免加計利息或稅捐稽徵機關 

  已預為核算加計利息金額之分期案件，不在此限。 

三、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及保證金截止時間如下：

 （一）前點第一項第一款之申報自繳、扣繳及代徵稅款：

  １、第一目之稅款，為法定（或依法展延）申報期間屆滿後三日二十四時。但透 

   過網際網路申報系統繳納者，為法定（或依法展延）申報截止日當日二十四 

   時。

  ２、第二目至第五目、第七目及第十五目之稅款，為法定（或依法展延）申報截 

   止日當日二十四時。

  ３、第六目、第十目至第十四目之稅款，為繳納期間屆滿後三日二十四時。 

  ４、第八目及第九目之稅款，為繳納期間屆滿當日二十四時。

 （二）前點第一項第二款（第十八目除外）至第五款之查（核）定開徵稅款、罰 鍰、租 

  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及保證金，為繳納期間屆滿後三日二十四時。但前點第一項 

  第二款第十二目、第十四目（已歸戶案件除外）及第十七目之查（核）定開徵稅 

  款，逾繳納期間且未經分期繳納者，併同應加徵之滯納金，為稅款繳納期間屆滿 

  後三十日二十四時。

 （三）前點第一項第二款第十八目之查（核）定開徵稅款，為繳納期間屆滿當日二十四 

  時。

 （四）前點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查（核）定開徵稅款、罰鍰及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 

  項已移送強制執行者，為「代收移送行政執行分署滯納稅款及財務罰鍰繳款書」 

  繳納截止日當日二十四時，不適用前二款規定。

四、有關機關（構）權責如下：

 （一）財政部賦稅署負責本要點之訂頒、修正及其相關事項之協調連絡事宜。

 （二）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負責資訊事項之整體規劃設計與審議事宜。

 （三）金融輔助業者負責訂定統一作業標準、信用卡發卡機構與中央銀行國庫局及稅捐 

  稽徵機關帳務代理銀行間款項之撥付、與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間繳納資料檔案及 

  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間全國彙總授權繳納稅款資料檔案等傳送事 宜，並提供信用 

  卡繳納備援機制。

 （四）網路服務業者負責有關網路申報及稅額試算線上登錄與繳納稅款作業之銜 接、教 

  育訓練、宣導及繳納稅款資料傳輸勾稽、提供網路申報及稅額試算線上登錄案件 

  統計、查詢等相關事宜。

 （五）各信用卡發卡機構應配合相關作業系統修訂事宜。

 （六）中央銀行國庫局、台北富邦商業銀行、高雄銀行、臺灣土地銀行及臺灣銀行等帳 

  務代理銀行，負責款項繳交公庫事宜。

 （七）各稅捐稽徵機關負責宣導及辦理其他相關補、退稅事宜。

 （八）其他未規定事項，由各有關機關（構）本於權責辦理。

五、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與保證金之限制及取得信用 

 卡授權程序如下：

 （一）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之申報自繳、扣繳及代徵稅款：

  １、第一目之稅款，限於使用納稅義務人或配偶名義持有之信用卡（以一張信用 

   卡為限），透過電話語音（外僑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自繳稅款不適用）或網 

   際網路，輸入信用卡及繳稅相關資料，取得或由系統自動帶入發卡機構核發 

   之授權號碼。無法透過電話語音或網際網路完成信用卡授權時，得於營業時 

   間內向發卡機構申請人工授權，並於次一營業日透過電話語音或網際網路查 

   詢授權號碼，將授權號碼填載於結算申報書或鍵入於申報軟體或網頁。

  ２、第二目至第十五目之稅款，限於使用納稅義務人、營利事業負責人、扣繳義 

   務人及扣繳單位、營利事業持有之信用卡（以一張信用卡為限），透過網際 

   網路輸入信用卡及繳稅相關資料，取得發卡機構之授權號碼後，即完成繳稅 

   程序。

 （二）第二點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查（核）定開徵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 

  款項及保證金，使用信用卡（以一張信用卡為限）透過電話語音或網際網路，輸 

  入信用卡及繳納相關資料，取得發卡機構之授權號碼後，即完成繳納程序。但第 

  三點第二款但書規定者，僅得透過網際網路輸入信用卡及繳納相關資料。

六、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及保證金之取消授權規定如 

 下：

 （一）繳納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之稅款，經取得信用卡授權後，其繳稅金額或納 

  稅義務人有變動，得於法定（或依法展延）申報期間截止日前之營業時間內，向 

  信用卡發卡機構申請取消授權，並於次一營業日透過電話語音（外僑綜合所得稅 

  結算申報自繳稅款不適用）或網際網路查詢確認授權已取消；於信用卡繳稅截止 

  時間前，仍得再次申請授權以信用卡繳稅。

 （二）除前款規定外，其餘已取得信用卡授權案件，不得取消授權。

  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之各項申報自繳、扣繳及代徵稅款 

  ，經取得信用卡授權後，其繳稅金額如有變動且未取消授權或無法取消授權，屬 

  稅額增加者，應就稅額增加部分列印繳款書以現金或票據繳納；屬稅額減少者， 

  由稅捐稽徵機關依第九點規定辦理。

七、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與保證金資料檔案傳送及款 

 項撥付作業規定如下：

 （一）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第三目至第五目及第十目至第十二目之稅款，金融 

  輔助業者應於第三點第一款規定之繳納稅款截止日後六日內，一次彙總發卡機構 

  於截止日前所授權之繳稅資料，區分縣、市別後，以網路傳送財政部財政資訊中 

  心；並於第三點第一款規定之繳納稅款截止日後七日內，將彙總之授權稅款總額 

  及各縣、市別繳庫明細資料以網路或媒體方式繳（送）交中央銀行國庫局。

 （二）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第六目至第九目及第十五目之稅款，金融輔助業者 

  應於每月截止日後六日內，一次彙總發卡機構於申報期間所授權之繳稅資料，區 

  分縣、市別後，以網路傳送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並於每月截止日後七日內，將 

  彙總之授權稅款總額及各縣、市別繳庫明細資料以網路或媒體方式繳（送）交中 

  央銀行國庫局。

 （三）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十三目、第十四目與第二款至第五款之稅款、罰鍰、租稅 

  規避案件加徵款項及保證金，金融輔助業者應於每營業日彙總前一營業日授權完 

  成之交易明細資料（含前一營業日完成之交易及前二營業日未完成經前一營業日 

  確認完成之交易），區分縣、市別後，以網路傳送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且於每 

  月截止日後七日內，將彙總之國稅授權總額及各縣、市別繳庫明細資料以網路或 

  媒體方式繳（送）交中央銀行國庫局；地方稅部分則將彙總之授權總額撥入稅捐 

  稽徵機關在各縣市代庫銀行設立之帳戶。

八、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與保證金相關劃解、登帳及 

 銷號作業規定如下：

 （一）中央銀行國庫局對於金融輔助業者彙送之款項及繳款資料查收無誤後，應依縣市 

  別（含稅目別）列印國稅繳款書分送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分局）辦理劃解、登 

  帳。

 （二）地方稅之帳務代理銀行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高雄銀行、臺灣土地銀行及臺灣銀 

  行。各縣市代庫銀行應編製入帳明細單通報稅捐稽徵機關辦理劃解、登帳。

 （三）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接獲金融輔助業者傳送之檔案，經處理後即由財稅網路整批 

  彙總將授權繳納資料檔傳送至各稅捐稽徵機關，由各稅捐稽徵機關據以轉入劃解 

  系統繳款書檔辦理銷號。

 （四）各稅捐稽徵機關收到中央銀行國庫局之國稅繳款書、各縣市代庫銀行之地方稅送 

  款憑單及入帳明細單，應於款項撥入公庫暫收稅款專戶（科目）後三日內辦理劃 

  解作業。

九、稅捐稽徵機關就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之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與保證金 

 案件之交查及補正作業程序如下：

 （一）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之申報自繳、扣繳及代徵稅款：

  １、第一目之稅款，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應將繳稅方式代碼鍵入當年度綜合所得 

   稅結算申報書收件作業系統，併同網際網路及二維條碼申報資料，挑出各局 

   信用卡繳稅之結算申報收件簡檔，並透過網路傳送至其他國稅局彙總成全國 

   信用卡繳稅收件總檔，與金融輔助業者傳送之全國彙總授權繳稅資料交查， 

   產出「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信用卡繳稅交查異常案件清單」，俾憑辦理追繳 

   、退還及轉正作業。

  ２、第十二目之稅款，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應挑出各局信用卡繳稅之申報收件簡 

   檔，與金融輔助業者傳送之全國彙總授權繳稅資料交查，產出「營業稅申報 

   信用卡繳稅交查異常案件清單」，俾憑辦理追繳、退還或留抵應納營業稅及 

   轉正作業。

  ３、第二目至第十一目及第十三目至第十五目之稅款，經稅捐稽徵機關勾稽交查 

   後，屬未經授權（指金融輔助業者傳送之授權繳稅資料檔內無該筆身分證統 

   一編號或統一證號者）及授權金額小於申報應自繳稅額者，應即依法追繳； 

   重複授權及授權金額大於申報應自繳稅額案件，應即依法辦理退 稅。

 （二）第二點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查（核）定開徵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 

  款項及保證金，稅捐稽徵機關無法銷號之案件，由稅捐稽徵機關查明後通知納稅 

  義務人補正。

十、納稅義務人授權繳納成功後，得於下列期限，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核發轉帳繳納證明：

 （一）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第三目至第五目及第十目至第十二目之稅款，為繳 

  納稅款截止日七日後。

 （二）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第六目至第九目及第十五目之稅款，為每月截止日 

  七日後。

 （三）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十三目、第十四目與第二款至第五款之稅款、罰鍰、租稅 

  規避案件加徵款項及保證金，為完成繳納之次三營業日後。

十一、本要點規定各有關機關（構）應配合作業事項，其細部作業程序由各權責機關（構）另 

  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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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繳納稅款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為便利納稅義務人利用信用卡發卡機構所發行之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 

 徵款項及保證金，訂定本要點，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本要點適用範圍如下：

 （一）申報自繳、扣繳及代徵稅款：

  １、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自繳稅款。

  ２、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申報自繳稅款。 

  ３、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自繳稅款。

  ４、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自繳稅款。

  ５、營利事業所得稅未分配盈餘申報自繳稅款。

  ６、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各類 

   所得之扣繳稅款。

  ７、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各 

   類所得之扣繳稅款。

  ８、證券交易稅申報自繳（代徵）稅款（限證券商）。

  ９、期貨交易稅申報代徵稅款。

  １０、菸酒稅申報自繳稅款。 

  １１、貨物稅申報自繳稅款。 

  １２、營業稅申報自繳稅款。

  １３、印花稅申報彙總繳納自繳稅款。 

  １４、印花稅開立繳款書自繳稅款。 

  １５、娛樂稅申報代徵稅款。

 （二）查（核）定開徵稅款（含已移送強制執行者）： 

  １、綜合所得稅。

  ２、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

  ３、營利事業所得稅。

  ４、營業稅。

  ５、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６、證券交易稅。

  ７、期貨交易稅。

  ８、菸酒稅。

  ９、貨物稅。

  １０、遺產稅。 

  １１、贈與稅。 

  １２、房屋稅。 

  １３、印花稅。

  １４、汽（機）車使用牌照稅（車籍號碼有中文字者除外）。 

  １５、土地增值稅。

  １６、契稅。 

  １７、地價稅。 

  １８、娛樂稅。 

  １９、特別稅。 

  ２０、臨時稅。

 （三）違章罰鍰（含已移送強制執行者）： 

  １、綜合所得稅。

  ２、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

  ３、營利事業所得稅。

  ４、營業稅。

  ５、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６、證券交易稅。

  ７、期貨交易稅。 

  ８、菸酒稅。

  ９、貨物稅。 

  １０、遺產稅。 

  １１、贈與稅。 

  １２、房屋稅。

  １３、印花稅。

  １４、汽（機）車使用牌照稅（車籍號碼有中文字者除外）。 

  １５、土地增值稅。

  １６、契稅。 

  １７、地價稅。 

  １８、娛樂稅。 

  １９、特別稅。 

  ２０、臨時稅。

 （四）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滯納金及應補繳稅款加徵利息（均含已移送強制執行者）：

  １、綜合所得稅。

  ２、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 

  ３、營利事業所得稅。

  ４、營業稅。

  ５、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６、證券交易稅。

  ７、期貨交易稅。 

  ８、菸酒稅。

  ９、貨物稅。 

  １０、遺產稅。 

  １１、贈與稅。 

  １２、房屋稅。 

  １３、印花稅。 

  １４、契稅。 

  １５、娛樂稅。

 （五）違反使用牌照稅法罰鍰保證金。

  前項第一款稅款以使用財政部審核通過之電子憑證或認證方式並透過電子申報繳 

  稅系統辦理申報繳納、線上繳納或稅額試算線上登錄繳納者為限。但同項款第一 

  目所定國人納稅義務人自繳稅款不在此限。

  第一項各款之分期繳納案件，不適用本要點規定。但免加計利息或稅捐稽徵機關 

  已預為核算加計利息金額之分期案件，不在此限。 

三、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及保證金截止時間如下：

 （一）前點第一項第一款之申報自繳、扣繳及代徵稅款：

  １、第一目之稅款，為法定（或依法展延）申報期間屆滿後三日二十四時。但透 

   過網際網路申報系統繳納者，為法定（或依法展延）申報截止日當日二十四 

   時。

  ２、第二目至第五目、第七目及第十五目之稅款，為法定（或依法展延）申報截 

   止日當日二十四時。

  ３、第六目、第十目至第十四目之稅款，為繳納期間屆滿後三日二十四時。 

  ４、第八目及第九目之稅款，為繳納期間屆滿當日二十四時。

 （二）前點第一項第二款（第十八目除外）至第五款之查（核）定開徵稅款、罰 鍰、租 

  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及保證金，為繳納期間屆滿後三日二十四時。但前點第一項 

  第二款第十二目、第十四目（已歸戶案件除外）及第十七目之查（核）定開徵稅 

  款，逾繳納期間且未經分期繳納者，併同應加徵之滯納金，為稅款繳納期間屆滿 

  後三十日二十四時。

 （三）前點第一項第二款第十八目之查（核）定開徵稅款，為繳納期間屆滿當日二十四 

  時。

 （四）前點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查（核）定開徵稅款、罰鍰及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 

  項已移送強制執行者，為「代收移送行政執行分署滯納稅款及財務罰鍰繳款書」 

  繳納截止日當日二十四時，不適用前二款規定。

四、有關機關（構）權責如下：

 （一）財政部賦稅署負責本要點之訂頒、修正及其相關事項之協調連絡事宜。

 （二）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負責資訊事項之整體規劃設計與審議事宜。

 （三）金融輔助業者負責訂定統一作業標準、信用卡發卡機構與中央銀行國庫局及稅捐 

  稽徵機關帳務代理銀行間款項之撥付、與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間繳納資料檔案及 

  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間全國彙總授權繳納稅款資料檔案等傳送事 宜，並提供信用 

  卡繳納備援機制。

 （四）網路服務業者負責有關網路申報及稅額試算線上登錄與繳納稅款作業之銜 接、教 

  育訓練、宣導及繳納稅款資料傳輸勾稽、提供網路申報及稅額試算線上登錄案件 

  統計、查詢等相關事宜。

 （五）各信用卡發卡機構應配合相關作業系統修訂事宜。

 （六）中央銀行國庫局、台北富邦商業銀行、高雄銀行、臺灣土地銀行及臺灣銀行等帳 

  務代理銀行，負責款項繳交公庫事宜。

 （七）各稅捐稽徵機關負責宣導及辦理其他相關補、退稅事宜。

 （八）其他未規定事項，由各有關機關（構）本於權責辦理。

五、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與保證金之限制及取得信用 

 卡授權程序如下：

 （一）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之申報自繳、扣繳及代徵稅款：

  １、第一目之稅款，限於使用納稅義務人或配偶名義持有之信用卡（以一張信用 

   卡為限），透過電話語音（外僑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自繳稅款不適用）或網 

   際網路，輸入信用卡及繳稅相關資料，取得或由系統自動帶入發卡機構核發 

   之授權號碼。無法透過電話語音或網際網路完成信用卡授權時，得於營業時 

   間內向發卡機構申請人工授權，並於次一營業日透過電話語音或網際網路查 

   詢授權號碼，將授權號碼填載於結算申報書或鍵入於申報軟體或網頁。

  ２、第二目至第十五目之稅款，限於使用納稅義務人、營利事業負責人、扣繳義 

   務人及扣繳單位、營利事業持有之信用卡（以一張信用卡為限），透過網際 

   網路輸入信用卡及繳稅相關資料，取得發卡機構之授權號碼後，即完成繳稅 

   程序。

 （二）第二點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查（核）定開徵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 

  款項及保證金，使用信用卡（以一張信用卡為限）透過電話語音或網際網路，輸 

  入信用卡及繳納相關資料，取得發卡機構之授權號碼後，即完成繳納程序。但第 

  三點第二款但書規定者，僅得透過網際網路輸入信用卡及繳納相關資料。

六、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及保證金之取消授權規定如 

 下：

 （一）繳納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之稅款，經取得信用卡授權後，其繳稅金額或納 

  稅義務人有變動，得於法定（或依法展延）申報期間截止日前之營業時間內，向 

  信用卡發卡機構申請取消授權，並於次一營業日透過電話語音（外僑綜合所得稅 

  結算申報自繳稅款不適用）或網際網路查詢確認授權已取消；於信用卡繳稅截止 

  時間前，仍得再次申請授權以信用卡繳稅。

 （二）除前款規定外，其餘已取得信用卡授權案件，不得取消授權。

  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之各項申報自繳、扣繳及代徵稅款 

  ，經取得信用卡授權後，其繳稅金額如有變動且未取消授權或無法取消授權，屬 

  稅額增加者，應就稅額增加部分列印繳款書以現金或票據繳納；屬稅額減少者， 

  由稅捐稽徵機關依第九點規定辦理。

七、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與保證金資料檔案傳送及款 

 項撥付作業規定如下：

 （一）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第三目至第五目及第十目至第十二目之稅款，金融 

  輔助業者應於第三點第一款規定之繳納稅款截止日後六日內，一次彙總發卡機構 

  於截止日前所授權之繳稅資料，區分縣、市別後，以網路傳送財政部財政資訊中 

  心；並於第三點第一款規定之繳納稅款截止日後七日內，將彙總之授權稅款總額 

  及各縣、市別繳庫明細資料以網路或媒體方式繳（送）交中央銀行國庫局。

 （二）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第六目至第九目及第十五目之稅款，金融輔助業者 

  應於每月截止日後六日內，一次彙總發卡機構於申報期間所授權之繳稅資料，區 

  分縣、市別後，以網路傳送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並於每月截止日後七日內，將 

  彙總之授權稅款總額及各縣、市別繳庫明細資料以網路或媒體方式繳（送）交中 

  央銀行國庫局。

 （三）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十三目、第十四目與第二款至第五款之稅款、罰鍰、租稅 

  規避案件加徵款項及保證金，金融輔助業者應於每營業日彙總前一營業日授權完 

  成之交易明細資料（含前一營業日完成之交易及前二營業日未完成經前一營業日 

  確認完成之交易），區分縣、市別後，以網路傳送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且於每 

  月截止日後七日內，將彙總之國稅授權總額及各縣、市別繳庫明細資料以網路或 

  媒體方式繳（送）交中央銀行國庫局；地方稅部分則將彙總之授權總額撥入稅捐 

  稽徵機關在各縣市代庫銀行設立之帳戶。

八、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與保證金相關劃解、登帳及 

 銷號作業規定如下：

 （一）中央銀行國庫局對於金融輔助業者彙送之款項及繳款資料查收無誤後，應依縣市 

  別（含稅目別）列印國稅繳款書分送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分局）辦理劃解、登 

  帳。

 （二）地方稅之帳務代理銀行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高雄銀行、臺灣土地銀行及臺灣銀 

  行。各縣市代庫銀行應編製入帳明細單通報稅捐稽徵機關辦理劃解、登帳。

 （三）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接獲金融輔助業者傳送之檔案，經處理後即由財稅網路整批 

  彙總將授權繳納資料檔傳送至各稅捐稽徵機關，由各稅捐稽徵機關據以轉入劃解 

  系統繳款書檔辦理銷號。

 （四）各稅捐稽徵機關收到中央銀行國庫局之國稅繳款書、各縣市代庫銀行之地方稅送 

  款憑單及入帳明細單，應於款項撥入公庫暫收稅款專戶（科目）後三日內辦理劃 

  解作業。

九、稅捐稽徵機關就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之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與保證金 

 案件之交查及補正作業程序如下：

 （一）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之申報自繳、扣繳及代徵稅款：

  １、第一目之稅款，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應將繳稅方式代碼鍵入當年度綜合所得 

   稅結算申報書收件作業系統，併同網際網路及二維條碼申報資料，挑出各局 

   信用卡繳稅之結算申報收件簡檔，並透過網路傳送至其他國稅局彙總成全國 

   信用卡繳稅收件總檔，與金融輔助業者傳送之全國彙總授權繳稅資料交查， 

   產出「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信用卡繳稅交查異常案件清單」，俾憑辦理追繳 

   、退還及轉正作業。

  ２、第十二目之稅款，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應挑出各局信用卡繳稅之申報收件簡 

   檔，與金融輔助業者傳送之全國彙總授權繳稅資料交查，產出「營業稅申報 

   信用卡繳稅交查異常案件清單」，俾憑辦理追繳、退還或留抵應納營業稅及 

   轉正作業。

  ３、第二目至第十一目及第十三目至第十五目之稅款，經稅捐稽徵機關勾稽交查 

   後，屬未經授權（指金融輔助業者傳送之授權繳稅資料檔內無該筆身分證統 

   一編號或統一證號者）及授權金額小於申報應自繳稅額者，應即依法追繳； 

   重複授權及授權金額大於申報應自繳稅額案件，應即依法辦理退 稅。

 （二）第二點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查（核）定開徵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 

  款項及保證金，稅捐稽徵機關無法銷號之案件，由稅捐稽徵機關查明後通知納稅 

  義務人補正。

十、納稅義務人授權繳納成功後，得於下列期限，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核發轉帳繳納證明：

 （一）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第三目至第五目及第十目至第十二目之稅款，為繳 

  納稅款截止日七日後。

 （二）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第六目至第九目及第十五目之稅款，為每月截止日 

  七日後。

 （三）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十三目、第十四目與第二款至第五款之稅款、罰鍰、租稅 

  規避案件加徵款項及保證金，為完成繳納之次三營業日後。

十一、本要點規定各有關機關（構）應配合作業事項，其細部作業程序由各權責機關（構）另 

  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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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繳納稅款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為便利納稅義務人利用信用卡發卡機構所發行之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 

 徵款項及保證金，訂定本要點，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本要點適用範圍如下：

 （一）申報自繳、扣繳及代徵稅款：

  １、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自繳稅款。

  ２、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申報自繳稅款。 

  ３、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自繳稅款。

  ４、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自繳稅款。

  ５、營利事業所得稅未分配盈餘申報自繳稅款。

  ６、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各類 

   所得之扣繳稅款。

  ７、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各 

   類所得之扣繳稅款。

  ８、證券交易稅申報自繳（代徵）稅款（限證券商）。

  ９、期貨交易稅申報代徵稅款。

  １０、菸酒稅申報自繳稅款。 

  １１、貨物稅申報自繳稅款。 

  １２、營業稅申報自繳稅款。

  １３、印花稅申報彙總繳納自繳稅款。 

  １４、印花稅開立繳款書自繳稅款。 

  １５、娛樂稅申報代徵稅款。

 （二）查（核）定開徵稅款（含已移送強制執行者）： 

  １、綜合所得稅。

  ２、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

  ３、營利事業所得稅。

  ４、營業稅。

  ５、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６、證券交易稅。

  ７、期貨交易稅。

  ８、菸酒稅。

  ９、貨物稅。

  １０、遺產稅。 

  １１、贈與稅。 

  １２、房屋稅。 

  １３、印花稅。

  １４、汽（機）車使用牌照稅（車籍號碼有中文字者除外）。 

  １５、土地增值稅。

  １６、契稅。 

  １７、地價稅。 

  １８、娛樂稅。 

  １９、特別稅。 

  ２０、臨時稅。

 （三）違章罰鍰（含已移送強制執行者）： 

  １、綜合所得稅。

  ２、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

  ３、營利事業所得稅。

  ４、營業稅。

  ５、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６、證券交易稅。

  ７、期貨交易稅。 

  ８、菸酒稅。

  ９、貨物稅。 

  １０、遺產稅。 

  １１、贈與稅。 

  １２、房屋稅。

  １３、印花稅。

  １４、汽（機）車使用牌照稅（車籍號碼有中文字者除外）。 

  １５、土地增值稅。

  １６、契稅。 

  １７、地價稅。 

  １８、娛樂稅。 

  １９、特別稅。 

  ２０、臨時稅。

 （四）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滯納金及應補繳稅款加徵利息（均含已移送強制執行者）：

  １、綜合所得稅。

  ２、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 

  ３、營利事業所得稅。

  ４、營業稅。

  ５、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６、證券交易稅。

  ７、期貨交易稅。 

  ８、菸酒稅。

  ９、貨物稅。 

  １０、遺產稅。 

  １１、贈與稅。 

  １２、房屋稅。 

  １３、印花稅。 

  １４、契稅。 

  １５、娛樂稅。

 （五）違反使用牌照稅法罰鍰保證金。

  前項第一款稅款以使用財政部審核通過之電子憑證或認證方式並透過電子申報繳 

  稅系統辦理申報繳納、線上繳納或稅額試算線上登錄繳納者為限。但同項款第一 

  目所定國人納稅義務人自繳稅款不在此限。

  第一項各款之分期繳納案件，不適用本要點規定。但免加計利息或稅捐稽徵機關 

  已預為核算加計利息金額之分期案件，不在此限。 

三、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及保證金截止時間如下：

 （一）前點第一項第一款之申報自繳、扣繳及代徵稅款：

  １、第一目之稅款，為法定（或依法展延）申報期間屆滿後三日二十四時。但透 

   過網際網路申報系統繳納者，為法定（或依法展延）申報截止日當日二十四 

   時。

  ２、第二目至第五目、第七目及第十五目之稅款，為法定（或依法展延）申報截 

   止日當日二十四時。

  ３、第六目、第十目至第十四目之稅款，為繳納期間屆滿後三日二十四時。 

  ４、第八目及第九目之稅款，為繳納期間屆滿當日二十四時。

 （二）前點第一項第二款（第十八目除外）至第五款之查（核）定開徵稅款、罰 鍰、租 

  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及保證金，為繳納期間屆滿後三日二十四時。但前點第一項 

  第二款第十二目、第十四目（已歸戶案件除外）及第十七目之查（核）定開徵稅 

  款，逾繳納期間且未經分期繳納者，併同應加徵之滯納金，為稅款繳納期間屆滿 

  後三十日二十四時。

 （三）前點第一項第二款第十八目之查（核）定開徵稅款，為繳納期間屆滿當日二十四 

  時。

 （四）前點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查（核）定開徵稅款、罰鍰及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 

  項已移送強制執行者，為「代收移送行政執行分署滯納稅款及財務罰鍰繳款書」 

  繳納截止日當日二十四時，不適用前二款規定。

四、有關機關（構）權責如下：

 （一）財政部賦稅署負責本要點之訂頒、修正及其相關事項之協調連絡事宜。

 （二）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負責資訊事項之整體規劃設計與審議事宜。

 （三）金融輔助業者負責訂定統一作業標準、信用卡發卡機構與中央銀行國庫局及稅捐 

  稽徵機關帳務代理銀行間款項之撥付、與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間繳納資料檔案及 

  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間全國彙總授權繳納稅款資料檔案等傳送事 宜，並提供信用 

  卡繳納備援機制。

 （四）網路服務業者負責有關網路申報及稅額試算線上登錄與繳納稅款作業之銜 接、教 

  育訓練、宣導及繳納稅款資料傳輸勾稽、提供網路申報及稅額試算線上登錄案件 

  統計、查詢等相關事宜。

 （五）各信用卡發卡機構應配合相關作業系統修訂事宜。

 （六）中央銀行國庫局、台北富邦商業銀行、高雄銀行、臺灣土地銀行及臺灣銀行等帳 

  務代理銀行，負責款項繳交公庫事宜。

 （七）各稅捐稽徵機關負責宣導及辦理其他相關補、退稅事宜。

 （八）其他未規定事項，由各有關機關（構）本於權責辦理。

五、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與保證金之限制及取得信用 

 卡授權程序如下：

 （一）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之申報自繳、扣繳及代徵稅款：

  １、第一目之稅款，限於使用納稅義務人或配偶名義持有之信用卡（以一張信用 

   卡為限），透過電話語音（外僑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自繳稅款不適用）或網 

   際網路，輸入信用卡及繳稅相關資料，取得或由系統自動帶入發卡機構核發 

   之授權號碼。無法透過電話語音或網際網路完成信用卡授權時，得於營業時 

   間內向發卡機構申請人工授權，並於次一營業日透過電話語音或網際網路查 

   詢授權號碼，將授權號碼填載於結算申報書或鍵入於申報軟體或網頁。

  ２、第二目至第十五目之稅款，限於使用納稅義務人、營利事業負責人、扣繳義 

   務人及扣繳單位、營利事業持有之信用卡（以一張信用卡為限），透過網際 

   網路輸入信用卡及繳稅相關資料，取得發卡機構之授權號碼後，即完成繳稅 

   程序。

 （二）第二點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查（核）定開徵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 

  款項及保證金，使用信用卡（以一張信用卡為限）透過電話語音或網際網路，輸 

  入信用卡及繳納相關資料，取得發卡機構之授權號碼後，即完成繳納程序。但第 

  三點第二款但書規定者，僅得透過網際網路輸入信用卡及繳納相關資料。

六、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及保證金之取消授權規定如 

 下：

 （一）繳納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之稅款，經取得信用卡授權後，其繳稅金額或納 

  稅義務人有變動，得於法定（或依法展延）申報期間截止日前之營業時間內，向 

  信用卡發卡機構申請取消授權，並於次一營業日透過電話語音（外僑綜合所得稅 

  結算申報自繳稅款不適用）或網際網路查詢確認授權已取消；於信用卡繳稅截止 

  時間前，仍得再次申請授權以信用卡繳稅。

 （二）除前款規定外，其餘已取得信用卡授權案件，不得取消授權。

  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之各項申報自繳、扣繳及代徵稅款 

  ，經取得信用卡授權後，其繳稅金額如有變動且未取消授權或無法取消授權，屬 

  稅額增加者，應就稅額增加部分列印繳款書以現金或票據繳納；屬稅額減少者， 

  由稅捐稽徵機關依第九點規定辦理。

七、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與保證金資料檔案傳送及款 

 項撥付作業規定如下：

 （一）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第三目至第五目及第十目至第十二目之稅款，金融 

  輔助業者應於第三點第一款規定之繳納稅款截止日後六日內，一次彙總發卡機構 

  於截止日前所授權之繳稅資料，區分縣、市別後，以網路傳送財政部財政資訊中 

  心；並於第三點第一款規定之繳納稅款截止日後七日內，將彙總之授權稅款總額 

  及各縣、市別繳庫明細資料以網路或媒體方式繳（送）交中央銀行國庫局。

 （二）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第六目至第九目及第十五目之稅款，金融輔助業者 

  應於每月截止日後六日內，一次彙總發卡機構於申報期間所授權之繳稅資料，區 

  分縣、市別後，以網路傳送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並於每月截止日後七日內，將 

  彙總之授權稅款總額及各縣、市別繳庫明細資料以網路或媒體方式繳（送）交中 

  央銀行國庫局。

 （三）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十三目、第十四目與第二款至第五款之稅款、罰鍰、租稅 

  規避案件加徵款項及保證金，金融輔助業者應於每營業日彙總前一營業日授權完 

  成之交易明細資料（含前一營業日完成之交易及前二營業日未完成經前一營業日 

  確認完成之交易），區分縣、市別後，以網路傳送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且於每 

  月截止日後七日內，將彙總之國稅授權總額及各縣、市別繳庫明細資料以網路或 

  媒體方式繳（送）交中央銀行國庫局；地方稅部分則將彙總之授權總額撥入稅捐 

  稽徵機關在各縣市代庫銀行設立之帳戶。

八、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與保證金相關劃解、登帳及 

 銷號作業規定如下：

 （一）中央銀行國庫局對於金融輔助業者彙送之款項及繳款資料查收無誤後，應依縣市 

  別（含稅目別）列印國稅繳款書分送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分局）辦理劃解、登 

  帳。

 （二）地方稅之帳務代理銀行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高雄銀行、臺灣土地銀行及臺灣銀 

  行。各縣市代庫銀行應編製入帳明細單通報稅捐稽徵機關辦理劃解、登帳。

 （三）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接獲金融輔助業者傳送之檔案，經處理後即由財稅網路整批 

  彙總將授權繳納資料檔傳送至各稅捐稽徵機關，由各稅捐稽徵機關據以轉入劃解 

  系統繳款書檔辦理銷號。

 （四）各稅捐稽徵機關收到中央銀行國庫局之國稅繳款書、各縣市代庫銀行之地方稅送 

  款憑單及入帳明細單，應於款項撥入公庫暫收稅款專戶（科目）後三日內辦理劃 

  解作業。

九、稅捐稽徵機關就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之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與保證金 

 案件之交查及補正作業程序如下：

 （一）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之申報自繳、扣繳及代徵稅款：

  １、第一目之稅款，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應將繳稅方式代碼鍵入當年度綜合所得 

   稅結算申報書收件作業系統，併同網際網路及二維條碼申報資料，挑出各局 

   信用卡繳稅之結算申報收件簡檔，並透過網路傳送至其他國稅局彙總成全國 

   信用卡繳稅收件總檔，與金融輔助業者傳送之全國彙總授權繳稅資料交查， 

   產出「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信用卡繳稅交查異常案件清單」，俾憑辦理追繳 

   、退還及轉正作業。

  ２、第十二目之稅款，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應挑出各局信用卡繳稅之申報收件簡 

   檔，與金融輔助業者傳送之全國彙總授權繳稅資料交查，產出「營業稅申報 

   信用卡繳稅交查異常案件清單」，俾憑辦理追繳、退還或留抵應納營業稅及 

   轉正作業。

  ３、第二目至第十一目及第十三目至第十五目之稅款，經稅捐稽徵機關勾稽交查 

   後，屬未經授權（指金融輔助業者傳送之授權繳稅資料檔內無該筆身分證統 

   一編號或統一證號者）及授權金額小於申報應自繳稅額者，應即依法追繳； 

   重複授權及授權金額大於申報應自繳稅額案件，應即依法辦理退 稅。

 （二）第二點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查（核）定開徵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 

  款項及保證金，稅捐稽徵機關無法銷號之案件，由稅捐稽徵機關查明後通知納稅 

  義務人補正。

十、納稅義務人授權繳納成功後，得於下列期限，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核發轉帳繳納證明：

 （一）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第三目至第五目及第十目至第十二目之稅款，為繳 

  納稅款截止日七日後。

 （二）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第六目至第九目及第十五目之稅款，為每月截止日 

  七日後。

 （三）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十三目、第十四目與第二款至第五款之稅款、罰鍰、租稅 

  規避案件加徵款項及保證金，為完成繳納之次三營業日後。

十一、本要點規定各有關機關（構）應配合作業事項，其細部作業程序由各權責機關（構）另 

  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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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繳納稅款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為便利納稅義務人利用信用卡發卡機構所發行之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 

 徵款項及保證金，訂定本要點，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本要點適用範圍如下：

 （一）申報自繳、扣繳及代徵稅款：

  １、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自繳稅款。

  ２、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申報自繳稅款。 

  ３、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自繳稅款。

  ４、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自繳稅款。

  ５、營利事業所得稅未分配盈餘申報自繳稅款。

  ６、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各類 

   所得之扣繳稅款。

  ７、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各 

   類所得之扣繳稅款。

  ８、證券交易稅申報自繳（代徵）稅款（限證券商）。

  ９、期貨交易稅申報代徵稅款。

  １０、菸酒稅申報自繳稅款。 

  １１、貨物稅申報自繳稅款。 

  １２、營業稅申報自繳稅款。

  １３、印花稅申報彙總繳納自繳稅款。 

  １４、印花稅開立繳款書自繳稅款。 

  １５、娛樂稅申報代徵稅款。

 （二）查（核）定開徵稅款（含已移送強制執行者）： 

  １、綜合所得稅。

  ２、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

  ３、營利事業所得稅。

  ４、營業稅。

  ５、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６、證券交易稅。

  ７、期貨交易稅。

  ８、菸酒稅。

  ９、貨物稅。

  １０、遺產稅。 

  １１、贈與稅。 

  １２、房屋稅。 

  １３、印花稅。

  １４、汽（機）車使用牌照稅（車籍號碼有中文字者除外）。 

  １５、土地增值稅。

  １６、契稅。 

  １７、地價稅。 

  １８、娛樂稅。 

  １９、特別稅。 

  ２０、臨時稅。

 （三）違章罰鍰（含已移送強制執行者）： 

  １、綜合所得稅。

  ２、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

  ３、營利事業所得稅。

  ４、營業稅。

  ５、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６、證券交易稅。

  ７、期貨交易稅。 

  ８、菸酒稅。

  ９、貨物稅。 

  １０、遺產稅。 

  １１、贈與稅。 

  １２、房屋稅。

  １３、印花稅。

  １４、汽（機）車使用牌照稅（車籍號碼有中文字者除外）。 

  １５、土地增值稅。

  １６、契稅。 

  １７、地價稅。 

  １８、娛樂稅。 

  １９、特別稅。 

  ２０、臨時稅。

 （四）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滯納金及應補繳稅款加徵利息（均含已移送強制執行者）：

  １、綜合所得稅。

  ２、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 

  ３、營利事業所得稅。

  ４、營業稅。

  ５、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６、證券交易稅。

  ７、期貨交易稅。 

  ８、菸酒稅。

  ９、貨物稅。 

  １０、遺產稅。 

  １１、贈與稅。 

  １２、房屋稅。 

  １３、印花稅。 

  １４、契稅。 

  １５、娛樂稅。

 （五）違反使用牌照稅法罰鍰保證金。

  前項第一款稅款以使用財政部審核通過之電子憑證或認證方式並透過電子申報繳 

  稅系統辦理申報繳納、線上繳納或稅額試算線上登錄繳納者為限。但同項款第一 

  目所定國人納稅義務人自繳稅款不在此限。

  第一項各款之分期繳納案件，不適用本要點規定。但免加計利息或稅捐稽徵機關 

  已預為核算加計利息金額之分期案件，不在此限。 

三、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及保證金截止時間如下：

 （一）前點第一項第一款之申報自繳、扣繳及代徵稅款：

  １、第一目之稅款，為法定（或依法展延）申報期間屆滿後三日二十四時。但透 

   過網際網路申報系統繳納者，為法定（或依法展延）申報截止日當日二十四 

   時。

  ２、第二目至第五目、第七目及第十五目之稅款，為法定（或依法展延）申報截 

   止日當日二十四時。

  ３、第六目、第十目至第十四目之稅款，為繳納期間屆滿後三日二十四時。 

  ４、第八目及第九目之稅款，為繳納期間屆滿當日二十四時。

 （二）前點第一項第二款（第十八目除外）至第五款之查（核）定開徵稅款、罰 鍰、租 

  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及保證金，為繳納期間屆滿後三日二十四時。但前點第一項 

  第二款第十二目、第十四目（已歸戶案件除外）及第十七目之查（核）定開徵稅 

  款，逾繳納期間且未經分期繳納者，併同應加徵之滯納金，為稅款繳納期間屆滿 

  後三十日二十四時。

 （三）前點第一項第二款第十八目之查（核）定開徵稅款，為繳納期間屆滿當日二十四 

  時。

 （四）前點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查（核）定開徵稅款、罰鍰及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 

  項已移送強制執行者，為「代收移送行政執行分署滯納稅款及財務罰鍰繳款書」 

  繳納截止日當日二十四時，不適用前二款規定。

四、有關機關（構）權責如下：

 （一）財政部賦稅署負責本要點之訂頒、修正及其相關事項之協調連絡事宜。

 （二）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負責資訊事項之整體規劃設計與審議事宜。

 （三）金融輔助業者負責訂定統一作業標準、信用卡發卡機構與中央銀行國庫局及稅捐 

  稽徵機關帳務代理銀行間款項之撥付、與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間繳納資料檔案及 

  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間全國彙總授權繳納稅款資料檔案等傳送事 宜，並提供信用 

  卡繳納備援機制。

 （四）網路服務業者負責有關網路申報及稅額試算線上登錄與繳納稅款作業之銜 接、教 

  育訓練、宣導及繳納稅款資料傳輸勾稽、提供網路申報及稅額試算線上登錄案件 

  統計、查詢等相關事宜。

 （五）各信用卡發卡機構應配合相關作業系統修訂事宜。

 （六）中央銀行國庫局、台北富邦商業銀行、高雄銀行、臺灣土地銀行及臺灣銀行等帳 

  務代理銀行，負責款項繳交公庫事宜。

 （七）各稅捐稽徵機關負責宣導及辦理其他相關補、退稅事宜。

 （八）其他未規定事項，由各有關機關（構）本於權責辦理。

五、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與保證金之限制及取得信用 

 卡授權程序如下：

 （一）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之申報自繳、扣繳及代徵稅款：

  １、第一目之稅款，限於使用納稅義務人或配偶名義持有之信用卡（以一張信用 

   卡為限），透過電話語音（外僑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自繳稅款不適用）或網 

   際網路，輸入信用卡及繳稅相關資料，取得或由系統自動帶入發卡機構核發 

   之授權號碼。無法透過電話語音或網際網路完成信用卡授權時，得於營業時 

   間內向發卡機構申請人工授權，並於次一營業日透過電話語音或網際網路查 

   詢授權號碼，將授權號碼填載於結算申報書或鍵入於申報軟體或網頁。

  ２、第二目至第十五目之稅款，限於使用納稅義務人、營利事業負責人、扣繳義 

   務人及扣繳單位、營利事業持有之信用卡（以一張信用卡為限），透過網際 

   網路輸入信用卡及繳稅相關資料，取得發卡機構之授權號碼後，即完成繳稅 

   程序。

 （二）第二點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查（核）定開徵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 

  款項及保證金，使用信用卡（以一張信用卡為限）透過電話語音或網際網路，輸 

  入信用卡及繳納相關資料，取得發卡機構之授權號碼後，即完成繳納程序。但第 

  三點第二款但書規定者，僅得透過網際網路輸入信用卡及繳納相關資料。

六、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及保證金之取消授權規定如 

 下：

 （一）繳納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之稅款，經取得信用卡授權後，其繳稅金額或納 

  稅義務人有變動，得於法定（或依法展延）申報期間截止日前之營業時間內，向 

  信用卡發卡機構申請取消授權，並於次一營業日透過電話語音（外僑綜合所得稅 

  結算申報自繳稅款不適用）或網際網路查詢確認授權已取消；於信用卡繳稅截止 

  時間前，仍得再次申請授權以信用卡繳稅。

 （二）除前款規定外，其餘已取得信用卡授權案件，不得取消授權。

  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之各項申報自繳、扣繳及代徵稅款 

  ，經取得信用卡授權後，其繳稅金額如有變動且未取消授權或無法取消授權，屬 

  稅額增加者，應就稅額增加部分列印繳款書以現金或票據繳納；屬稅額減少者， 

  由稅捐稽徵機關依第九點規定辦理。

七、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與保證金資料檔案傳送及款 

 項撥付作業規定如下：

 （一）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第三目至第五目及第十目至第十二目之稅款，金融 

  輔助業者應於第三點第一款規定之繳納稅款截止日後六日內，一次彙總發卡機構 

  於截止日前所授權之繳稅資料，區分縣、市別後，以網路傳送財政部財政資訊中 

  心；並於第三點第一款規定之繳納稅款截止日後七日內，將彙總之授權稅款總額 

  及各縣、市別繳庫明細資料以網路或媒體方式繳（送）交中央銀行國庫局。

 （二）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第六目至第九目及第十五目之稅款，金融輔助業者 

  應於每月截止日後六日內，一次彙總發卡機構於申報期間所授權之繳稅資料，區 

  分縣、市別後，以網路傳送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並於每月截止日後七日內，將 

  彙總之授權稅款總額及各縣、市別繳庫明細資料以網路或媒體方式繳（送）交中 

  央銀行國庫局。

 （三）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十三目、第十四目與第二款至第五款之稅款、罰鍰、租稅 

  規避案件加徵款項及保證金，金融輔助業者應於每營業日彙總前一營業日授權完 

  成之交易明細資料（含前一營業日完成之交易及前二營業日未完成經前一營業日 

  確認完成之交易），區分縣、市別後，以網路傳送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且於每 

  月截止日後七日內，將彙總之國稅授權總額及各縣、市別繳庫明細資料以網路或 

  媒體方式繳（送）交中央銀行國庫局；地方稅部分則將彙總之授權總額撥入稅捐 

  稽徵機關在各縣市代庫銀行設立之帳戶。

八、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與保證金相關劃解、登帳及 

 銷號作業規定如下：

 （一）中央銀行國庫局對於金融輔助業者彙送之款項及繳款資料查收無誤後，應依縣市 

  別（含稅目別）列印國稅繳款書分送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分局）辦理劃解、登 

  帳。

 （二）地方稅之帳務代理銀行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高雄銀行、臺灣土地銀行及臺灣銀 

  行。各縣市代庫銀行應編製入帳明細單通報稅捐稽徵機關辦理劃解、登帳。

 （三）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接獲金融輔助業者傳送之檔案，經處理後即由財稅網路整批 

  彙總將授權繳納資料檔傳送至各稅捐稽徵機關，由各稅捐稽徵機關據以轉入劃解 

  系統繳款書檔辦理銷號。

 （四）各稅捐稽徵機關收到中央銀行國庫局之國稅繳款書、各縣市代庫銀行之地方稅送 

  款憑單及入帳明細單，應於款項撥入公庫暫收稅款專戶（科目）後三日內辦理劃 

  解作業。

九、稅捐稽徵機關就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之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與保證金 

 案件之交查及補正作業程序如下：

 （一）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之申報自繳、扣繳及代徵稅款：

  １、第一目之稅款，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應將繳稅方式代碼鍵入當年度綜合所得 

   稅結算申報書收件作業系統，併同網際網路及二維條碼申報資料，挑出各局 

   信用卡繳稅之結算申報收件簡檔，並透過網路傳送至其他國稅局彙總成全國 

   信用卡繳稅收件總檔，與金融輔助業者傳送之全國彙總授權繳稅資料交查， 

   產出「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信用卡繳稅交查異常案件清單」，俾憑辦理追繳 

   、退還及轉正作業。

  ２、第十二目之稅款，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應挑出各局信用卡繳稅之申報收件簡 

   檔，與金融輔助業者傳送之全國彙總授權繳稅資料交查，產出「營業稅申報 

   信用卡繳稅交查異常案件清單」，俾憑辦理追繳、退還或留抵應納營業稅及 

   轉正作業。

  ３、第二目至第十一目及第十三目至第十五目之稅款，經稅捐稽徵機關勾稽交查 

   後，屬未經授權（指金融輔助業者傳送之授權繳稅資料檔內無該筆身分證統 

   一編號或統一證號者）及授權金額小於申報應自繳稅額者，應即依法追繳； 

   重複授權及授權金額大於申報應自繳稅額案件，應即依法辦理退 稅。

 （二）第二點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查（核）定開徵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 

  款項及保證金，稅捐稽徵機關無法銷號之案件，由稅捐稽徵機關查明後通知納稅 

  義務人補正。

十、納稅義務人授權繳納成功後，得於下列期限，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核發轉帳繳納證明：

 （一）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第三目至第五目及第十目至第十二目之稅款，為繳 

  納稅款截止日七日後。

 （二）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第六目至第九目及第十五目之稅款，為每月截止日 

  七日後。

 （三）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十三目、第十四目與第二款至第五款之稅款、罰鍰、租稅 

  規避案件加徵款項及保證金，為完成繳納之次三營業日後。

十一、本要點規定各有關機關（構）應配合作業事項，其細部作業程序由各權責機關（構）另 

  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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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繳納稅款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為便利納稅義務人利用信用卡發卡機構所發行之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 

 徵款項及保證金，訂定本要點，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本要點適用範圍如下：

 （一）申報自繳、扣繳及代徵稅款：

  １、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自繳稅款。

  ２、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申報自繳稅款。 

  ３、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自繳稅款。

  ４、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自繳稅款。

  ５、營利事業所得稅未分配盈餘申報自繳稅款。

  ６、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各類 

   所得之扣繳稅款。

  ７、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各 

   類所得之扣繳稅款。

  ８、證券交易稅申報自繳（代徵）稅款（限證券商）。

  ９、期貨交易稅申報代徵稅款。

  １０、菸酒稅申報自繳稅款。 

  １１、貨物稅申報自繳稅款。 

  １２、營業稅申報自繳稅款。

  １３、印花稅申報彙總繳納自繳稅款。 

  １４、印花稅開立繳款書自繳稅款。 

  １５、娛樂稅申報代徵稅款。

 （二）查（核）定開徵稅款（含已移送強制執行者）： 

  １、綜合所得稅。

  ２、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

  ３、營利事業所得稅。

  ４、營業稅。

  ５、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６、證券交易稅。

  ７、期貨交易稅。

  ８、菸酒稅。

  ９、貨物稅。

  １０、遺產稅。 

  １１、贈與稅。 

  １２、房屋稅。 

  １３、印花稅。

  １４、汽（機）車使用牌照稅（車籍號碼有中文字者除外）。 

  １５、土地增值稅。

  １６、契稅。 

  １７、地價稅。 

  １８、娛樂稅。 

  １９、特別稅。 

  ２０、臨時稅。

 （三）違章罰鍰（含已移送強制執行者）： 

  １、綜合所得稅。

  ２、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

  ３、營利事業所得稅。

  ４、營業稅。

  ５、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６、證券交易稅。

  ７、期貨交易稅。 

  ８、菸酒稅。

  ９、貨物稅。 

  １０、遺產稅。 

  １１、贈與稅。 

  １２、房屋稅。

  １３、印花稅。

  １４、汽（機）車使用牌照稅（車籍號碼有中文字者除外）。 

  １５、土地增值稅。

  １６、契稅。 

  １７、地價稅。 

  １８、娛樂稅。 

  １９、特別稅。 

  ２０、臨時稅。

 （四）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滯納金及應補繳稅款加徵利息（均含已移送強制執行者）：

  １、綜合所得稅。

  ２、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 

  ３、營利事業所得稅。

  ４、營業稅。

  ５、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６、證券交易稅。

  ７、期貨交易稅。 

  ８、菸酒稅。

  ９、貨物稅。 

  １０、遺產稅。 

  １１、贈與稅。 

  １２、房屋稅。 

  １３、印花稅。 

  １４、契稅。 

  １５、娛樂稅。

 （五）違反使用牌照稅法罰鍰保證金。

  前項第一款稅款以使用財政部審核通過之電子憑證或認證方式並透過電子申報繳 

  稅系統辦理申報繳納、線上繳納或稅額試算線上登錄繳納者為限。但同項款第一 

  目所定國人納稅義務人自繳稅款不在此限。

  第一項各款之分期繳納案件，不適用本要點規定。但免加計利息或稅捐稽徵機關 

  已預為核算加計利息金額之分期案件，不在此限。 

三、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及保證金截止時間如下：

 （一）前點第一項第一款之申報自繳、扣繳及代徵稅款：

  １、第一目之稅款，為法定（或依法展延）申報期間屆滿後三日二十四時。但透 

   過網際網路申報系統繳納者，為法定（或依法展延）申報截止日當日二十四 

   時。

  ２、第二目至第五目、第七目及第十五目之稅款，為法定（或依法展延）申報截 

   止日當日二十四時。

  ３、第六目、第十目至第十四目之稅款，為繳納期間屆滿後三日二十四時。 

  ４、第八目及第九目之稅款，為繳納期間屆滿當日二十四時。

 （二）前點第一項第二款（第十八目除外）至第五款之查（核）定開徵稅款、罰 鍰、租 

  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及保證金，為繳納期間屆滿後三日二十四時。但前點第一項 

  第二款第十二目、第十四目（已歸戶案件除外）及第十七目之查（核）定開徵稅 

  款，逾繳納期間且未經分期繳納者，併同應加徵之滯納金，為稅款繳納期間屆滿 

  後三十日二十四時。

 （三）前點第一項第二款第十八目之查（核）定開徵稅款，為繳納期間屆滿當日二十四 

  時。

 （四）前點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查（核）定開徵稅款、罰鍰及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 

  項已移送強制執行者，為「代收移送行政執行分署滯納稅款及財務罰鍰繳款書」 

  繳納截止日當日二十四時，不適用前二款規定。

四、有關機關（構）權責如下：

 （一）財政部賦稅署負責本要點之訂頒、修正及其相關事項之協調連絡事宜。

 （二）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負責資訊事項之整體規劃設計與審議事宜。

 （三）金融輔助業者負責訂定統一作業標準、信用卡發卡機構與中央銀行國庫局及稅捐 

  稽徵機關帳務代理銀行間款項之撥付、與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間繳納資料檔案及 

  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間全國彙總授權繳納稅款資料檔案等傳送事 宜，並提供信用 

  卡繳納備援機制。

 （四）網路服務業者負責有關網路申報及稅額試算線上登錄與繳納稅款作業之銜 接、教 

  育訓練、宣導及繳納稅款資料傳輸勾稽、提供網路申報及稅額試算線上登錄案件 

  統計、查詢等相關事宜。

 （五）各信用卡發卡機構應配合相關作業系統修訂事宜。

 （六）中央銀行國庫局、台北富邦商業銀行、高雄銀行、臺灣土地銀行及臺灣銀行等帳 

  務代理銀行，負責款項繳交公庫事宜。

 （七）各稅捐稽徵機關負責宣導及辦理其他相關補、退稅事宜。

 （八）其他未規定事項，由各有關機關（構）本於權責辦理。

五、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與保證金之限制及取得信用 

 卡授權程序如下：

 （一）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之申報自繳、扣繳及代徵稅款：

  １、第一目之稅款，限於使用納稅義務人或配偶名義持有之信用卡（以一張信用 

   卡為限），透過電話語音（外僑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自繳稅款不適用）或網 

   際網路，輸入信用卡及繳稅相關資料，取得或由系統自動帶入發卡機構核發 

   之授權號碼。無法透過電話語音或網際網路完成信用卡授權時，得於營業時 

   間內向發卡機構申請人工授權，並於次一營業日透過電話語音或網際網路查 

   詢授權號碼，將授權號碼填載於結算申報書或鍵入於申報軟體或網頁。

  ２、第二目至第十五目之稅款，限於使用納稅義務人、營利事業負責人、扣繳義 

   務人及扣繳單位、營利事業持有之信用卡（以一張信用卡為限），透過網際 

   網路輸入信用卡及繳稅相關資料，取得發卡機構之授權號碼後，即完成繳稅 

   程序。

 （二）第二點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查（核）定開徵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 

  款項及保證金，使用信用卡（以一張信用卡為限）透過電話語音或網際網路，輸 

  入信用卡及繳納相關資料，取得發卡機構之授權號碼後，即完成繳納程序。但第 

  三點第二款但書規定者，僅得透過網際網路輸入信用卡及繳納相關資料。

六、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及保證金之取消授權規定如 

 下：

 （一）繳納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之稅款，經取得信用卡授權後，其繳稅金額或納 

  稅義務人有變動，得於法定（或依法展延）申報期間截止日前之營業時間內，向 

  信用卡發卡機構申請取消授權，並於次一營業日透過電話語音（外僑綜合所得稅 

  結算申報自繳稅款不適用）或網際網路查詢確認授權已取消；於信用卡繳稅截止 

  時間前，仍得再次申請授權以信用卡繳稅。

 （二）除前款規定外，其餘已取得信用卡授權案件，不得取消授權。

  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之各項申報自繳、扣繳及代徵稅款 

  ，經取得信用卡授權後，其繳稅金額如有變動且未取消授權或無法取消授權，屬 

  稅額增加者，應就稅額增加部分列印繳款書以現金或票據繳納；屬稅額減少者， 

  由稅捐稽徵機關依第九點規定辦理。

七、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與保證金資料檔案傳送及款 

 項撥付作業規定如下：

 （一）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第三目至第五目及第十目至第十二目之稅款，金融 

  輔助業者應於第三點第一款規定之繳納稅款截止日後六日內，一次彙總發卡機構 

  於截止日前所授權之繳稅資料，區分縣、市別後，以網路傳送財政部財政資訊中 

  心；並於第三點第一款規定之繳納稅款截止日後七日內，將彙總之授權稅款總額 

  及各縣、市別繳庫明細資料以網路或媒體方式繳（送）交中央銀行國庫局。

 （二）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第六目至第九目及第十五目之稅款，金融輔助業者 

  應於每月截止日後六日內，一次彙總發卡機構於申報期間所授權之繳稅資料，區 

  分縣、市別後，以網路傳送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並於每月截止日後七日內，將 

  彙總之授權稅款總額及各縣、市別繳庫明細資料以網路或媒體方式繳（送）交中 

  央銀行國庫局。

 （三）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十三目、第十四目與第二款至第五款之稅款、罰鍰、租稅 

  規避案件加徵款項及保證金，金融輔助業者應於每營業日彙總前一營業日授權完 

  成之交易明細資料（含前一營業日完成之交易及前二營業日未完成經前一營業日 

  確認完成之交易），區分縣、市別後，以網路傳送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且於每 

  月截止日後七日內，將彙總之國稅授權總額及各縣、市別繳庫明細資料以網路或 

  媒體方式繳（送）交中央銀行國庫局；地方稅部分則將彙總之授權總額撥入稅捐 

  稽徵機關在各縣市代庫銀行設立之帳戶。

八、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與保證金相關劃解、登帳及 

 銷號作業規定如下：

 （一）中央銀行國庫局對於金融輔助業者彙送之款項及繳款資料查收無誤後，應依縣市 

  別（含稅目別）列印國稅繳款書分送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分局）辦理劃解、登 

  帳。

 （二）地方稅之帳務代理銀行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高雄銀行、臺灣土地銀行及臺灣銀 

  行。各縣市代庫銀行應編製入帳明細單通報稅捐稽徵機關辦理劃解、登帳。

 （三）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接獲金融輔助業者傳送之檔案，經處理後即由財稅網路整批 

  彙總將授權繳納資料檔傳送至各稅捐稽徵機關，由各稅捐稽徵機關據以轉入劃解 

  系統繳款書檔辦理銷號。

 （四）各稅捐稽徵機關收到中央銀行國庫局之國稅繳款書、各縣市代庫銀行之地方稅送 

  款憑單及入帳明細單，應於款項撥入公庫暫收稅款專戶（科目）後三日內辦理劃 

  解作業。

九、稅捐稽徵機關就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之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與保證金 

 案件之交查及補正作業程序如下：

 （一）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之申報自繳、扣繳及代徵稅款：

  １、第一目之稅款，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應將繳稅方式代碼鍵入當年度綜合所得 

   稅結算申報書收件作業系統，併同網際網路及二維條碼申報資料，挑出各局 

   信用卡繳稅之結算申報收件簡檔，並透過網路傳送至其他國稅局彙總成全國 

   信用卡繳稅收件總檔，與金融輔助業者傳送之全國彙總授權繳稅資料交查， 

   產出「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信用卡繳稅交查異常案件清單」，俾憑辦理追繳 

   、退還及轉正作業。

  ２、第十二目之稅款，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應挑出各局信用卡繳稅之申報收件簡 

   檔，與金融輔助業者傳送之全國彙總授權繳稅資料交查，產出「營業稅申報 

   信用卡繳稅交查異常案件清單」，俾憑辦理追繳、退還或留抵應納營業稅及 

   轉正作業。

  ３、第二目至第十一目及第十三目至第十五目之稅款，經稅捐稽徵機關勾稽交查 

   後，屬未經授權（指金融輔助業者傳送之授權繳稅資料檔內無該筆身分證統 

   一編號或統一證號者）及授權金額小於申報應自繳稅額者，應即依法追繳； 

   重複授權及授權金額大於申報應自繳稅額案件，應即依法辦理退 稅。

 （二）第二點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查（核）定開徵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 

  款項及保證金，稅捐稽徵機關無法銷號之案件，由稅捐稽徵機關查明後通知納稅 

  義務人補正。

十、納稅義務人授權繳納成功後，得於下列期限，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核發轉帳繳納證明：

 （一）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第三目至第五目及第十目至第十二目之稅款，為繳 

  納稅款截止日七日後。

 （二）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第六目至第九目及第十五目之稅款，為每月截止日 

  七日後。

 （三）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十三目、第十四目與第二款至第五款之稅款、罰鍰、租稅 

  規避案件加徵款項及保證金，為完成繳納之次三營業日後。

十一、本要點規定各有關機關（構）應配合作業事項，其細部作業程序由各權責機關（構）另 

  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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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繳納稅款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為便利納稅義務人利用信用卡發卡機構所發行之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 

 徵款項及保證金，訂定本要點，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本要點適用範圍如下：

 （一）申報自繳、扣繳及代徵稅款：

  １、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自繳稅款。

  ２、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申報自繳稅款。 

  ３、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自繳稅款。

  ４、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自繳稅款。

  ５、營利事業所得稅未分配盈餘申報自繳稅款。

  ６、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各類 

   所得之扣繳稅款。

  ７、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各 

   類所得之扣繳稅款。

  ８、證券交易稅申報自繳（代徵）稅款（限證券商）。

  ９、期貨交易稅申報代徵稅款。

  １０、菸酒稅申報自繳稅款。 

  １１、貨物稅申報自繳稅款。 

  １２、營業稅申報自繳稅款。

  １３、印花稅申報彙總繳納自繳稅款。 

  １４、印花稅開立繳款書自繳稅款。 

  １５、娛樂稅申報代徵稅款。

 （二）查（核）定開徵稅款（含已移送強制執行者）： 

  １、綜合所得稅。

  ２、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

  ３、營利事業所得稅。

  ４、營業稅。

  ５、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６、證券交易稅。

  ７、期貨交易稅。

  ８、菸酒稅。

  ９、貨物稅。

  １０、遺產稅。 

  １１、贈與稅。 

  １２、房屋稅。 

  １３、印花稅。

  １４、汽（機）車使用牌照稅（車籍號碼有中文字者除外）。 

  １５、土地增值稅。

  １６、契稅。 

  １７、地價稅。 

  １８、娛樂稅。 

  １９、特別稅。 

  ２０、臨時稅。

 （三）違章罰鍰（含已移送強制執行者）： 

  １、綜合所得稅。

  ２、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

  ３、營利事業所得稅。

  ４、營業稅。

  ５、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６、證券交易稅。

  ７、期貨交易稅。 

  ８、菸酒稅。

  ９、貨物稅。 

  １０、遺產稅。 

  １１、贈與稅。 

  １２、房屋稅。

  １３、印花稅。

  １４、汽（機）車使用牌照稅（車籍號碼有中文字者除外）。 

  １５、土地增值稅。

  １６、契稅。 

  １７、地價稅。 

  １８、娛樂稅。 

  １９、特別稅。 

  ２０、臨時稅。

 （四）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滯納金及應補繳稅款加徵利息（均含已移送強制執行者）：

  １、綜合所得稅。

  ２、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 

  ３、營利事業所得稅。

  ４、營業稅。

  ５、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６、證券交易稅。

  ７、期貨交易稅。 

  ８、菸酒稅。

  ９、貨物稅。 

  １０、遺產稅。 

  １１、贈與稅。 

  １２、房屋稅。 

  １３、印花稅。 

  １４、契稅。 

  １５、娛樂稅。

 （五）違反使用牌照稅法罰鍰保證金。

  前項第一款稅款以使用財政部審核通過之電子憑證或認證方式並透過電子申報繳 

  稅系統辦理申報繳納、線上繳納或稅額試算線上登錄繳納者為限。但同項款第一 

  目所定國人納稅義務人自繳稅款不在此限。

  第一項各款之分期繳納案件，不適用本要點規定。但免加計利息或稅捐稽徵機關 

  已預為核算加計利息金額之分期案件，不在此限。 

三、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及保證金截止時間如下：

 （一）前點第一項第一款之申報自繳、扣繳及代徵稅款：

  １、第一目之稅款，為法定（或依法展延）申報期間屆滿後三日二十四時。但透 

   過網際網路申報系統繳納者，為法定（或依法展延）申報截止日當日二十四 

   時。

  ２、第二目至第五目、第七目及第十五目之稅款，為法定（或依法展延）申報截 

   止日當日二十四時。

  ３、第六目、第十目至第十四目之稅款，為繳納期間屆滿後三日二十四時。 

  ４、第八目及第九目之稅款，為繳納期間屆滿當日二十四時。

 （二）前點第一項第二款（第十八目除外）至第五款之查（核）定開徵稅款、罰 鍰、租 

  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及保證金，為繳納期間屆滿後三日二十四時。但前點第一項 

  第二款第十二目、第十四目（已歸戶案件除外）及第十七目之查（核）定開徵稅 

  款，逾繳納期間且未經分期繳納者，併同應加徵之滯納金，為稅款繳納期間屆滿 

  後三十日二十四時。

 （三）前點第一項第二款第十八目之查（核）定開徵稅款，為繳納期間屆滿當日二十四 

  時。

 （四）前點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查（核）定開徵稅款、罰鍰及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 

  項已移送強制執行者，為「代收移送行政執行分署滯納稅款及財務罰鍰繳款書」 

  繳納截止日當日二十四時，不適用前二款規定。

四、有關機關（構）權責如下：

 （一）財政部賦稅署負責本要點之訂頒、修正及其相關事項之協調連絡事宜。

 （二）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負責資訊事項之整體規劃設計與審議事宜。

 （三）金融輔助業者負責訂定統一作業標準、信用卡發卡機構與中央銀行國庫局及稅捐 

  稽徵機關帳務代理銀行間款項之撥付、與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間繳納資料檔案及 

  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間全國彙總授權繳納稅款資料檔案等傳送事 宜，並提供信用 

  卡繳納備援機制。

 （四）網路服務業者負責有關網路申報及稅額試算線上登錄與繳納稅款作業之銜 接、教 

  育訓練、宣導及繳納稅款資料傳輸勾稽、提供網路申報及稅額試算線上登錄案件 

  統計、查詢等相關事宜。

 （五）各信用卡發卡機構應配合相關作業系統修訂事宜。

 （六）中央銀行國庫局、台北富邦商業銀行、高雄銀行、臺灣土地銀行及臺灣銀行等帳 

  務代理銀行，負責款項繳交公庫事宜。

 （七）各稅捐稽徵機關負責宣導及辦理其他相關補、退稅事宜。

 （八）其他未規定事項，由各有關機關（構）本於權責辦理。

五、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與保證金之限制及取得信用 

 卡授權程序如下：

 （一）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之申報自繳、扣繳及代徵稅款：

  １、第一目之稅款，限於使用納稅義務人或配偶名義持有之信用卡（以一張信用 

   卡為限），透過電話語音（外僑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自繳稅款不適用）或網 

   際網路，輸入信用卡及繳稅相關資料，取得或由系統自動帶入發卡機構核發 

   之授權號碼。無法透過電話語音或網際網路完成信用卡授權時，得於營業時 

   間內向發卡機構申請人工授權，並於次一營業日透過電話語音或網際網路查 

   詢授權號碼，將授權號碼填載於結算申報書或鍵入於申報軟體或網頁。

  ２、第二目至第十五目之稅款，限於使用納稅義務人、營利事業負責人、扣繳義 

   務人及扣繳單位、營利事業持有之信用卡（以一張信用卡為限），透過網際 

   網路輸入信用卡及繳稅相關資料，取得發卡機構之授權號碼後，即完成繳稅 

   程序。

 （二）第二點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查（核）定開徵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 

  款項及保證金，使用信用卡（以一張信用卡為限）透過電話語音或網際網路，輸 

  入信用卡及繳納相關資料，取得發卡機構之授權號碼後，即完成繳納程序。但第 

  三點第二款但書規定者，僅得透過網際網路輸入信用卡及繳納相關資料。

六、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及保證金之取消授權規定如 

 下：

 （一）繳納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之稅款，經取得信用卡授權後，其繳稅金額或納 

  稅義務人有變動，得於法定（或依法展延）申報期間截止日前之營業時間內，向 

  信用卡發卡機構申請取消授權，並於次一營業日透過電話語音（外僑綜合所得稅 

  結算申報自繳稅款不適用）或網際網路查詢確認授權已取消；於信用卡繳稅截止 

  時間前，仍得再次申請授權以信用卡繳稅。

 （二）除前款規定外，其餘已取得信用卡授權案件，不得取消授權。

  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之各項申報自繳、扣繳及代徵稅款 

  ，經取得信用卡授權後，其繳稅金額如有變動且未取消授權或無法取消授權，屬 

  稅額增加者，應就稅額增加部分列印繳款書以現金或票據繳納；屬稅額減少者， 

  由稅捐稽徵機關依第九點規定辦理。

七、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與保證金資料檔案傳送及款 

 項撥付作業規定如下：

 （一）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第三目至第五目及第十目至第十二目之稅款，金融 

  輔助業者應於第三點第一款規定之繳納稅款截止日後六日內，一次彙總發卡機構 

  於截止日前所授權之繳稅資料，區分縣、市別後，以網路傳送財政部財政資訊中 

  心；並於第三點第一款規定之繳納稅款截止日後七日內，將彙總之授權稅款總額 

  及各縣、市別繳庫明細資料以網路或媒體方式繳（送）交中央銀行國庫局。

 （二）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第六目至第九目及第十五目之稅款，金融輔助業者 

  應於每月截止日後六日內，一次彙總發卡機構於申報期間所授權之繳稅資料，區 

  分縣、市別後，以網路傳送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並於每月截止日後七日內，將 

  彙總之授權稅款總額及各縣、市別繳庫明細資料以網路或媒體方式繳（送）交中 

  央銀行國庫局。

 （三）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十三目、第十四目與第二款至第五款之稅款、罰鍰、租稅 

  規避案件加徵款項及保證金，金融輔助業者應於每營業日彙總前一營業日授權完 

  成之交易明細資料（含前一營業日完成之交易及前二營業日未完成經前一營業日 

  確認完成之交易），區分縣、市別後，以網路傳送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且於每 

  月截止日後七日內，將彙總之國稅授權總額及各縣、市別繳庫明細資料以網路或 

  媒體方式繳（送）交中央銀行國庫局；地方稅部分則將彙總之授權總額撥入稅捐 

  稽徵機關在各縣市代庫銀行設立之帳戶。

八、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與保證金相關劃解、登帳及 

 銷號作業規定如下：

 （一）中央銀行國庫局對於金融輔助業者彙送之款項及繳款資料查收無誤後，應依縣市 

  別（含稅目別）列印國稅繳款書分送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分局）辦理劃解、登 

  帳。

 （二）地方稅之帳務代理銀行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高雄銀行、臺灣土地銀行及臺灣銀 

  行。各縣市代庫銀行應編製入帳明細單通報稅捐稽徵機關辦理劃解、登帳。

 （三）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接獲金融輔助業者傳送之檔案，經處理後即由財稅網路整批 

  彙總將授權繳納資料檔傳送至各稅捐稽徵機關，由各稅捐稽徵機關據以轉入劃解 

  系統繳款書檔辦理銷號。

 （四）各稅捐稽徵機關收到中央銀行國庫局之國稅繳款書、各縣市代庫銀行之地方稅送 

  款憑單及入帳明細單，應於款項撥入公庫暫收稅款專戶（科目）後三日內辦理劃 

  解作業。

九、稅捐稽徵機關就納稅義務人以信用卡繳納之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款項與保證金 

 案件之交查及補正作業程序如下：

 （一）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之申報自繳、扣繳及代徵稅款：

  １、第一目之稅款，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應將繳稅方式代碼鍵入當年度綜合所得 

   稅結算申報書收件作業系統，併同網際網路及二維條碼申報資料，挑出各局 

   信用卡繳稅之結算申報收件簡檔，並透過網路傳送至其他國稅局彙總成全國 

   信用卡繳稅收件總檔，與金融輔助業者傳送之全國彙總授權繳稅資料交查， 

   產出「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信用卡繳稅交查異常案件清單」，俾憑辦理追繳 

   、退還及轉正作業。

  ２、第十二目之稅款，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應挑出各局信用卡繳稅之申報收件簡 

   檔，與金融輔助業者傳送之全國彙總授權繳稅資料交查，產出「營業稅申報 

   信用卡繳稅交查異常案件清單」，俾憑辦理追繳、退還或留抵應納營業稅及 

   轉正作業。

  ３、第二目至第十一目及第十三目至第十五目之稅款，經稅捐稽徵機關勾稽交查 

   後，屬未經授權（指金融輔助業者傳送之授權繳稅資料檔內無該筆身分證統 

   一編號或統一證號者）及授權金額小於申報應自繳稅額者，應即依法追繳； 

   重複授權及授權金額大於申報應自繳稅額案件，應即依法辦理退 稅。

 （二）第二點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查（核）定開徵稅款、罰鍰、租稅規避案件加徵 

  款項及保證金，稅捐稽徵機關無法銷號之案件，由稅捐稽徵機關查明後通知納稅 

  義務人補正。

十、納稅義務人授權繳納成功後，得於下列期限，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核發轉帳繳納證明：

 （一）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第三目至第五目及第十目至第十二目之稅款，為繳 

  納稅款截止日七日後。

 （二）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第六目至第九目及第十五目之稅款，為每月截止日 

  七日後。

 （三）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第十三目、第十四目與第二款至第五款之稅款、罰鍰、租稅 

  規避案件加徵款項及保證金，為完成繳納之次三營業日後。

十一、本要點規定各有關機關（構）應配合作業事項，其細部作業程序由各權責機關（構）另 

  訂之。

- 16 -

雙月刊 期219化彰 工業



◎編輯組(依據112.12.26經濟部令 經貿字第11250400650號) 

  修正「貨品輸入管理辦法」

貨品輸入管理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貿易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其業務由經濟部國際貿易署（以下簡稱貿易

   署）執行。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簽證，係指貿易署或其委託之單位簽發輸入許可證；所稱免   

    證，係指免除輸入許可證。

第 四 條 本辦法所稱廠商，係指依出進口廠商登記辦法辦妥登記之出進口廠商。 

第 五 條 輸入附屬於貨品上之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及其他已立法保護之智慧財

   產權，其管理規定及貨品範圍，由貿易署會商有關機關後公告之。

第 二 章 輸入規定

第 六 條  依本法規定限制輸入之下列貨品，貿易署應就其貨品名稱及輸入規定，彙   

    編限制輸入貨品表，公告辦理之：

   一、本法第五條所指特定國家或地區產製之貨品。

   二、本法第六條採取必要措施限制輸入之貨品。

    三、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但書規定限制輸入之貨品。

    四、本法第十三條之一規定之輸入瀕臨絕種動植物及其產製品。

    五、本法第十六條採取輸入配額之貨品。

    六、本法第十八條因進口救濟採取限制輸入之貨品。

    輸入限制輸入貨品表內之貨品，應符合該表所列規定；未符合表列輸 

   入規定者，非經貿易署專案核准，不得輸入。

第 七 條   廠商、政府機關、公營事業及公私立學校輸入限制輸入貨品表外之貨品， 

    免證輸入。

第 八 條  免證輸入之貨品，其他法令另有管理規定者，貿易署得就海關能予配  

   合辦理部分之相關貨品名稱及輸入規定，彙編海關協助查核輸入貨品表， 

   公告辦理之。 

   輸入前項海關協助查核輸入貨品表內之貨品，報關時應依該表所列規定辦

    理。

第 九 條 廠商、政府機關、公營事業及公私立學校以外非以輸入為常業之進口人依   

   本法第十條之規定輸入貨品，應辦理簽證。但有下列情形之一，得免證輸 

   入：

   一、入境旅客及船舶、航空器服務人員攜帶行李物品，量值在海關規定範

     圍以內者。

   二、各國駐華使領館、各國際組織及駐華外交機構持憑外交部簽發之在華 

    外交等機構與人員免稅申請書辦理免稅公、自用物品輸入者。

   三、以海運、空運或郵包寄遞輸入限制輸入貨品表外之貨品，其離岸價格

    （FOB）為美幣二萬元以下或等值者。

   四、輸入人道救援物資。

   五、其他經貿易署核定者。

     前項但書各款之輸入貨品，其屬第六條或第八條表列貨品者，報關時 

     仍應依表列規定辦理。

   第一項之進口人，申請簽證輸入之特定項目貨品，除經貿易署專案核准者 

   外，以供自用者為限。

第 十 條 輸入限制輸入貨品表內之貨品，其屬少量自用或餽贈者，海關得視情形依   

   表內規定酌量免證稅放。但有其他特別規定者，應從其規定。

第 十一 條 為貿易管理需要，貿易署得公告指定輸入貨品項目，應標示原產地，或應 

   於報關時繳驗產地證明書。

第 三 章 簽證規定

第 十二 條 申請人應以電子簽證方式向貿易署申請輸入許可證。但有輸出入貨品電子 

   簽證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一項但書規定之情形，得以書面方式辦理。

   以書面申請簽證時，應具備下列書件：

   一、輸入許可證申請書全份。

    二、依其他相關規定應附繳之文件。

    輸入許可證及其申請書格式由貿易署定之。

第 十三 條  輸入許可證有效期限為自簽證之日起六個月。但對特定貨品之輸入或自特 

   定地區輸入貨品，得核發有效期限較短之輸入許可證；經經濟部或貿易署 

   核准專案輸入之案件，得核發有效期限較長之輸入許可證。

   申請人預期輸入貨品不能於有效期限內裝運者，得於申請時敘明理由並檢 

   附證件，申請核發有效期限較長之輸入許可證。

 

第 十四 條   輸入貨品應於輸入許可證有效期限屆滿前，自原起運口岸裝運，其裝運日 

    期以提單所載日期為準；提單所載日期有疑問時，得由海關另行查證核定 

    之。

第 十五 條  輸入貨品不能於輸入許可證有效期限內自原起運口岸裝運者，申請人得於 

   期限屆滿前一個月內申請延期，其每次延期不得超過六個月，延期次數不 

   得超過二次。但經貿易署公告指定之貨品應於期限內輸入，不得延期。

第 十六 條  輸入許可證所載各項內容，申請人得於有效期限屆滿前繕打輸入許可證修 

   改申請書，連同原輸入許可證及有關證件申請更改。但申請人名稱，除經 

   核准變更登記者外，不得更改。

   輸入許可證內部分貨品已向海關報運輸入並經核銷者，其許可證內容，除 

   有效日期得依前條規定申請延期外，不得申請更改。

第 十七 條 輸入許可證之延期或更改內容，應依申請延期或更改時之有關輸入規定辦 

   理。

第 十八 條 輸入許可證逾期者，不得憑以輸入貨品。

第 四 章 附則

第 十九 條   輸入貨品其屬應施檢驗或檢疫之品目，應依有關檢驗、檢疫之規定辦理。

第 二十 條   基於輸入貿易管理需要，貿易署得依本辦法公告其他有關輸入規定事項。

第 二十一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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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品輸入管理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貿易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其業務由經濟部國際貿易署（以下簡稱貿易

   署）執行。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簽證，係指貿易署或其委託之單位簽發輸入許可證；所稱免   

    證，係指免除輸入許可證。

第 四 條 本辦法所稱廠商，係指依出進口廠商登記辦法辦妥登記之出進口廠商。 

第 五 條 輸入附屬於貨品上之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及其他已立法保護之智慧財

   產權，其管理規定及貨品範圍，由貿易署會商有關機關後公告之。

第 二 章 輸入規定

第 六 條  依本法規定限制輸入之下列貨品，貿易署應就其貨品名稱及輸入規定，彙   

    編限制輸入貨品表，公告辦理之：

   一、本法第五條所指特定國家或地區產製之貨品。

   二、本法第六條採取必要措施限制輸入之貨品。

    三、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但書規定限制輸入之貨品。

    四、本法第十三條之一規定之輸入瀕臨絕種動植物及其產製品。

    五、本法第十六條採取輸入配額之貨品。

    六、本法第十八條因進口救濟採取限制輸入之貨品。

    輸入限制輸入貨品表內之貨品，應符合該表所列規定；未符合表列輸 

   入規定者，非經貿易署專案核准，不得輸入。

第 七 條   廠商、政府機關、公營事業及公私立學校輸入限制輸入貨品表外之貨品， 

    免證輸入。

第 八 條  免證輸入之貨品，其他法令另有管理規定者，貿易署得就海關能予配  

   合辦理部分之相關貨品名稱及輸入規定，彙編海關協助查核輸入貨品表， 

   公告辦理之。 

   輸入前項海關協助查核輸入貨品表內之貨品，報關時應依該表所列規定辦

    理。

第 九 條 廠商、政府機關、公營事業及公私立學校以外非以輸入為常業之進口人依   

   本法第十條之規定輸入貨品，應辦理簽證。但有下列情形之一，得免證輸 

   入：

   一、入境旅客及船舶、航空器服務人員攜帶行李物品，量值在海關規定範

     圍以內者。

   二、各國駐華使領館、各國際組織及駐華外交機構持憑外交部簽發之在華 

    外交等機構與人員免稅申請書辦理免稅公、自用物品輸入者。

   三、以海運、空運或郵包寄遞輸入限制輸入貨品表外之貨品，其離岸價格

    （FOB）為美幣二萬元以下或等值者。

   四、輸入人道救援物資。

   五、其他經貿易署核定者。

     前項但書各款之輸入貨品，其屬第六條或第八條表列貨品者，報關時 

     仍應依表列規定辦理。

   第一項之進口人，申請簽證輸入之特定項目貨品，除經貿易署專案核准者 

   外，以供自用者為限。

第 十 條 輸入限制輸入貨品表內之貨品，其屬少量自用或餽贈者，海關得視情形依   

   表內規定酌量免證稅放。但有其他特別規定者，應從其規定。

第 十一 條 為貿易管理需要，貿易署得公告指定輸入貨品項目，應標示原產地，或應 

   於報關時繳驗產地證明書。

第 三 章 簽證規定

第 十二 條 申請人應以電子簽證方式向貿易署申請輸入許可證。但有輸出入貨品電子 

   簽證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一項但書規定之情形，得以書面方式辦理。

   以書面申請簽證時，應具備下列書件：

   一、輸入許可證申請書全份。

    二、依其他相關規定應附繳之文件。

    輸入許可證及其申請書格式由貿易署定之。

第 十三 條  輸入許可證有效期限為自簽證之日起六個月。但對特定貨品之輸入或自特 

   定地區輸入貨品，得核發有效期限較短之輸入許可證；經經濟部或貿易署 

   核准專案輸入之案件，得核發有效期限較長之輸入許可證。

   申請人預期輸入貨品不能於有效期限內裝運者，得於申請時敘明理由並檢 

   附證件，申請核發有效期限較長之輸入許可證。

 

第 十四 條   輸入貨品應於輸入許可證有效期限屆滿前，自原起運口岸裝運，其裝運日 

    期以提單所載日期為準；提單所載日期有疑問時，得由海關另行查證核定 

    之。

第 十五 條  輸入貨品不能於輸入許可證有效期限內自原起運口岸裝運者，申請人得於 

   期限屆滿前一個月內申請延期，其每次延期不得超過六個月，延期次數不 

   得超過二次。但經貿易署公告指定之貨品應於期限內輸入，不得延期。

第 十六 條  輸入許可證所載各項內容，申請人得於有效期限屆滿前繕打輸入許可證修 

   改申請書，連同原輸入許可證及有關證件申請更改。但申請人名稱，除經 

   核准變更登記者外，不得更改。

   輸入許可證內部分貨品已向海關報運輸入並經核銷者，其許可證內容，除 

   有效日期得依前條規定申請延期外，不得申請更改。

第 十七 條 輸入許可證之延期或更改內容，應依申請延期或更改時之有關輸入規定辦 

   理。

第 十八 條 輸入許可證逾期者，不得憑以輸入貨品。

第 四 章 附則

第 十九 條   輸入貨品其屬應施檢驗或檢疫之品目，應依有關檢驗、檢疫之規定辦理。

第 二十 條   基於輸入貿易管理需要，貿易署得依本辦法公告其他有關輸入規定事項。

第 二十一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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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品輸入管理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貿易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其業務由經濟部國際貿易署（以下簡稱貿易

   署）執行。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簽證，係指貿易署或其委託之單位簽發輸入許可證；所稱免   

    證，係指免除輸入許可證。

第 四 條 本辦法所稱廠商，係指依出進口廠商登記辦法辦妥登記之出進口廠商。 

第 五 條 輸入附屬於貨品上之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及其他已立法保護之智慧財

   產權，其管理規定及貨品範圍，由貿易署會商有關機關後公告之。

第 二 章 輸入規定

第 六 條  依本法規定限制輸入之下列貨品，貿易署應就其貨品名稱及輸入規定，彙   

    編限制輸入貨品表，公告辦理之：

   一、本法第五條所指特定國家或地區產製之貨品。

   二、本法第六條採取必要措施限制輸入之貨品。

    三、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但書規定限制輸入之貨品。

    四、本法第十三條之一規定之輸入瀕臨絕種動植物及其產製品。

    五、本法第十六條採取輸入配額之貨品。

    六、本法第十八條因進口救濟採取限制輸入之貨品。

    輸入限制輸入貨品表內之貨品，應符合該表所列規定；未符合表列輸 

   入規定者，非經貿易署專案核准，不得輸入。

第 七 條   廠商、政府機關、公營事業及公私立學校輸入限制輸入貨品表外之貨品， 

    免證輸入。

第 八 條  免證輸入之貨品，其他法令另有管理規定者，貿易署得就海關能予配  

   合辦理部分之相關貨品名稱及輸入規定，彙編海關協助查核輸入貨品表， 

   公告辦理之。 

   輸入前項海關協助查核輸入貨品表內之貨品，報關時應依該表所列規定辦

    理。

第 九 條 廠商、政府機關、公營事業及公私立學校以外非以輸入為常業之進口人依   

   本法第十條之規定輸入貨品，應辦理簽證。但有下列情形之一，得免證輸 

   入：

   一、入境旅客及船舶、航空器服務人員攜帶行李物品，量值在海關規定範

     圍以內者。

   二、各國駐華使領館、各國際組織及駐華外交機構持憑外交部簽發之在華 

    外交等機構與人員免稅申請書辦理免稅公、自用物品輸入者。

   三、以海運、空運或郵包寄遞輸入限制輸入貨品表外之貨品，其離岸價格

    （FOB）為美幣二萬元以下或等值者。

   四、輸入人道救援物資。

   五、其他經貿易署核定者。

     前項但書各款之輸入貨品，其屬第六條或第八條表列貨品者，報關時 

     仍應依表列規定辦理。

   第一項之進口人，申請簽證輸入之特定項目貨品，除經貿易署專案核准者 

   外，以供自用者為限。

第 十 條 輸入限制輸入貨品表內之貨品，其屬少量自用或餽贈者，海關得視情形依   

   表內規定酌量免證稅放。但有其他特別規定者，應從其規定。

第 十一 條 為貿易管理需要，貿易署得公告指定輸入貨品項目，應標示原產地，或應 

   於報關時繳驗產地證明書。

第 三 章 簽證規定

第 十二 條 申請人應以電子簽證方式向貿易署申請輸入許可證。但有輸出入貨品電子 

   簽證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一項但書規定之情形，得以書面方式辦理。

   以書面申請簽證時，應具備下列書件：

   一、輸入許可證申請書全份。

    二、依其他相關規定應附繳之文件。

    輸入許可證及其申請書格式由貿易署定之。

第 十三 條  輸入許可證有效期限為自簽證之日起六個月。但對特定貨品之輸入或自特 

   定地區輸入貨品，得核發有效期限較短之輸入許可證；經經濟部或貿易署 

   核准專案輸入之案件，得核發有效期限較長之輸入許可證。

   申請人預期輸入貨品不能於有效期限內裝運者，得於申請時敘明理由並檢 

   附證件，申請核發有效期限較長之輸入許可證。

 

第 十四 條   輸入貨品應於輸入許可證有效期限屆滿前，自原起運口岸裝運，其裝運日 

    期以提單所載日期為準；提單所載日期有疑問時，得由海關另行查證核定 

    之。

第 十五 條  輸入貨品不能於輸入許可證有效期限內自原起運口岸裝運者，申請人得於 

   期限屆滿前一個月內申請延期，其每次延期不得超過六個月，延期次數不 

   得超過二次。但經貿易署公告指定之貨品應於期限內輸入，不得延期。

第 十六 條  輸入許可證所載各項內容，申請人得於有效期限屆滿前繕打輸入許可證修 

   改申請書，連同原輸入許可證及有關證件申請更改。但申請人名稱，除經 

   核准變更登記者外，不得更改。

   輸入許可證內部分貨品已向海關報運輸入並經核銷者，其許可證內容，除 

   有效日期得依前條規定申請延期外，不得申請更改。

第 十七 條 輸入許可證之延期或更改內容，應依申請延期或更改時之有關輸入規定辦 

   理。

第 十八 條 輸入許可證逾期者，不得憑以輸入貨品。

第 四 章 附則

第 十九 條   輸入貨品其屬應施檢驗或檢疫之品目，應依有關檢驗、檢疫之規定辦理。

第 二十 條   基於輸入貿易管理需要，貿易署得依本辦法公告其他有關輸入規定事項。

第 二十一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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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13.2.5經濟部令 經產字第11351001000號) 

  「台商回台投資專案融資貸款要點
部分修正」

台商回台投資專案融資貸款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二、本貸款之資金總額度為新臺幣二千億元，第一期二百億元。資金來源由國家發展委員會中 

 長期資金運用策劃及推動小組協調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提撥專款或由承貸銀行自有資 

 金支應。

四、本貸款之適用對象為回台投資之台灣廠商，並符合：

 （一）負責人應具中華民國國籍，且為依公司法設立之公司。

 （二）該負責人或公司曾經或於申請時在中華民國境外有其他轉投資事業。前述轉投資 

  事業認定標準，應符合下列各項之一：

 （一）該負責人或公司曾經取得經濟部投資審議司對外投資備查函或赴大陸投資核准函 

  者。

 （二）該負責人為該轉投資事業之董事長或總經理。

 （三）該負責人對該轉投資事業依合資經營契約規定，擁有經營權。

六、本貸款之額度依計畫之實際需要在計畫總經費百分之八十範圍內核貸，且每一申請計畫最 

 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億元。但經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或其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許 

 可者，不在此限。 

十一、本貸款申貸程序如下：

 （一）由承貸銀行訂定本貸款作業準則。

 （二）每一申貸案件經承貸銀行評估符合本貸款要點後，再依授信有關規定核 貸。其中 

  若涉及技術層次較高者，得由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洽請相關主管機關協助評估。

 （三）承貸銀行審查申請人投資計畫之可行性。

十二、本貸款使用監督如下：

 （一）各貸款案件由承貸銀行負責監督動用。

 （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信保基金及各承貸銀行得派員前往借 

  款人處調查有關貸款運用情形，借款人不得拒絕。

 （三）借款人應保持確實完整之會計紀錄及憑證，如有移用貸款情事，應由各承貸銀行 

  按一般放款利率核計利息後，收回全部貸款。

 （四）承貸銀行應於貸放後，將貸放情形作成紀錄，並按季將執行績效報表函送經濟部 

 產業發展署；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依中長期資金運用策劃及推動要點第十七點第三項規定 

 配合考核各項執行績效。

 經濟部頒發創業四十年以上歷史悠久廠商感謝狀作業要點第四點修正規定

四、辦理甄選流程，由本部產業發展署函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工廠管理輔導法第四條第 

 一款第六目各特定區之主管機關，提出符合前二點規定之廠商推薦名單，再由本部產業 

 發展署函陳本部核定，由本部製作感謝狀及獎盃。

 經濟部受理依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二十二條所需公有非公用不動產申請核定案件審查 

 作業要點第三點修正規定

三、文化創意事業（以下簡稱申請人）依文創法第二十二條申請核定，應備具下列文件，如屬 

 產品設計、設計品牌時尚、數位內容、創意生活等產業者，向本部產業發展署提出申請 

 ；如屬廣告、視覺傳達設計等產業者，向本部商業發展署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

 （二）登記或設立相關證明文件。

 （三）地籍圖謄本、不動產（土地或建物）登記謄本（以最近三個月內核發者為憑）。

 （四）不動產（土地或建物）清冊表。

 （五）土地使用分區證明（若申請範圍屬非都市土地者，無須檢附）。 

 （六）興辦事業計畫：

  １、申請人組成與相關實績及執行能力之說明。

  ２、興辦事業計畫屬文創法第三條第一項所稱產品設計、設計品牌時尚、數位內 

   容及創意生活等文化創意產業之範疇說明，及設置藝文創作者培育、輔助及 

   展演場所之類型說明。

  ３、文化創意產業分析（興辦事業之必要性及需要性、與相關政府計畫及政策之 

   配合情形、對當地及整體文化創意產業之影響分析）。

  ４、計畫構想（計畫位置、所需公有非公用不動產範圍標示、面積、土地使用現 

   況及周邊環境說明、預估興辦方式、事業項目及內容、效益、預定進度等）。

  ５、可行性評估：

   （１）設置藝文創作者培育、輔助及展演場所之市場可行性。

   （２）土地使用適宜性分析（包括但不限於興辦事業計畫項目及內容是否符 

    合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相關規定之說明）。

   （３）公有非公用不動產租用之可行性及期程（包括但不限於申請範圍是否 

    屬公有非公用不動產之說明，及徵詢擬承租公有非公用不動產之管理 

    機關意見）。

   （４）交通可行性及周邊環境影響之說明。

   （５）工程規劃之可行性。 

  ６、財務計畫。

  ７、經營管理計畫（經營管理內容、組織架構、經營策略、行銷推廣、活動及安 

   全管理等）。

  ８、土地使用符合相關法令之切結書。

 （七）其他與本申請案有關文件。

 根留臺灣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審查作業要點第五點、第七點修正規定

五、審查會置召集人二人，由本部投資促進司司長及本部產業發展署署長兼任之；副召集人二 

 人，由本部投資促進司副司長及本部產業發展署副署長兼任之；其餘審查委員，由下列 

 人員組成：

 （一）國家發展委員會代表一人。

 （二）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代表一人。

 （三）本部投資審議司代表一人。

 （四）本部商業發展署代表一人。

 審查會得視需要邀請相關機關代表列席提供意見。

七、申請案件經審查通過後，由本部核發核定函，並副知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本部產 

 業發展署、本部商業發展署、投資臺灣事務所及其所屬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前項核 

 定，於核定函敘明廠商須於三年或經本部同意展延之期間內完成投資，未依期限完成投 

 資者，該核定失其效力。

 經濟部提供科技事業或文化創意產業具市場性意見書作業要點第七點、第八點修正規定

七、本部應依產業別設評估小組，成員如下：

 （一）屬製造業及其相關技術服務業：常務委員十五人至二十人，由本部產業發展署署 

  長或副署長擔任當然委員，並聘請相關政府機關、學術機構及研究機構之專家任 

  之；專案委員依產業別為十人至十六人，由產業專家任之或由常務委員兼任。

 （二）屬文化創意事業及再生能源發電業：依個案性質逐案設評估小組召開會議。委員 

  視產業需求適時調整，如因轉任民營企業服務或因其他事由無法執行職務者，本 

  部各機關得予以解任。

八、本部為出具評估意見，應依產業別逐案召開評估會議，評估會議委員共六人至十一人，成 

 員如下：

 （一）屬製造業及其相關技術服務業者：由本部產業發展署署長或副署長擔任召集人， 

  逐案由評估小組內抽取常務委員二人至四人及專案委員四人至六人組成評估會議 

   委員。

  （二）屬文化創意產業：本部所屬機關指派一人擔任召集人，其餘委員由相關產 

   業主管機關代表人員或具產業專長之學者專家五人至七人組成，學者專家 

   由政府機關、學術機構、研究機構或各產業負責市場行銷、發行、通路、 

   經銷之資深主管中選聘之。 

  （三）屬再生能源發電業者：由本部能源署署長或副署長擔任召集人，其餘委員 

   由專家五人至七人組成。

   前項各款之召集人如因故無法主持當日評估會議，得由其指定出席委員一 

   人擔任之；未指定者，則由出席委員相互推一人擔任之。

- 20 -

雙月刊 期219化彰 工業



台商回台投資專案融資貸款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二、本貸款之資金總額度為新臺幣二千億元，第一期二百億元。資金來源由國家發展委員會中 

 長期資金運用策劃及推動小組協調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提撥專款或由承貸銀行自有資 

 金支應。

四、本貸款之適用對象為回台投資之台灣廠商，並符合：

 （一）負責人應具中華民國國籍，且為依公司法設立之公司。

 （二）該負責人或公司曾經或於申請時在中華民國境外有其他轉投資事業。前述轉投資 

  事業認定標準，應符合下列各項之一：

 （一）該負責人或公司曾經取得經濟部投資審議司對外投資備查函或赴大陸投資核准函 

  者。

 （二）該負責人為該轉投資事業之董事長或總經理。

 （三）該負責人對該轉投資事業依合資經營契約規定，擁有經營權。

六、本貸款之額度依計畫之實際需要在計畫總經費百分之八十範圍內核貸，且每一申請計畫最 

 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億元。但經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或其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許 

 可者，不在此限。 

十一、本貸款申貸程序如下：

 （一）由承貸銀行訂定本貸款作業準則。

 （二）每一申貸案件經承貸銀行評估符合本貸款要點後，再依授信有關規定核 貸。其中 

  若涉及技術層次較高者，得由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洽請相關主管機關協助評估。

 （三）承貸銀行審查申請人投資計畫之可行性。

十二、本貸款使用監督如下：

 （一）各貸款案件由承貸銀行負責監督動用。

 （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信保基金及各承貸銀行得派員前往借 

  款人處調查有關貸款運用情形，借款人不得拒絕。

 （三）借款人應保持確實完整之會計紀錄及憑證，如有移用貸款情事，應由各承貸銀行 

  按一般放款利率核計利息後，收回全部貸款。

 （四）承貸銀行應於貸放後，將貸放情形作成紀錄，並按季將執行績效報表函送經濟部 

 產業發展署；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依中長期資金運用策劃及推動要點第十七點第三項規定 

 配合考核各項執行績效。

 經濟部頒發創業四十年以上歷史悠久廠商感謝狀作業要點第四點修正規定

四、辦理甄選流程，由本部產業發展署函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工廠管理輔導法第四條第 

 一款第六目各特定區之主管機關，提出符合前二點規定之廠商推薦名單，再由本部產業 

 發展署函陳本部核定，由本部製作感謝狀及獎盃。

 經濟部受理依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二十二條所需公有非公用不動產申請核定案件審查 

 作業要點第三點修正規定

三、文化創意事業（以下簡稱申請人）依文創法第二十二條申請核定，應備具下列文件，如屬 

 產品設計、設計品牌時尚、數位內容、創意生活等產業者，向本部產業發展署提出申請 

 ；如屬廣告、視覺傳達設計等產業者，向本部商業發展署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

 （二）登記或設立相關證明文件。

 （三）地籍圖謄本、不動產（土地或建物）登記謄本（以最近三個月內核發者為憑）。

 （四）不動產（土地或建物）清冊表。

 （五）土地使用分區證明（若申請範圍屬非都市土地者，無須檢附）。 

 （六）興辦事業計畫：

  １、申請人組成與相關實績及執行能力之說明。

  ２、興辦事業計畫屬文創法第三條第一項所稱產品設計、設計品牌時尚、數位內 

   容及創意生活等文化創意產業之範疇說明，及設置藝文創作者培育、輔助及 

   展演場所之類型說明。

  ３、文化創意產業分析（興辦事業之必要性及需要性、與相關政府計畫及政策之 

   配合情形、對當地及整體文化創意產業之影響分析）。

  ４、計畫構想（計畫位置、所需公有非公用不動產範圍標示、面積、土地使用現 

   況及周邊環境說明、預估興辦方式、事業項目及內容、效益、預定進度等）。

  ５、可行性評估：

   （１）設置藝文創作者培育、輔助及展演場所之市場可行性。

   （２）土地使用適宜性分析（包括但不限於興辦事業計畫項目及內容是否符 

    合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相關規定之說明）。

   （３）公有非公用不動產租用之可行性及期程（包括但不限於申請範圍是否 

    屬公有非公用不動產之說明，及徵詢擬承租公有非公用不動產之管理 

    機關意見）。

   （４）交通可行性及周邊環境影響之說明。

   （５）工程規劃之可行性。 

  ６、財務計畫。

  ７、經營管理計畫（經營管理內容、組織架構、經營策略、行銷推廣、活動及安 

   全管理等）。

  ８、土地使用符合相關法令之切結書。

 （七）其他與本申請案有關文件。

 根留臺灣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審查作業要點第五點、第七點修正規定

五、審查會置召集人二人，由本部投資促進司司長及本部產業發展署署長兼任之；副召集人二 

 人，由本部投資促進司副司長及本部產業發展署副署長兼任之；其餘審查委員，由下列 

 人員組成：

 （一）國家發展委員會代表一人。

 （二）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代表一人。

 （三）本部投資審議司代表一人。

 （四）本部商業發展署代表一人。

 審查會得視需要邀請相關機關代表列席提供意見。

七、申請案件經審查通過後，由本部核發核定函，並副知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本部產 

 業發展署、本部商業發展署、投資臺灣事務所及其所屬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前項核 

 定，於核定函敘明廠商須於三年或經本部同意展延之期間內完成投資，未依期限完成投 

 資者，該核定失其效力。

 經濟部提供科技事業或文化創意產業具市場性意見書作業要點第七點、第八點修正規定

七、本部應依產業別設評估小組，成員如下：

 （一）屬製造業及其相關技術服務業：常務委員十五人至二十人，由本部產業發展署署 

  長或副署長擔任當然委員，並聘請相關政府機關、學術機構及研究機構之專家任 

  之；專案委員依產業別為十人至十六人，由產業專家任之或由常務委員兼任。

 （二）屬文化創意事業及再生能源發電業：依個案性質逐案設評估小組召開會議。委員 

  視產業需求適時調整，如因轉任民營企業服務或因其他事由無法執行職務者，本 

  部各機關得予以解任。

八、本部為出具評估意見，應依產業別逐案召開評估會議，評估會議委員共六人至十一人，成 

 員如下：

 （一）屬製造業及其相關技術服務業者：由本部產業發展署署長或副署長擔任召集人， 

  逐案由評估小組內抽取常務委員二人至四人及專案委員四人至六人組成評估會議 

   委員。

  （二）屬文化創意產業：本部所屬機關指派一人擔任召集人，其餘委員由相關產 

   業主管機關代表人員或具產業專長之學者專家五人至七人組成，學者專家 

   由政府機關、學術機構、研究機構或各產業負責市場行銷、發行、通路、 

   經銷之資深主管中選聘之。 

  （三）屬再生能源發電業者：由本部能源署署長或副署長擔任召集人，其餘委員 

   由專家五人至七人組成。

   前項各款之召集人如因故無法主持當日評估會議，得由其指定出席委員一 

   人擔任之；未指定者，則由出席委員相互推一人擔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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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回台投資專案融資貸款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二、本貸款之資金總額度為新臺幣二千億元，第一期二百億元。資金來源由國家發展委員會中 

 長期資金運用策劃及推動小組協調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提撥專款或由承貸銀行自有資 

 金支應。

四、本貸款之適用對象為回台投資之台灣廠商，並符合：

 （一）負責人應具中華民國國籍，且為依公司法設立之公司。

 （二）該負責人或公司曾經或於申請時在中華民國境外有其他轉投資事業。前述轉投資 

  事業認定標準，應符合下列各項之一：

 （一）該負責人或公司曾經取得經濟部投資審議司對外投資備查函或赴大陸投資核准函 

  者。

 （二）該負責人為該轉投資事業之董事長或總經理。

 （三）該負責人對該轉投資事業依合資經營契約規定，擁有經營權。

六、本貸款之額度依計畫之實際需要在計畫總經費百分之八十範圍內核貸，且每一申請計畫最 

 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億元。但經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或其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許 

 可者，不在此限。 

十一、本貸款申貸程序如下：

 （一）由承貸銀行訂定本貸款作業準則。

 （二）每一申貸案件經承貸銀行評估符合本貸款要點後，再依授信有關規定核 貸。其中 

  若涉及技術層次較高者，得由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洽請相關主管機關協助評估。

 （三）承貸銀行審查申請人投資計畫之可行性。

十二、本貸款使用監督如下：

 （一）各貸款案件由承貸銀行負責監督動用。

 （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信保基金及各承貸銀行得派員前往借 

  款人處調查有關貸款運用情形，借款人不得拒絕。

 （三）借款人應保持確實完整之會計紀錄及憑證，如有移用貸款情事，應由各承貸銀行 

  按一般放款利率核計利息後，收回全部貸款。

 （四）承貸銀行應於貸放後，將貸放情形作成紀錄，並按季將執行績效報表函送經濟部 

 產業發展署；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依中長期資金運用策劃及推動要點第十七點第三項規定 

 配合考核各項執行績效。

 經濟部頒發創業四十年以上歷史悠久廠商感謝狀作業要點第四點修正規定

四、辦理甄選流程，由本部產業發展署函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工廠管理輔導法第四條第 

 一款第六目各特定區之主管機關，提出符合前二點規定之廠商推薦名單，再由本部產業 

 發展署函陳本部核定，由本部製作感謝狀及獎盃。

 經濟部受理依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二十二條所需公有非公用不動產申請核定案件審查 

 作業要點第三點修正規定

三、文化創意事業（以下簡稱申請人）依文創法第二十二條申請核定，應備具下列文件，如屬 

 產品設計、設計品牌時尚、數位內容、創意生活等產業者，向本部產業發展署提出申請 

 ；如屬廣告、視覺傳達設計等產業者，向本部商業發展署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

 （二）登記或設立相關證明文件。

 （三）地籍圖謄本、不動產（土地或建物）登記謄本（以最近三個月內核發者為憑）。

 （四）不動產（土地或建物）清冊表。

 （五）土地使用分區證明（若申請範圍屬非都市土地者，無須檢附）。 

 （六）興辦事業計畫：

  １、申請人組成與相關實績及執行能力之說明。

  ２、興辦事業計畫屬文創法第三條第一項所稱產品設計、設計品牌時尚、數位內 

   容及創意生活等文化創意產業之範疇說明，及設置藝文創作者培育、輔助及 

   展演場所之類型說明。

  ３、文化創意產業分析（興辦事業之必要性及需要性、與相關政府計畫及政策之 

   配合情形、對當地及整體文化創意產業之影響分析）。

  ４、計畫構想（計畫位置、所需公有非公用不動產範圍標示、面積、土地使用現 

   況及周邊環境說明、預估興辦方式、事業項目及內容、效益、預定進度等）。

  ５、可行性評估：

   （１）設置藝文創作者培育、輔助及展演場所之市場可行性。

   （２）土地使用適宜性分析（包括但不限於興辦事業計畫項目及內容是否符 

    合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相關規定之說明）。

   （３）公有非公用不動產租用之可行性及期程（包括但不限於申請範圍是否 

    屬公有非公用不動產之說明，及徵詢擬承租公有非公用不動產之管理 

    機關意見）。

   （４）交通可行性及周邊環境影響之說明。

   （５）工程規劃之可行性。 

  ６、財務計畫。

  ７、經營管理計畫（經營管理內容、組織架構、經營策略、行銷推廣、活動及安 

   全管理等）。

  ８、土地使用符合相關法令之切結書。

 （七）其他與本申請案有關文件。

 根留臺灣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審查作業要點第五點、第七點修正規定

五、審查會置召集人二人，由本部投資促進司司長及本部產業發展署署長兼任之；副召集人二 

 人，由本部投資促進司副司長及本部產業發展署副署長兼任之；其餘審查委員，由下列 

 人員組成：

 （一）國家發展委員會代表一人。

 （二）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代表一人。

 （三）本部投資審議司代表一人。

 （四）本部商業發展署代表一人。

 審查會得視需要邀請相關機關代表列席提供意見。

七、申請案件經審查通過後，由本部核發核定函，並副知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本部產 

 業發展署、本部商業發展署、投資臺灣事務所及其所屬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前項核 

 定，於核定函敘明廠商須於三年或經本部同意展延之期間內完成投資，未依期限完成投 

 資者，該核定失其效力。

 經濟部提供科技事業或文化創意產業具市場性意見書作業要點第七點、第八點修正規定

七、本部應依產業別設評估小組，成員如下：

 （一）屬製造業及其相關技術服務業：常務委員十五人至二十人，由本部產業發展署署 

  長或副署長擔任當然委員，並聘請相關政府機關、學術機構及研究機構之專家任 

  之；專案委員依產業別為十人至十六人，由產業專家任之或由常務委員兼任。

 （二）屬文化創意事業及再生能源發電業：依個案性質逐案設評估小組召開會議。委員 

  視產業需求適時調整，如因轉任民營企業服務或因其他事由無法執行職務者，本 

  部各機關得予以解任。

八、本部為出具評估意見，應依產業別逐案召開評估會議，評估會議委員共六人至十一人，成 

 員如下：

 （一）屬製造業及其相關技術服務業者：由本部產業發展署署長或副署長擔任召集人， 

  逐案由評估小組內抽取常務委員二人至四人及專案委員四人至六人組成評估會議 

   委員。

  （二）屬文化創意產業：本部所屬機關指派一人擔任召集人，其餘委員由相關產 

   業主管機關代表人員或具產業專長之學者專家五人至七人組成，學者專家 

   由政府機關、學術機構、研究機構或各產業負責市場行銷、發行、通路、 

   經銷之資深主管中選聘之。 

  （三）屬再生能源發電業者：由本部能源署署長或副署長擔任召集人，其餘委員 

   由專家五人至七人組成。

   前項各款之召集人如因故無法主持當日評估會議，得由其指定出席委員一 

   人擔任之；未指定者，則由出席委員相互推一人擔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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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回台投資專案融資貸款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二、本貸款之資金總額度為新臺幣二千億元，第一期二百億元。資金來源由國家發展委員會中 

 長期資金運用策劃及推動小組協調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提撥專款或由承貸銀行自有資 

 金支應。

四、本貸款之適用對象為回台投資之台灣廠商，並符合：

 （一）負責人應具中華民國國籍，且為依公司法設立之公司。

 （二）該負責人或公司曾經或於申請時在中華民國境外有其他轉投資事業。前述轉投資 

  事業認定標準，應符合下列各項之一：

 （一）該負責人或公司曾經取得經濟部投資審議司對外投資備查函或赴大陸投資核准函 

  者。

 （二）該負責人為該轉投資事業之董事長或總經理。

 （三）該負責人對該轉投資事業依合資經營契約規定，擁有經營權。

六、本貸款之額度依計畫之實際需要在計畫總經費百分之八十範圍內核貸，且每一申請計畫最 

 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億元。但經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或其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許 

 可者，不在此限。 

十一、本貸款申貸程序如下：

 （一）由承貸銀行訂定本貸款作業準則。

 （二）每一申貸案件經承貸銀行評估符合本貸款要點後，再依授信有關規定核 貸。其中 

  若涉及技術層次較高者，得由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洽請相關主管機關協助評估。

 （三）承貸銀行審查申請人投資計畫之可行性。

十二、本貸款使用監督如下：

 （一）各貸款案件由承貸銀行負責監督動用。

 （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信保基金及各承貸銀行得派員前往借 

  款人處調查有關貸款運用情形，借款人不得拒絕。

 （三）借款人應保持確實完整之會計紀錄及憑證，如有移用貸款情事，應由各承貸銀行 

  按一般放款利率核計利息後，收回全部貸款。

 （四）承貸銀行應於貸放後，將貸放情形作成紀錄，並按季將執行績效報表函送經濟部 

 產業發展署；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依中長期資金運用策劃及推動要點第十七點第三項規定 

 配合考核各項執行績效。

 經濟部頒發創業四十年以上歷史悠久廠商感謝狀作業要點第四點修正規定

四、辦理甄選流程，由本部產業發展署函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工廠管理輔導法第四條第 

 一款第六目各特定區之主管機關，提出符合前二點規定之廠商推薦名單，再由本部產業 

 發展署函陳本部核定，由本部製作感謝狀及獎盃。

 經濟部受理依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二十二條所需公有非公用不動產申請核定案件審查 

 作業要點第三點修正規定

三、文化創意事業（以下簡稱申請人）依文創法第二十二條申請核定，應備具下列文件，如屬 

 產品設計、設計品牌時尚、數位內容、創意生活等產業者，向本部產業發展署提出申請 

 ；如屬廣告、視覺傳達設計等產業者，向本部商業發展署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

 （二）登記或設立相關證明文件。

 （三）地籍圖謄本、不動產（土地或建物）登記謄本（以最近三個月內核發者為憑）。

 （四）不動產（土地或建物）清冊表。

 （五）土地使用分區證明（若申請範圍屬非都市土地者，無須檢附）。 

 （六）興辦事業計畫：

  １、申請人組成與相關實績及執行能力之說明。

  ２、興辦事業計畫屬文創法第三條第一項所稱產品設計、設計品牌時尚、數位內 

   容及創意生活等文化創意產業之範疇說明，及設置藝文創作者培育、輔助及 

   展演場所之類型說明。

  ３、文化創意產業分析（興辦事業之必要性及需要性、與相關政府計畫及政策之 

   配合情形、對當地及整體文化創意產業之影響分析）。

  ４、計畫構想（計畫位置、所需公有非公用不動產範圍標示、面積、土地使用現 

   況及周邊環境說明、預估興辦方式、事業項目及內容、效益、預定進度等）。

  ５、可行性評估：

   （１）設置藝文創作者培育、輔助及展演場所之市場可行性。

   （２）土地使用適宜性分析（包括但不限於興辦事業計畫項目及內容是否符 

    合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相關規定之說明）。

   （３）公有非公用不動產租用之可行性及期程（包括但不限於申請範圍是否 

    屬公有非公用不動產之說明，及徵詢擬承租公有非公用不動產之管理 

    機關意見）。

   （４）交通可行性及周邊環境影響之說明。

   （５）工程規劃之可行性。 

  ６、財務計畫。

  ７、經營管理計畫（經營管理內容、組織架構、經營策略、行銷推廣、活動及安 

   全管理等）。

  ８、土地使用符合相關法令之切結書。

 （七）其他與本申請案有關文件。

 根留臺灣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審查作業要點第五點、第七點修正規定

五、審查會置召集人二人，由本部投資促進司司長及本部產業發展署署長兼任之；副召集人二 

 人，由本部投資促進司副司長及本部產業發展署副署長兼任之；其餘審查委員，由下列 

 人員組成：

 （一）國家發展委員會代表一人。

 （二）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代表一人。

 （三）本部投資審議司代表一人。

 （四）本部商業發展署代表一人。

 審查會得視需要邀請相關機關代表列席提供意見。

七、申請案件經審查通過後，由本部核發核定函，並副知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本部產 

 業發展署、本部商業發展署、投資臺灣事務所及其所屬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前項核 

 定，於核定函敘明廠商須於三年或經本部同意展延之期間內完成投資，未依期限完成投 

 資者，該核定失其效力。

 經濟部提供科技事業或文化創意產業具市場性意見書作業要點第七點、第八點修正規定

七、本部應依產業別設評估小組，成員如下：

 （一）屬製造業及其相關技術服務業：常務委員十五人至二十人，由本部產業發展署署 

  長或副署長擔任當然委員，並聘請相關政府機關、學術機構及研究機構之專家任 

  之；專案委員依產業別為十人至十六人，由產業專家任之或由常務委員兼任。

 （二）屬文化創意事業及再生能源發電業：依個案性質逐案設評估小組召開會議。委員 

  視產業需求適時調整，如因轉任民營企業服務或因其他事由無法執行職務者，本 

  部各機關得予以解任。

八、本部為出具評估意見，應依產業別逐案召開評估會議，評估會議委員共六人至十一人，成 

 員如下：

 （一）屬製造業及其相關技術服務業者：由本部產業發展署署長或副署長擔任召集人， 

  逐案由評估小組內抽取常務委員二人至四人及專案委員四人至六人組成評估會議 

   委員。

  （二）屬文化創意產業：本部所屬機關指派一人擔任召集人，其餘委員由相關產 

   業主管機關代表人員或具產業專長之學者專家五人至七人組成，學者專家 

   由政府機關、學術機構、研究機構或各產業負責市場行銷、發行、通路、 

   經銷之資深主管中選聘之。 

  （三）屬再生能源發電業者：由本部能源署署長或副署長擔任召集人，其餘委員 

   由專家五人至七人組成。

   前項各款之召集人如因故無法主持當日評估會議，得由其指定出席委員一 

   人擔任之；未指定者，則由出席委員相互推一人擔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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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13.1.17勞動部令 勞動條5字第1130147531號) 

  修正「工作場所性騷擾
防治措施準則」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準則依性別平等工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三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僱用受僱者十人以上未達三十人之雇主，為防治性騷擾之發生，應設置處理性騷 

  擾之專線電話、傳真、專用信箱、電子信箱或其他指定之申訴管道。

  前項所定申訴管道，應於工作場所顯著之處公開揭示；其公開揭示得以書面、電 

  子資料傳輸或其他可隨時取得查知之方式為之。

第 三 條 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之雇主，除依前條規定辦理外，應依本準則規定，訂定性 

  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範，並公開揭示之。

  前項規範之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實施防治性騷擾之教育訓練。

  二、性騷擾事件之申訴、調查及處理程序，並指定人員或單位負責。

  三、以保密方式處理申訴，並使申訴人免於遭受任何報復或其他不利之待遇。

  四、對調查屬實行為人之懲戒或處理方式。

  五、明定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為被申訴人時，受僱者或求職者得依本法第三十二 

   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規定，逕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

   僱用受僱者未達三十人之雇主，得參照前二項規定辦理。

第 四 條  政府機關（構）、學校、各級軍事機關（構）、部隊、行政法人及公營事業機構依前 

  條規定所訂定之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範，應明定申訴人為公務人員、教 

  育人員或軍職人員時，其申訴及處理程序，依本法第二條第三項及第三十二條之三 

  規定辦理。

第 五 條  性騷擾之調查，除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認定外，並得綜合審酌下列 

  各款情形：

  一、不適當之凝視、觸摸、擁抱、親吻或嗅聞他人身體；強行使他人對自己身體為 

   之者，亦同。 

  二、寄送、留置、展示或播送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文字、圖畫、聲音 

   、影像或其他物品。

  三、反覆或持續違反意願之跟隨或追求行為。

第 六 條 雇主應提供受僱者及求職者免於性騷擾之工作環境，採取適當之預防、糾  正、 

  懲戒及處理措施，並確實維護當事人之隱私。

  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下列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一、雇主因接獲被害人申訴而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

  （一）考量申訴人意願，採取適當之隔離措施，避免申訴人受性騷擾情形再度發 

   生，並不得對申訴人之薪資等勞動條件作不利之變更。

  （二）對申訴人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或心理諮商、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必要之 

   服務。

  （三）啟動調查程序，對性騷擾事件之相關人員進行訪談或適當之調查程序。

  （四）被申訴人具權勢地位，且情節重大，於進行調查期間有先行停止或調整職 

   務之必要時，得暫時停止或調整被申訴人之職務；經調查未認定為性騷擾 

   者，停止職務期間之薪資，應予補發。

  （五）性騷擾行為經查證屬實，應視情節輕重對行為人為適當之懲戒或處理。情 

   節重大者，雇主得依本法第十三條之一第二項規 定，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 

   約。

  （六）如經證實有惡意虛構之事實者，亦對申訴人為適當之懲戒或處理。

二、雇主非因前款情形而知悉性騷擾事件時：

 （一）訪談相關人員，就相關事實進行必要之釐清及查證。

 （二）告知被害人得主張之權益及各種救濟途徑，並依其意願協助其提起申訴。

 （三）對相關人員適度調整工作內容或工作場所。

 （四）依被害人意願，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或心理諮商處理、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必 

  要之服務。

  雇主因接獲被害人陳述知悉性騷擾事件，而被害人無提起申訴意願者，雇主仍應 

  依前項第二款規定，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僱用受僱者五百人以上之雇主，因申訴人或被害人之請求，應提供至少二次之心 

  理諮商協助。 

第 七 條  被害人及行為人分屬不同事業單位，且具共同作業或業務往來關係者，任一方之 

  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依下列規定採取前條所定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 

  措施：

  一、任一方之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以書面、傳真、口頭或其他電子資 

   料傳輸方式，通知他方共同協商解決或補救辦法。

  二、保護當事人之隱私及其他人格法益。

第 八 條     受僱者於非雇主所能支配、管理之工作場所工作者，雇主應為工作環境性  騷擾 

   風險類型辨識、提供必要防護措施，並事前詳為告知受僱者。

第 九 條    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之雇主，依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應對下列人  員， 

   實施防治性騷擾之教育訓練：

   一、針對受僱者，應使其接受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之教育訓練。

   二、針對擔任主管職務者、參與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處理、調查及決議人員，每年 

    定期舉辦相關教育訓練。

   前項教育訓練，應對下列對象優先實施：

   一、雇主依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指定之人員或單位成員。

   二、事業單位之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擔任主管職務者。

   三、政府機關（構）、學校、各級軍事機關（構）、部隊、行政法人及公營事業 

    機構各級主管。

第 十 條    雇主或參與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處理、調查及決議人員，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保護當事人與受邀協助調查之個人隱私，及其他人格法益；對其姓名或其他 

   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應予保 

   密。

   二、不得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工作場所性騷擾事件之證據。

第 十一 條    性騷擾之申訴人，得以言詞、電子郵件或書面提出申訴。以言詞或電子郵件為之 

  者，受理之人員或單位應作成紀錄，並向申訴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

  前項書面、言詞或電子郵件作成之紀錄，應由申訴人簽名或蓋章，並載明下列事 

  項：

  一、申訴人姓名、服務單位及職稱、住居所、聯絡電話、申訴日期。

  二、有法定代理人或委任代理人者，其姓名、住居所、聯絡電話；委任者，並應 

   檢附委任書。 

  三、申訴之事實內容及相關證據。

  雇主於接獲第一項申訴時，應按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內容及方式，依本法第十三 

  條第四項規定，通知地方主管機關。

第 十二 條 雇主處理性騷擾之申訴，應以不公開方式為之。

  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之雇主，應設申訴處理單位；其中應有具備性別意識之專 

  業人士，且女性成員比例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僱用受僱者未達三十人之雇主，為處理性騷擾之申訴，得由雇主與受僱者代表共 

  同組成申訴處理單位，並應注意成員性別之相當比例。

  雇主為學校時，得由該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依本準則處理性騷擾申訴事宜。

第 十三 條 雇主接獲申訴後，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之原則進行調查，調查過程應保護當 

  事人之隱私及其他人格法益。

  僱用受僱者一百人以上之雇主，於處理性騷擾申訴時，除應依前條規定設申訴處 

  理單位外，並應組成申訴調查小組調查之；其成員應有具備性別意識之外部專業 

  人士。

  前條第二項及前項之專業人士，雇主得自中央主管機關建立之工作場所性騷擾調 

  查專業人才資料庫遴選之。

第 十四 條 性騷擾申訴事件調查之結果，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性騷擾申訴事件之案由，包括當事人敘述。

  二、調查訪談過程紀錄，包括日期及對象。

  三、事實認定及理由。

  四、處理建議。

  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調查由申訴調查小組為之者，調查完成後，應將前項調查結果 

  移送申訴處理單位審議處理。

第 十五 條  參與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處理、調查及決議人員，其本人為申訴人、被申訴人，或與 

  申訴人、被申訴人有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三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 

  家屬關係者，應自行迴避。

  前項人員應自行迴避而不迴避，或就同一申訴事件雖不具前項關係但因有其他具 

  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處理、調查或決議有偏頗之虞者，申訴人或被申訴人得以書 

  面舉其原因及事實，向雇主申請令其迴避；被申請迴避之人員，對於該申請得提 

  出意見書。

  被申請迴避之人員在雇主就該申請事件為准許或駁回之決定前，應停止處理、調 

  查或決議工作。但有急迫情形，仍得為必要處置。 

  第一項人員應自行迴避而不迴避，而未經申訴人或被申訴人申請迴避者，應由雇 

  主命其迴避。

第 十六 條  申訴處理單位或調查小組召開會議時，得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說明，給予當事 

  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機會，除有詢問當事人之必要外，應避免重複詢問，並得 

  邀請具相關學識經驗者協助。

第 十七 條  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調查，由申訴調查小組為之者，申訴處理單位應參考其調查結 

  果處理之。

  申訴處理單位應為附理由之決議，並得作成懲戒或其他處理之建議。前項決議， 

  雇主應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及被申訴人。

第 十八 條 雇主應自接獲性騷擾申訴之翌日起二個月內結案；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並通 

  知當事人。

  雇主未處理或不服被申訴人之雇主所為調查或懲戒結果，申訴人得依本法第三十 

  二條之一規定，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

  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未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者，受僱者或求 

  職者得依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

  性騷擾申訴事件結案後，不得就同一事由再提出申訴。

第 十九 條  性騷擾行為經調查屬實，雇主應視情節輕重，對行為人為適當之懲戒或處理，並按 

  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內容及方式，依本法第十三條第四項規定，將處理結果通知 

  地方主管機關。

第 二十 條  雇主應採取追蹤、考核及監督，確保懲戒或處理措施有效執行，避免相同事件或 

  報復情事發生。

第二十一條 本準則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三月八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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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準則依性別平等工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三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僱用受僱者十人以上未達三十人之雇主，為防治性騷擾之發生，應設置處理性騷 

  擾之專線電話、傳真、專用信箱、電子信箱或其他指定之申訴管道。

  前項所定申訴管道，應於工作場所顯著之處公開揭示；其公開揭示得以書面、電 

  子資料傳輸或其他可隨時取得查知之方式為之。

第 三 條 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之雇主，除依前條規定辦理外，應依本準則規定，訂定性 

  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範，並公開揭示之。

  前項規範之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實施防治性騷擾之教育訓練。

  二、性騷擾事件之申訴、調查及處理程序，並指定人員或單位負責。

  三、以保密方式處理申訴，並使申訴人免於遭受任何報復或其他不利之待遇。

  四、對調查屬實行為人之懲戒或處理方式。

  五、明定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為被申訴人時，受僱者或求職者得依本法第三十二 

   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規定，逕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

   僱用受僱者未達三十人之雇主，得參照前二項規定辦理。

第 四 條  政府機關（構）、學校、各級軍事機關（構）、部隊、行政法人及公營事業機構依前 

  條規定所訂定之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範，應明定申訴人為公務人員、教 

  育人員或軍職人員時，其申訴及處理程序，依本法第二條第三項及第三十二條之三 

  規定辦理。

第 五 條  性騷擾之調查，除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認定外，並得綜合審酌下列 

  各款情形：

  一、不適當之凝視、觸摸、擁抱、親吻或嗅聞他人身體；強行使他人對自己身體為 

   之者，亦同。 

  二、寄送、留置、展示或播送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文字、圖畫、聲音 

   、影像或其他物品。

  三、反覆或持續違反意願之跟隨或追求行為。

第 六 條 雇主應提供受僱者及求職者免於性騷擾之工作環境，採取適當之預防、糾  正、 

  懲戒及處理措施，並確實維護當事人之隱私。

  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下列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一、雇主因接獲被害人申訴而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

  （一）考量申訴人意願，採取適當之隔離措施，避免申訴人受性騷擾情形再度發 

   生，並不得對申訴人之薪資等勞動條件作不利之變更。

  （二）對申訴人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或心理諮商、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必要之 

   服務。

  （三）啟動調查程序，對性騷擾事件之相關人員進行訪談或適當之調查程序。

  （四）被申訴人具權勢地位，且情節重大，於進行調查期間有先行停止或調整職 

   務之必要時，得暫時停止或調整被申訴人之職務；經調查未認定為性騷擾 

   者，停止職務期間之薪資，應予補發。

  （五）性騷擾行為經查證屬實，應視情節輕重對行為人為適當之懲戒或處理。情 

   節重大者，雇主得依本法第十三條之一第二項規 定，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 

   約。

  （六）如經證實有惡意虛構之事實者，亦對申訴人為適當之懲戒或處理。

二、雇主非因前款情形而知悉性騷擾事件時：

 （一）訪談相關人員，就相關事實進行必要之釐清及查證。

 （二）告知被害人得主張之權益及各種救濟途徑，並依其意願協助其提起申訴。

 （三）對相關人員適度調整工作內容或工作場所。

 （四）依被害人意願，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或心理諮商處理、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必 

  要之服務。

  雇主因接獲被害人陳述知悉性騷擾事件，而被害人無提起申訴意願者，雇主仍應 

  依前項第二款規定，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僱用受僱者五百人以上之雇主，因申訴人或被害人之請求，應提供至少二次之心 

  理諮商協助。 

第 七 條  被害人及行為人分屬不同事業單位，且具共同作業或業務往來關係者，任一方之 

  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依下列規定採取前條所定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 

  措施：

  一、任一方之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以書面、傳真、口頭或其他電子資 

   料傳輸方式，通知他方共同協商解決或補救辦法。

  二、保護當事人之隱私及其他人格法益。

第 八 條     受僱者於非雇主所能支配、管理之工作場所工作者，雇主應為工作環境性  騷擾 

   風險類型辨識、提供必要防護措施，並事前詳為告知受僱者。

第 九 條    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之雇主，依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應對下列人  員， 

   實施防治性騷擾之教育訓練：

   一、針對受僱者，應使其接受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之教育訓練。

   二、針對擔任主管職務者、參與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處理、調查及決議人員，每年 

    定期舉辦相關教育訓練。

   前項教育訓練，應對下列對象優先實施：

   一、雇主依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指定之人員或單位成員。

   二、事業單位之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擔任主管職務者。

   三、政府機關（構）、學校、各級軍事機關（構）、部隊、行政法人及公營事業 

    機構各級主管。

第 十 條    雇主或參與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處理、調查及決議人員，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保護當事人與受邀協助調查之個人隱私，及其他人格法益；對其姓名或其他 

   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應予保 

   密。

   二、不得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工作場所性騷擾事件之證據。

第 十一 條    性騷擾之申訴人，得以言詞、電子郵件或書面提出申訴。以言詞或電子郵件為之 

  者，受理之人員或單位應作成紀錄，並向申訴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

  前項書面、言詞或電子郵件作成之紀錄，應由申訴人簽名或蓋章，並載明下列事 

  項：

  一、申訴人姓名、服務單位及職稱、住居所、聯絡電話、申訴日期。

  二、有法定代理人或委任代理人者，其姓名、住居所、聯絡電話；委任者，並應 

   檢附委任書。 

  三、申訴之事實內容及相關證據。

  雇主於接獲第一項申訴時，應按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內容及方式，依本法第十三 

  條第四項規定，通知地方主管機關。

第 十二 條 雇主處理性騷擾之申訴，應以不公開方式為之。

  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之雇主，應設申訴處理單位；其中應有具備性別意識之專 

  業人士，且女性成員比例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僱用受僱者未達三十人之雇主，為處理性騷擾之申訴，得由雇主與受僱者代表共 

  同組成申訴處理單位，並應注意成員性別之相當比例。

  雇主為學校時，得由該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依本準則處理性騷擾申訴事宜。

第 十三 條 雇主接獲申訴後，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之原則進行調查，調查過程應保護當 

  事人之隱私及其他人格法益。

  僱用受僱者一百人以上之雇主，於處理性騷擾申訴時，除應依前條規定設申訴處 

  理單位外，並應組成申訴調查小組調查之；其成員應有具備性別意識之外部專業 

  人士。

  前條第二項及前項之專業人士，雇主得自中央主管機關建立之工作場所性騷擾調 

  查專業人才資料庫遴選之。

第 十四 條 性騷擾申訴事件調查之結果，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性騷擾申訴事件之案由，包括當事人敘述。

  二、調查訪談過程紀錄，包括日期及對象。

  三、事實認定及理由。

  四、處理建議。

  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調查由申訴調查小組為之者，調查完成後，應將前項調查結果 

  移送申訴處理單位審議處理。

第 十五 條  參與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處理、調查及決議人員，其本人為申訴人、被申訴人，或與 

  申訴人、被申訴人有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三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 

  家屬關係者，應自行迴避。

  前項人員應自行迴避而不迴避，或就同一申訴事件雖不具前項關係但因有其他具 

  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處理、調查或決議有偏頗之虞者，申訴人或被申訴人得以書 

  面舉其原因及事實，向雇主申請令其迴避；被申請迴避之人員，對於該申請得提 

  出意見書。

  被申請迴避之人員在雇主就該申請事件為准許或駁回之決定前，應停止處理、調 

  查或決議工作。但有急迫情形，仍得為必要處置。 

  第一項人員應自行迴避而不迴避，而未經申訴人或被申訴人申請迴避者，應由雇 

  主命其迴避。

第 十六 條  申訴處理單位或調查小組召開會議時，得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說明，給予當事 

  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機會，除有詢問當事人之必要外，應避免重複詢問，並得 

  邀請具相關學識經驗者協助。

第 十七 條  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調查，由申訴調查小組為之者，申訴處理單位應參考其調查結 

  果處理之。

  申訴處理單位應為附理由之決議，並得作成懲戒或其他處理之建議。前項決議， 

  雇主應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及被申訴人。

第 十八 條 雇主應自接獲性騷擾申訴之翌日起二個月內結案；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並通 

  知當事人。

  雇主未處理或不服被申訴人之雇主所為調查或懲戒結果，申訴人得依本法第三十 

  二條之一規定，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

  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未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者，受僱者或求 

  職者得依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

  性騷擾申訴事件結案後，不得就同一事由再提出申訴。

第 十九 條  性騷擾行為經調查屬實，雇主應視情節輕重，對行為人為適當之懲戒或處理，並按 

  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內容及方式，依本法第十三條第四項規定，將處理結果通知 

  地方主管機關。

第 二十 條  雇主應採取追蹤、考核及監督，確保懲戒或處理措施有效執行，避免相同事件或 

  報復情事發生。

第二十一條 本準則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三月八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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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準則依性別平等工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三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僱用受僱者十人以上未達三十人之雇主，為防治性騷擾之發生，應設置處理性騷 

  擾之專線電話、傳真、專用信箱、電子信箱或其他指定之申訴管道。

  前項所定申訴管道，應於工作場所顯著之處公開揭示；其公開揭示得以書面、電 

  子資料傳輸或其他可隨時取得查知之方式為之。

第 三 條 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之雇主，除依前條規定辦理外，應依本準則規定，訂定性 

  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範，並公開揭示之。

  前項規範之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實施防治性騷擾之教育訓練。

  二、性騷擾事件之申訴、調查及處理程序，並指定人員或單位負責。

  三、以保密方式處理申訴，並使申訴人免於遭受任何報復或其他不利之待遇。

  四、對調查屬實行為人之懲戒或處理方式。

  五、明定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為被申訴人時，受僱者或求職者得依本法第三十二 

   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規定，逕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

   僱用受僱者未達三十人之雇主，得參照前二項規定辦理。

第 四 條  政府機關（構）、學校、各級軍事機關（構）、部隊、行政法人及公營事業機構依前 

  條規定所訂定之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範，應明定申訴人為公務人員、教 

  育人員或軍職人員時，其申訴及處理程序，依本法第二條第三項及第三十二條之三 

  規定辦理。

第 五 條  性騷擾之調查，除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認定外，並得綜合審酌下列 

  各款情形：

  一、不適當之凝視、觸摸、擁抱、親吻或嗅聞他人身體；強行使他人對自己身體為 

   之者，亦同。 

  二、寄送、留置、展示或播送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文字、圖畫、聲音 

   、影像或其他物品。

  三、反覆或持續違反意願之跟隨或追求行為。

第 六 條 雇主應提供受僱者及求職者免於性騷擾之工作環境，採取適當之預防、糾  正、 

  懲戒及處理措施，並確實維護當事人之隱私。

  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下列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一、雇主因接獲被害人申訴而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

  （一）考量申訴人意願，採取適當之隔離措施，避免申訴人受性騷擾情形再度發 

   生，並不得對申訴人之薪資等勞動條件作不利之變更。

  （二）對申訴人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或心理諮商、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必要之 

   服務。

  （三）啟動調查程序，對性騷擾事件之相關人員進行訪談或適當之調查程序。

  （四）被申訴人具權勢地位，且情節重大，於進行調查期間有先行停止或調整職 

   務之必要時，得暫時停止或調整被申訴人之職務；經調查未認定為性騷擾 

   者，停止職務期間之薪資，應予補發。

  （五）性騷擾行為經查證屬實，應視情節輕重對行為人為適當之懲戒或處理。情 

   節重大者，雇主得依本法第十三條之一第二項規 定，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 

   約。

  （六）如經證實有惡意虛構之事實者，亦對申訴人為適當之懲戒或處理。

二、雇主非因前款情形而知悉性騷擾事件時：

 （一）訪談相關人員，就相關事實進行必要之釐清及查證。

 （二）告知被害人得主張之權益及各種救濟途徑，並依其意願協助其提起申訴。

 （三）對相關人員適度調整工作內容或工作場所。

 （四）依被害人意願，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或心理諮商處理、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必 

  要之服務。

  雇主因接獲被害人陳述知悉性騷擾事件，而被害人無提起申訴意願者，雇主仍應 

  依前項第二款規定，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僱用受僱者五百人以上之雇主，因申訴人或被害人之請求，應提供至少二次之心 

  理諮商協助。 

第 七 條  被害人及行為人分屬不同事業單位，且具共同作業或業務往來關係者，任一方之 

  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依下列規定採取前條所定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 

  措施：

  一、任一方之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以書面、傳真、口頭或其他電子資 

   料傳輸方式，通知他方共同協商解決或補救辦法。

  二、保護當事人之隱私及其他人格法益。

第 八 條     受僱者於非雇主所能支配、管理之工作場所工作者，雇主應為工作環境性  騷擾 

   風險類型辨識、提供必要防護措施，並事前詳為告知受僱者。

第 九 條    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之雇主，依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應對下列人  員， 

   實施防治性騷擾之教育訓練：

   一、針對受僱者，應使其接受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之教育訓練。

   二、針對擔任主管職務者、參與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處理、調查及決議人員，每年 

    定期舉辦相關教育訓練。

   前項教育訓練，應對下列對象優先實施：

   一、雇主依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指定之人員或單位成員。

   二、事業單位之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擔任主管職務者。

   三、政府機關（構）、學校、各級軍事機關（構）、部隊、行政法人及公營事業 

    機構各級主管。

第 十 條    雇主或參與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處理、調查及決議人員，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保護當事人與受邀協助調查之個人隱私，及其他人格法益；對其姓名或其他 

   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應予保 

   密。

   二、不得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工作場所性騷擾事件之證據。

第 十一 條    性騷擾之申訴人，得以言詞、電子郵件或書面提出申訴。以言詞或電子郵件為之 

  者，受理之人員或單位應作成紀錄，並向申訴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

  前項書面、言詞或電子郵件作成之紀錄，應由申訴人簽名或蓋章，並載明下列事 

  項：

  一、申訴人姓名、服務單位及職稱、住居所、聯絡電話、申訴日期。

  二、有法定代理人或委任代理人者，其姓名、住居所、聯絡電話；委任者，並應 

   檢附委任書。 

  三、申訴之事實內容及相關證據。

  雇主於接獲第一項申訴時，應按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內容及方式，依本法第十三 

  條第四項規定，通知地方主管機關。

第 十二 條 雇主處理性騷擾之申訴，應以不公開方式為之。

  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之雇主，應設申訴處理單位；其中應有具備性別意識之專 

  業人士，且女性成員比例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僱用受僱者未達三十人之雇主，為處理性騷擾之申訴，得由雇主與受僱者代表共 

  同組成申訴處理單位，並應注意成員性別之相當比例。

  雇主為學校時，得由該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依本準則處理性騷擾申訴事宜。

第 十三 條 雇主接獲申訴後，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之原則進行調查，調查過程應保護當 

  事人之隱私及其他人格法益。

  僱用受僱者一百人以上之雇主，於處理性騷擾申訴時，除應依前條規定設申訴處 

  理單位外，並應組成申訴調查小組調查之；其成員應有具備性別意識之外部專業 

  人士。

  前條第二項及前項之專業人士，雇主得自中央主管機關建立之工作場所性騷擾調 

  查專業人才資料庫遴選之。

第 十四 條 性騷擾申訴事件調查之結果，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性騷擾申訴事件之案由，包括當事人敘述。

  二、調查訪談過程紀錄，包括日期及對象。

  三、事實認定及理由。

  四、處理建議。

  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調查由申訴調查小組為之者，調查完成後，應將前項調查結果 

  移送申訴處理單位審議處理。

第 十五 條  參與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處理、調查及決議人員，其本人為申訴人、被申訴人，或與 

  申訴人、被申訴人有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三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 

  家屬關係者，應自行迴避。

  前項人員應自行迴避而不迴避，或就同一申訴事件雖不具前項關係但因有其他具 

  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處理、調查或決議有偏頗之虞者，申訴人或被申訴人得以書 

  面舉其原因及事實，向雇主申請令其迴避；被申請迴避之人員，對於該申請得提 

  出意見書。

  被申請迴避之人員在雇主就該申請事件為准許或駁回之決定前，應停止處理、調 

  查或決議工作。但有急迫情形，仍得為必要處置。 

  第一項人員應自行迴避而不迴避，而未經申訴人或被申訴人申請迴避者，應由雇 

  主命其迴避。

第 十六 條  申訴處理單位或調查小組召開會議時，得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說明，給予當事 

  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機會，除有詢問當事人之必要外，應避免重複詢問，並得 

  邀請具相關學識經驗者協助。

第 十七 條  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調查，由申訴調查小組為之者，申訴處理單位應參考其調查結 

  果處理之。

  申訴處理單位應為附理由之決議，並得作成懲戒或其他處理之建議。前項決議， 

  雇主應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及被申訴人。

第 十八 條 雇主應自接獲性騷擾申訴之翌日起二個月內結案；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並通 

  知當事人。

  雇主未處理或不服被申訴人之雇主所為調查或懲戒結果，申訴人得依本法第三十 

  二條之一規定，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

  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未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者，受僱者或求 

  職者得依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

  性騷擾申訴事件結案後，不得就同一事由再提出申訴。

第 十九 條  性騷擾行為經調查屬實，雇主應視情節輕重，對行為人為適當之懲戒或處理，並按 

  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內容及方式，依本法第十三條第四項規定，將處理結果通知 

  地方主管機關。

第 二十 條  雇主應採取追蹤、考核及監督，確保懲戒或處理措施有效執行，避免相同事件或 

  報復情事發生。

第二十一條 本準則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三月八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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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準則依性別平等工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三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僱用受僱者十人以上未達三十人之雇主，為防治性騷擾之發生，應設置處理性騷 

  擾之專線電話、傳真、專用信箱、電子信箱或其他指定之申訴管道。

  前項所定申訴管道，應於工作場所顯著之處公開揭示；其公開揭示得以書面、電 

  子資料傳輸或其他可隨時取得查知之方式為之。

第 三 條 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之雇主，除依前條規定辦理外，應依本準則規定，訂定性 

  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範，並公開揭示之。

  前項規範之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實施防治性騷擾之教育訓練。

  二、性騷擾事件之申訴、調查及處理程序，並指定人員或單位負責。

  三、以保密方式處理申訴，並使申訴人免於遭受任何報復或其他不利之待遇。

  四、對調查屬實行為人之懲戒或處理方式。

  五、明定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為被申訴人時，受僱者或求職者得依本法第三十二 

   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規定，逕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

   僱用受僱者未達三十人之雇主，得參照前二項規定辦理。

第 四 條  政府機關（構）、學校、各級軍事機關（構）、部隊、行政法人及公營事業機構依前 

  條規定所訂定之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範，應明定申訴人為公務人員、教 

  育人員或軍職人員時，其申訴及處理程序，依本法第二條第三項及第三十二條之三 

  規定辦理。

第 五 條  性騷擾之調查，除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認定外，並得綜合審酌下列 

  各款情形：

  一、不適當之凝視、觸摸、擁抱、親吻或嗅聞他人身體；強行使他人對自己身體為 

   之者，亦同。 

  二、寄送、留置、展示或播送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文字、圖畫、聲音 

   、影像或其他物品。

  三、反覆或持續違反意願之跟隨或追求行為。

第 六 條 雇主應提供受僱者及求職者免於性騷擾之工作環境，採取適當之預防、糾  正、 

  懲戒及處理措施，並確實維護當事人之隱私。

  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下列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一、雇主因接獲被害人申訴而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

  （一）考量申訴人意願，採取適當之隔離措施，避免申訴人受性騷擾情形再度發 

   生，並不得對申訴人之薪資等勞動條件作不利之變更。

  （二）對申訴人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或心理諮商、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必要之 

   服務。

  （三）啟動調查程序，對性騷擾事件之相關人員進行訪談或適當之調查程序。

  （四）被申訴人具權勢地位，且情節重大，於進行調查期間有先行停止或調整職 

   務之必要時，得暫時停止或調整被申訴人之職務；經調查未認定為性騷擾 

   者，停止職務期間之薪資，應予補發。

  （五）性騷擾行為經查證屬實，應視情節輕重對行為人為適當之懲戒或處理。情 

   節重大者，雇主得依本法第十三條之一第二項規 定，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 

   約。

  （六）如經證實有惡意虛構之事實者，亦對申訴人為適當之懲戒或處理。

二、雇主非因前款情形而知悉性騷擾事件時：

 （一）訪談相關人員，就相關事實進行必要之釐清及查證。

 （二）告知被害人得主張之權益及各種救濟途徑，並依其意願協助其提起申訴。

 （三）對相關人員適度調整工作內容或工作場所。

 （四）依被害人意願，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或心理諮商處理、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必 

  要之服務。

  雇主因接獲被害人陳述知悉性騷擾事件，而被害人無提起申訴意願者，雇主仍應 

  依前項第二款規定，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僱用受僱者五百人以上之雇主，因申訴人或被害人之請求，應提供至少二次之心 

  理諮商協助。 

第 七 條  被害人及行為人分屬不同事業單位，且具共同作業或業務往來關係者，任一方之 

  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依下列規定採取前條所定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 

  措施：

  一、任一方之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以書面、傳真、口頭或其他電子資 

   料傳輸方式，通知他方共同協商解決或補救辦法。

  二、保護當事人之隱私及其他人格法益。

第 八 條     受僱者於非雇主所能支配、管理之工作場所工作者，雇主應為工作環境性  騷擾 

   風險類型辨識、提供必要防護措施，並事前詳為告知受僱者。

第 九 條    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之雇主，依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應對下列人  員， 

   實施防治性騷擾之教育訓練：

   一、針對受僱者，應使其接受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之教育訓練。

   二、針對擔任主管職務者、參與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處理、調查及決議人員，每年 

    定期舉辦相關教育訓練。

   前項教育訓練，應對下列對象優先實施：

   一、雇主依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指定之人員或單位成員。

   二、事業單位之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擔任主管職務者。

   三、政府機關（構）、學校、各級軍事機關（構）、部隊、行政法人及公營事業 

    機構各級主管。

第 十 條    雇主或參與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處理、調查及決議人員，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保護當事人與受邀協助調查之個人隱私，及其他人格法益；對其姓名或其他 

   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應予保 

   密。

   二、不得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工作場所性騷擾事件之證據。

第 十一 條    性騷擾之申訴人，得以言詞、電子郵件或書面提出申訴。以言詞或電子郵件為之 

  者，受理之人員或單位應作成紀錄，並向申訴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

  前項書面、言詞或電子郵件作成之紀錄，應由申訴人簽名或蓋章，並載明下列事 

  項：

  一、申訴人姓名、服務單位及職稱、住居所、聯絡電話、申訴日期。

  二、有法定代理人或委任代理人者，其姓名、住居所、聯絡電話；委任者，並應 

   檢附委任書。 

  三、申訴之事實內容及相關證據。

  雇主於接獲第一項申訴時，應按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內容及方式，依本法第十三 

  條第四項規定，通知地方主管機關。

第 十二 條 雇主處理性騷擾之申訴，應以不公開方式為之。

  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之雇主，應設申訴處理單位；其中應有具備性別意識之專 

  業人士，且女性成員比例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僱用受僱者未達三十人之雇主，為處理性騷擾之申訴，得由雇主與受僱者代表共 

  同組成申訴處理單位，並應注意成員性別之相當比例。

  雇主為學校時，得由該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依本準則處理性騷擾申訴事宜。

第 十三 條 雇主接獲申訴後，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之原則進行調查，調查過程應保護當 

  事人之隱私及其他人格法益。

  僱用受僱者一百人以上之雇主，於處理性騷擾申訴時，除應依前條規定設申訴處 

  理單位外，並應組成申訴調查小組調查之；其成員應有具備性別意識之外部專業 

  人士。

  前條第二項及前項之專業人士，雇主得自中央主管機關建立之工作場所性騷擾調 

  查專業人才資料庫遴選之。

第 十四 條 性騷擾申訴事件調查之結果，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性騷擾申訴事件之案由，包括當事人敘述。

  二、調查訪談過程紀錄，包括日期及對象。

  三、事實認定及理由。

  四、處理建議。

  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調查由申訴調查小組為之者，調查完成後，應將前項調查結果 

  移送申訴處理單位審議處理。

第 十五 條  參與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處理、調查及決議人員，其本人為申訴人、被申訴人，或與 

  申訴人、被申訴人有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三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 

  家屬關係者，應自行迴避。

  前項人員應自行迴避而不迴避，或就同一申訴事件雖不具前項關係但因有其他具 

  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處理、調查或決議有偏頗之虞者，申訴人或被申訴人得以書 

  面舉其原因及事實，向雇主申請令其迴避；被申請迴避之人員，對於該申請得提 

  出意見書。

  被申請迴避之人員在雇主就該申請事件為准許或駁回之決定前，應停止處理、調 

  查或決議工作。但有急迫情形，仍得為必要處置。 

  第一項人員應自行迴避而不迴避，而未經申訴人或被申訴人申請迴避者，應由雇 

  主命其迴避。

第 十六 條  申訴處理單位或調查小組召開會議時，得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說明，給予當事 

  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機會，除有詢問當事人之必要外，應避免重複詢問，並得 

  邀請具相關學識經驗者協助。

第 十七 條  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調查，由申訴調查小組為之者，申訴處理單位應參考其調查結 

  果處理之。

  申訴處理單位應為附理由之決議，並得作成懲戒或其他處理之建議。前項決議， 

  雇主應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及被申訴人。

第 十八 條 雇主應自接獲性騷擾申訴之翌日起二個月內結案；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並通 

  知當事人。

  雇主未處理或不服被申訴人之雇主所為調查或懲戒結果，申訴人得依本法第三十 

  二條之一規定，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

  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未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者，受僱者或求 

  職者得依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

  性騷擾申訴事件結案後，不得就同一事由再提出申訴。

第 十九 條  性騷擾行為經調查屬實，雇主應視情節輕重，對行為人為適當之懲戒或處理，並按 

  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內容及方式，依本法第十三條第四項規定，將處理結果通知 

  地方主管機關。

第 二十 條  雇主應採取追蹤、考核及監督，確保懲戒或處理措施有效執行，避免相同事件或 

  報復情事發生。

第二十一條 本準則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三月八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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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準則依性別平等工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三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僱用受僱者十人以上未達三十人之雇主，為防治性騷擾之發生，應設置處理性騷 

  擾之專線電話、傳真、專用信箱、電子信箱或其他指定之申訴管道。

  前項所定申訴管道，應於工作場所顯著之處公開揭示；其公開揭示得以書面、電 

  子資料傳輸或其他可隨時取得查知之方式為之。

第 三 條 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之雇主，除依前條規定辦理外，應依本準則規定，訂定性 

  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範，並公開揭示之。

  前項規範之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實施防治性騷擾之教育訓練。

  二、性騷擾事件之申訴、調查及處理程序，並指定人員或單位負責。

  三、以保密方式處理申訴，並使申訴人免於遭受任何報復或其他不利之待遇。

  四、對調查屬實行為人之懲戒或處理方式。

  五、明定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為被申訴人時，受僱者或求職者得依本法第三十二 

   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規定，逕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

   僱用受僱者未達三十人之雇主，得參照前二項規定辦理。

第 四 條  政府機關（構）、學校、各級軍事機關（構）、部隊、行政法人及公營事業機構依前 

  條規定所訂定之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範，應明定申訴人為公務人員、教 

  育人員或軍職人員時，其申訴及處理程序，依本法第二條第三項及第三十二條之三 

  規定辦理。

第 五 條  性騷擾之調查，除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認定外，並得綜合審酌下列 

  各款情形：

  一、不適當之凝視、觸摸、擁抱、親吻或嗅聞他人身體；強行使他人對自己身體為 

   之者，亦同。 

  二、寄送、留置、展示或播送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文字、圖畫、聲音 

   、影像或其他物品。

  三、反覆或持續違反意願之跟隨或追求行為。

第 六 條 雇主應提供受僱者及求職者免於性騷擾之工作環境，採取適當之預防、糾  正、 

  懲戒及處理措施，並確實維護當事人之隱私。

  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下列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一、雇主因接獲被害人申訴而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

  （一）考量申訴人意願，採取適當之隔離措施，避免申訴人受性騷擾情形再度發 

   生，並不得對申訴人之薪資等勞動條件作不利之變更。

  （二）對申訴人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或心理諮商、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必要之 

   服務。

  （三）啟動調查程序，對性騷擾事件之相關人員進行訪談或適當之調查程序。

  （四）被申訴人具權勢地位，且情節重大，於進行調查期間有先行停止或調整職 

   務之必要時，得暫時停止或調整被申訴人之職務；經調查未認定為性騷擾 

   者，停止職務期間之薪資，應予補發。

  （五）性騷擾行為經查證屬實，應視情節輕重對行為人為適當之懲戒或處理。情 

   節重大者，雇主得依本法第十三條之一第二項規 定，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 

   約。

  （六）如經證實有惡意虛構之事實者，亦對申訴人為適當之懲戒或處理。

二、雇主非因前款情形而知悉性騷擾事件時：

 （一）訪談相關人員，就相關事實進行必要之釐清及查證。

 （二）告知被害人得主張之權益及各種救濟途徑，並依其意願協助其提起申訴。

 （三）對相關人員適度調整工作內容或工作場所。

 （四）依被害人意願，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或心理諮商處理、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必 

  要之服務。

  雇主因接獲被害人陳述知悉性騷擾事件，而被害人無提起申訴意願者，雇主仍應 

  依前項第二款規定，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僱用受僱者五百人以上之雇主，因申訴人或被害人之請求，應提供至少二次之心 

  理諮商協助。 

第 七 條  被害人及行為人分屬不同事業單位，且具共同作業或業務往來關係者，任一方之 

  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依下列規定採取前條所定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 

  措施：

  一、任一方之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以書面、傳真、口頭或其他電子資 

   料傳輸方式，通知他方共同協商解決或補救辦法。

  二、保護當事人之隱私及其他人格法益。

第 八 條     受僱者於非雇主所能支配、管理之工作場所工作者，雇主應為工作環境性  騷擾 

   風險類型辨識、提供必要防護措施，並事前詳為告知受僱者。

第 九 條    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之雇主，依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應對下列人  員， 

   實施防治性騷擾之教育訓練：

   一、針對受僱者，應使其接受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之教育訓練。

   二、針對擔任主管職務者、參與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處理、調查及決議人員，每年 

    定期舉辦相關教育訓練。

   前項教育訓練，應對下列對象優先實施：

   一、雇主依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指定之人員或單位成員。

   二、事業單位之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擔任主管職務者。

   三、政府機關（構）、學校、各級軍事機關（構）、部隊、行政法人及公營事業 

    機構各級主管。

第 十 條    雇主或參與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處理、調查及決議人員，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保護當事人與受邀協助調查之個人隱私，及其他人格法益；對其姓名或其他 

   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應予保 

   密。

   二、不得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工作場所性騷擾事件之證據。

第 十一 條    性騷擾之申訴人，得以言詞、電子郵件或書面提出申訴。以言詞或電子郵件為之 

  者，受理之人員或單位應作成紀錄，並向申訴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

  前項書面、言詞或電子郵件作成之紀錄，應由申訴人簽名或蓋章，並載明下列事 

  項：

  一、申訴人姓名、服務單位及職稱、住居所、聯絡電話、申訴日期。

  二、有法定代理人或委任代理人者，其姓名、住居所、聯絡電話；委任者，並應 

   檢附委任書。 

  三、申訴之事實內容及相關證據。

  雇主於接獲第一項申訴時，應按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內容及方式，依本法第十三 

  條第四項規定，通知地方主管機關。

第 十二 條 雇主處理性騷擾之申訴，應以不公開方式為之。

  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之雇主，應設申訴處理單位；其中應有具備性別意識之專 

  業人士，且女性成員比例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僱用受僱者未達三十人之雇主，為處理性騷擾之申訴，得由雇主與受僱者代表共 

  同組成申訴處理單位，並應注意成員性別之相當比例。

  雇主為學校時，得由該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依本準則處理性騷擾申訴事宜。

第 十三 條 雇主接獲申訴後，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之原則進行調查，調查過程應保護當 

  事人之隱私及其他人格法益。

  僱用受僱者一百人以上之雇主，於處理性騷擾申訴時，除應依前條規定設申訴處 

  理單位外，並應組成申訴調查小組調查之；其成員應有具備性別意識之外部專業 

  人士。

  前條第二項及前項之專業人士，雇主得自中央主管機關建立之工作場所性騷擾調 

  查專業人才資料庫遴選之。

第 十四 條 性騷擾申訴事件調查之結果，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性騷擾申訴事件之案由，包括當事人敘述。

  二、調查訪談過程紀錄，包括日期及對象。

  三、事實認定及理由。

  四、處理建議。

  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調查由申訴調查小組為之者，調查完成後，應將前項調查結果 

  移送申訴處理單位審議處理。

第 十五 條  參與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處理、調查及決議人員，其本人為申訴人、被申訴人，或與 

  申訴人、被申訴人有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三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 

  家屬關係者，應自行迴避。

  前項人員應自行迴避而不迴避，或就同一申訴事件雖不具前項關係但因有其他具 

  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處理、調查或決議有偏頗之虞者，申訴人或被申訴人得以書 

  面舉其原因及事實，向雇主申請令其迴避；被申請迴避之人員，對於該申請得提 

  出意見書。

  被申請迴避之人員在雇主就該申請事件為准許或駁回之決定前，應停止處理、調 

  查或決議工作。但有急迫情形，仍得為必要處置。 

  第一項人員應自行迴避而不迴避，而未經申訴人或被申訴人申請迴避者，應由雇 

  主命其迴避。

第 十六 條  申訴處理單位或調查小組召開會議時，得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說明，給予當事 

  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機會，除有詢問當事人之必要外，應避免重複詢問，並得 

  邀請具相關學識經驗者協助。

第 十七 條  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調查，由申訴調查小組為之者，申訴處理單位應參考其調查結 

  果處理之。

  申訴處理單位應為附理由之決議，並得作成懲戒或其他處理之建議。前項決議， 

  雇主應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及被申訴人。

第 十八 條 雇主應自接獲性騷擾申訴之翌日起二個月內結案；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並通 

  知當事人。

  雇主未處理或不服被申訴人之雇主所為調查或懲戒結果，申訴人得依本法第三十 

  二條之一規定，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

  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未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者，受僱者或求 

  職者得依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

  性騷擾申訴事件結案後，不得就同一事由再提出申訴。

第 十九 條  性騷擾行為經調查屬實，雇主應視情節輕重，對行為人為適當之懲戒或處理，並按 

  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內容及方式，依本法第十三條第四項規定，將處理結果通知 

  地方主管機關。

第 二十 條  雇主應採取追蹤、考核及監督，確保懲戒或處理措施有效執行，避免相同事件或 

  報復情事發生。

第二十一條 本準則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三月八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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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13.1.22經濟部令 經貿字第11350200120號) 

  修正「出進口績優廠商表揚辦法」

出進口績優廠商表揚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貿易法第九條之一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其業務由國際貿易署（以下簡稱貿易署）執行之。

  前項業務之執行得委任或委託有關機關或民間團體辦理。

第 三 條   適用本辦法之廠商，以依出進口廠商登記辦法向貿易署登記之公司、商號為限。

第 四 條   廠商前一年之出進口實績達一定金額標準，且未受註銷、撤銷、廢止登記或暫停 

  出進口處分者，主管機關得予表揚為出進口績優廠商（以下簡稱績優廠商），並 

  編製出進口績優廠商名錄，建置於貿易署網站，供各界查詢。

  前項金額標準，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 五 條 績優廠商涉及違法情事，對公益造成重大危害或有重大危害之虞時，主管機關得 

  廢止其前一年度出進口績優廠商資格。

第 六 條 廠商出進口實績之計算依據如下：

  一、我國海關貿易統計資料。

  二、貿易署委託臺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台北市及高雄市進出口商業 

   同業公會核計廠商轉讓或轉開信用狀、代理出進口佣金、三角貿易及海外售 

   魚貨款收入並取得相關單位證明文件之實績。

  三、貿易署彙總廠商及其所屬工廠或分公司之全年實績。

   前項第二款信用狀轉讓實績之計算，以一次為限；三角貿易實績、復運出進 

   口實績及物流業者之出進口實績，不列入出進口績優廠商表揚之計算。

第 七 條 前一年出進口實績前五百名之績優廠商，得由貿易署授予該年出進口績優廠商證 

  明標章（以下簡稱證明標章），並享有下列優惠：

  一、得依財政部訂定之優質企業認證及管理辦法規定辦理通關。

  二、得依外交部訂定之亞太經濟合作商務旅行卡發行作業要點申請亞太經濟合作 

   商務旅行卡。 

  前項證明標章之圖式，由貿易署公告之。

第 八 條 績優廠商得將授予之證明標章圖式標示於其產品、包裝、文宣品或其他推  廣貿易 

  文件上。

  前項證明標章不得做為商標或服務標章使用。

第 九 條 經授予證明標章之績優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依商標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處 

  理外，貿易署得廢止其證明標章使用權：

  一、變更圖式或加註頒獎年份以外其他字樣。

  二、獲得證明標章之年份標示不實。

  三、不正當使用該證明標章。

  四、經註銷、撤銷或廢止出進口廠商登記。

第 十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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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進口績優廠商表揚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貿易法第九條之一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其業務由國際貿易署（以下簡稱貿易署）執行之。

  前項業務之執行得委任或委託有關機關或民間團體辦理。

第 三 條   適用本辦法之廠商，以依出進口廠商登記辦法向貿易署登記之公司、商號為限。

第 四 條   廠商前一年之出進口實績達一定金額標準，且未受註銷、撤銷、廢止登記或暫停 

  出進口處分者，主管機關得予表揚為出進口績優廠商（以下簡稱績優廠商），並 

  編製出進口績優廠商名錄，建置於貿易署網站，供各界查詢。

  前項金額標準，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 五 條 績優廠商涉及違法情事，對公益造成重大危害或有重大危害之虞時，主管機關得 

  廢止其前一年度出進口績優廠商資格。

第 六 條 廠商出進口實績之計算依據如下：

  一、我國海關貿易統計資料。

  二、貿易署委託臺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台北市及高雄市進出口商業 

   同業公會核計廠商轉讓或轉開信用狀、代理出進口佣金、三角貿易及海外售 

   魚貨款收入並取得相關單位證明文件之實績。

  三、貿易署彙總廠商及其所屬工廠或分公司之全年實績。

   前項第二款信用狀轉讓實績之計算，以一次為限；三角貿易實績、復運出進 

   口實績及物流業者之出進口實績，不列入出進口績優廠商表揚之計算。

第 七 條 前一年出進口實績前五百名之績優廠商，得由貿易署授予該年出進口績優廠商證 

  明標章（以下簡稱證明標章），並享有下列優惠：

  一、得依財政部訂定之優質企業認證及管理辦法規定辦理通關。

  二、得依外交部訂定之亞太經濟合作商務旅行卡發行作業要點申請亞太經濟合作 

   商務旅行卡。 

  前項證明標章之圖式，由貿易署公告之。

第 八 條 績優廠商得將授予之證明標章圖式標示於其產品、包裝、文宣品或其他推  廣貿易 

  文件上。

  前項證明標章不得做為商標或服務標章使用。

第 九 條 經授予證明標章之績優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依商標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處 

  理外，貿易署得廢止其證明標章使用權：

  一、變更圖式或加註頒獎年份以外其他字樣。

  二、獲得證明標章之年份標示不實。

  三、不正當使用該證明標章。

  四、經註銷、撤銷或廢止出進口廠商登記。

第 十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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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13.1.22內政部令 台內消字第1131600274號) 

  修正「消防法施行細則」

消防法施行細則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細則依消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法第三條所定主管機關，其業務在內政部，由消防署承辦；在直轄市、縣（市 

  ）政府，由所屬消防局承辦。

第 三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每年應訂定年度計畫，結合機關、學校、團體及志工 

  等資源，並運用傳播媒體、社區參與或辦理體驗活動等方式，經常推動防火教育 

  及宣導。

  前項年度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前一年度轄區火災分析。

  二、依前款分析規劃防火教育與宣導執行內容及時程。

  三、傳統節日增加用火用電致易生火災相關預防措施之宣導。

第 四 條 本法第七條第一項所定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測試及檢修，其工作項目如 

  下：

  一、設計：指消防安全設備種類及數量之規劃，並製作消防安全設備圖說。

  二、監造：指消防安全設備施工中須經試驗或勘驗事項之查核，並製作紀錄。

  三、測試：指消防安全設備施工完成後之功能測試，並製作消防安全設備測試報 

   告書。

  四、檢修：指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受託檢查各類場所之消防安全設備，並 

   製作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報告書。

第 五 條 本法第十三條第一項所定消防防護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自衛消防編組：員工在十人以上者，至少編組滅火班、通報班及避難引導班 

   ；員工在五十人以上者，應增編安全防護班及救護班。

  二、防火避難設施之自行檢查：每月至少檢查一次，檢查結果遇有缺失，應報告 

   管理權人立即改善。 

  三、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管理。

  四、火災與其他災害發生時之滅火行動、通報聯絡及避難引導。

  五、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每半年至少應舉辦一次，每次不得少於四小 

   時，並應事先通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六、防災應變之教育訓練。

  七、用火及用電之監督管理。

  八、防止縱火措施。

  九、場所之位置圖、逃生避難圖及平面圖。

  十、其他防災應變上之必要事項。

第 六 條 本法第十三條第三項所定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施工概要、日程表及範圍。

  二、影響防火避難設施功能之替代措施。

  三、影響消防安全設備功能之替代措施。

  四、使用會產生火源設備或危險物品之火災預防措施。

  五、對員工及施工人員之防災教育及訓練。

  六、火災與其他災害發生時之因應對策、消防機關之通報、互相聯絡機制及避難 

   引導。

  七、用火及用電之監督管理。 

  八、防範縱火及擴大延燒措施。

  九、施工場所之位置圖、平面圖、逃生避難圖及逃生指示圖。

  十、其他防災應變上之必要事項。

  前項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管理權人應於施工三日前報請施工場所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第 七 條 本法第十三條第五項所定共同消防防護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共同防火管理協議會（以下簡稱協議會）之設置及運作。 

  二、自衛消防編組應包括指揮中心及地區隊：

   （一）指揮中心應設指揮班、通報班及滅火班，並得視需要增編避難引導班 

    、安全防護班及救護班等，其所需人員由協議會協議組成之。

   （二）地區隊由各場所防火管理人依事業單位規模編組之。

  三、防火避難設施之維護管理及自行檢查；每月至少檢查一次，檢查結果遇有缺 

   失，應立即改善。 

  四、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管理。

  五、火災與其他災害發生時之因應對策、消防機關之通報、互相聯絡機制及避難 

   引導。

  六、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每半年至少應舉辦一次，每次不得少於四小 

   時，並應事先通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七、用火及用電之監督管理。

  八、防範縱火及擴大延燒措施。

  九、場所之位置圖、平面圖及逃生避難圖。

  十、建築物共有部分增建、改建、修建、變更使用或室內裝修工程施工中之安全 

   對策。

  十一、其他防災應變上之必要事項。

第 八 條 本法第十五條之六第一項第一款所定消防防災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自衛消防編組：員工在十人以上者，應編組滅火班、通報班及避難引導班； 

   員工在五十人以上者，應增編安全防護班及救護班。

  二、公共危險物品場所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管理。

  三、公共危險物品場所構造及設備之維護管理。

  四、火災與其他災害發生時之滅火行動、通報聯絡及避難引導。

  五、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每半年至少應舉辦一次，每次不得少於四小 

   時，並應事先通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六、公共危險物品場所安全管理對策：

   （一）公共危險物品之搬運、處理及儲存安全。

   （二）場所用火及用電安全。

   （三）場所施工安全。

   （四）防範縱火及擴大延燒措施。

   （五）爆炸及洩漏等意外事故之應變措施。

  七、公共危險物品場所防災應變之教育訓練。

  八、公共危險物品場所之位置圖、平面圖及逃生避難圖。

  九、其他防災應變上之必要事項。

第 九 條 依本法第十七條規定設置之消防栓，以採用地上雙口式為原則，消防栓規格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當地自來水事業應依本法第十七條規定，負責保養及維護消防栓，並應配合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實施測試，以保持堪用狀態。 

第 十 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對轄內無自來水供應或消防栓設置不足地區，應籌建或整 

  修蓄水池及其他消防水源，並由當地消防機關列管檢查。

第 十一 條  直轄市、縣（市）轄內之電力、公用氣體燃料事業機構及自來水事業應指定專責 

  單位，於接獲消防指揮人員依本法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規定所為之通知時， 

  立即派員迅速集中供水或截斷電源及瓦斯。

第 十二 條  消防指揮人員、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劃 

  定警戒區後，得通知當地警察分局或分駐（派出）所協同警戒之。

第 十三 條  依本法第三十二條規定請求補償時，應以書面向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請求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前項請求，應即與請求人進行協議，協議成立時 

  ，應作成協議書。

第 十四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調查、鑑定火災原因後 

  ，應即製作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移送當地警察機關依法處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調查、鑑定火災原因，必要時，得會同當地警察機關 

  辦理。

  第一項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應於火災撲滅後次日起十五日內完成；必要時，得延 

  長至三十日。但有召開火災鑑定會或進行補充調查之案件，應於召開會議或完成 

  補充調查後十五日內完成。

第 十五 條 檢察、警察機關或主管機關得封鎖火災現場，於調查、鑑定完畢後撤除之。

  火災現場尚未完成調查、鑑定者，應保持現場狀態，非經調查、鑑定人員之許可 

  ，任何人不得進入或變動。但遇有緊急情形或有進入必要時，得由調查、鑑定人 

  員陪同進入，並於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中記明其事由。

第 十六 條 主管機關為配合救災及緊急救護需要，對於政府機關、公民營事業機構之消防、 

  救災、救護人員、車輛、船舶、航空器及裝備，得舉辦訓練及演習。

第 十七 條 本細則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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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法施行細則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細則依消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法第三條所定主管機關，其業務在內政部，由消防署承辦；在直轄市、縣（市 

  ）政府，由所屬消防局承辦。

第 三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每年應訂定年度計畫，結合機關、學校、團體及志工 

  等資源，並運用傳播媒體、社區參與或辦理體驗活動等方式，經常推動防火教育 

  及宣導。

  前項年度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前一年度轄區火災分析。

  二、依前款分析規劃防火教育與宣導執行內容及時程。

  三、傳統節日增加用火用電致易生火災相關預防措施之宣導。

第 四 條 本法第七條第一項所定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測試及檢修，其工作項目如 

  下：

  一、設計：指消防安全設備種類及數量之規劃，並製作消防安全設備圖說。

  二、監造：指消防安全設備施工中須經試驗或勘驗事項之查核，並製作紀錄。

  三、測試：指消防安全設備施工完成後之功能測試，並製作消防安全設備測試報 

   告書。

  四、檢修：指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受託檢查各類場所之消防安全設備，並 

   製作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報告書。

第 五 條 本法第十三條第一項所定消防防護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自衛消防編組：員工在十人以上者，至少編組滅火班、通報班及避難引導班 

   ；員工在五十人以上者，應增編安全防護班及救護班。

  二、防火避難設施之自行檢查：每月至少檢查一次，檢查結果遇有缺失，應報告 

   管理權人立即改善。 

  三、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管理。

  四、火災與其他災害發生時之滅火行動、通報聯絡及避難引導。

  五、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每半年至少應舉辦一次，每次不得少於四小 

   時，並應事先通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六、防災應變之教育訓練。

  七、用火及用電之監督管理。

  八、防止縱火措施。

  九、場所之位置圖、逃生避難圖及平面圖。

  十、其他防災應變上之必要事項。

第 六 條 本法第十三條第三項所定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施工概要、日程表及範圍。

  二、影響防火避難設施功能之替代措施。

  三、影響消防安全設備功能之替代措施。

  四、使用會產生火源設備或危險物品之火災預防措施。

  五、對員工及施工人員之防災教育及訓練。

  六、火災與其他災害發生時之因應對策、消防機關之通報、互相聯絡機制及避難 

   引導。

  七、用火及用電之監督管理。 

  八、防範縱火及擴大延燒措施。

  九、施工場所之位置圖、平面圖、逃生避難圖及逃生指示圖。

  十、其他防災應變上之必要事項。

  前項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管理權人應於施工三日前報請施工場所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第 七 條 本法第十三條第五項所定共同消防防護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共同防火管理協議會（以下簡稱協議會）之設置及運作。 

  二、自衛消防編組應包括指揮中心及地區隊：

   （一）指揮中心應設指揮班、通報班及滅火班，並得視需要增編避難引導班 

    、安全防護班及救護班等，其所需人員由協議會協議組成之。

   （二）地區隊由各場所防火管理人依事業單位規模編組之。

  三、防火避難設施之維護管理及自行檢查；每月至少檢查一次，檢查結果遇有缺 

   失，應立即改善。 

  四、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管理。

  五、火災與其他災害發生時之因應對策、消防機關之通報、互相聯絡機制及避難 

   引導。

  六、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每半年至少應舉辦一次，每次不得少於四小 

   時，並應事先通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七、用火及用電之監督管理。

  八、防範縱火及擴大延燒措施。

  九、場所之位置圖、平面圖及逃生避難圖。

  十、建築物共有部分增建、改建、修建、變更使用或室內裝修工程施工中之安全 

   對策。

  十一、其他防災應變上之必要事項。

第 八 條 本法第十五條之六第一項第一款所定消防防災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自衛消防編組：員工在十人以上者，應編組滅火班、通報班及避難引導班； 

   員工在五十人以上者，應增編安全防護班及救護班。

  二、公共危險物品場所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管理。

  三、公共危險物品場所構造及設備之維護管理。

  四、火災與其他災害發生時之滅火行動、通報聯絡及避難引導。

  五、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每半年至少應舉辦一次，每次不得少於四小 

   時，並應事先通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六、公共危險物品場所安全管理對策：

   （一）公共危險物品之搬運、處理及儲存安全。

   （二）場所用火及用電安全。

   （三）場所施工安全。

   （四）防範縱火及擴大延燒措施。

   （五）爆炸及洩漏等意外事故之應變措施。

  七、公共危險物品場所防災應變之教育訓練。

  八、公共危險物品場所之位置圖、平面圖及逃生避難圖。

  九、其他防災應變上之必要事項。

第 九 條 依本法第十七條規定設置之消防栓，以採用地上雙口式為原則，消防栓規格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當地自來水事業應依本法第十七條規定，負責保養及維護消防栓，並應配合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實施測試，以保持堪用狀態。 

第 十 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對轄內無自來水供應或消防栓設置不足地區，應籌建或整 

  修蓄水池及其他消防水源，並由當地消防機關列管檢查。

第 十一 條  直轄市、縣（市）轄內之電力、公用氣體燃料事業機構及自來水事業應指定專責 

  單位，於接獲消防指揮人員依本法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規定所為之通知時， 

  立即派員迅速集中供水或截斷電源及瓦斯。

第 十二 條  消防指揮人員、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劃 

  定警戒區後，得通知當地警察分局或分駐（派出）所協同警戒之。

第 十三 條  依本法第三十二條規定請求補償時，應以書面向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請求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前項請求，應即與請求人進行協議，協議成立時 

  ，應作成協議書。

第 十四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調查、鑑定火災原因後 

  ，應即製作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移送當地警察機關依法處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調查、鑑定火災原因，必要時，得會同當地警察機關 

  辦理。

  第一項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應於火災撲滅後次日起十五日內完成；必要時，得延 

  長至三十日。但有召開火災鑑定會或進行補充調查之案件，應於召開會議或完成 

  補充調查後十五日內完成。

第 十五 條 檢察、警察機關或主管機關得封鎖火災現場，於調查、鑑定完畢後撤除之。

  火災現場尚未完成調查、鑑定者，應保持現場狀態，非經調查、鑑定人員之許可 

  ，任何人不得進入或變動。但遇有緊急情形或有進入必要時，得由調查、鑑定人 

  員陪同進入，並於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中記明其事由。

第 十六 條 主管機關為配合救災及緊急救護需要，對於政府機關、公民營事業機構之消防、 

  救災、救護人員、車輛、船舶、航空器及裝備，得舉辦訓練及演習。

第 十七 條 本細則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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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法施行細則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細則依消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法第三條所定主管機關，其業務在內政部，由消防署承辦；在直轄市、縣（市 

  ）政府，由所屬消防局承辦。

第 三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每年應訂定年度計畫，結合機關、學校、團體及志工 

  等資源，並運用傳播媒體、社區參與或辦理體驗活動等方式，經常推動防火教育 

  及宣導。

  前項年度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前一年度轄區火災分析。

  二、依前款分析規劃防火教育與宣導執行內容及時程。

  三、傳統節日增加用火用電致易生火災相關預防措施之宣導。

第 四 條 本法第七條第一項所定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測試及檢修，其工作項目如 

  下：

  一、設計：指消防安全設備種類及數量之規劃，並製作消防安全設備圖說。

  二、監造：指消防安全設備施工中須經試驗或勘驗事項之查核，並製作紀錄。

  三、測試：指消防安全設備施工完成後之功能測試，並製作消防安全設備測試報 

   告書。

  四、檢修：指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受託檢查各類場所之消防安全設備，並 

   製作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報告書。

第 五 條 本法第十三條第一項所定消防防護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自衛消防編組：員工在十人以上者，至少編組滅火班、通報班及避難引導班 

   ；員工在五十人以上者，應增編安全防護班及救護班。

  二、防火避難設施之自行檢查：每月至少檢查一次，檢查結果遇有缺失，應報告 

   管理權人立即改善。 

  三、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管理。

  四、火災與其他災害發生時之滅火行動、通報聯絡及避難引導。

  五、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每半年至少應舉辦一次，每次不得少於四小 

   時，並應事先通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六、防災應變之教育訓練。

  七、用火及用電之監督管理。

  八、防止縱火措施。

  九、場所之位置圖、逃生避難圖及平面圖。

  十、其他防災應變上之必要事項。

第 六 條 本法第十三條第三項所定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施工概要、日程表及範圍。

  二、影響防火避難設施功能之替代措施。

  三、影響消防安全設備功能之替代措施。

  四、使用會產生火源設備或危險物品之火災預防措施。

  五、對員工及施工人員之防災教育及訓練。

  六、火災與其他災害發生時之因應對策、消防機關之通報、互相聯絡機制及避難 

   引導。

  七、用火及用電之監督管理。 

  八、防範縱火及擴大延燒措施。

  九、施工場所之位置圖、平面圖、逃生避難圖及逃生指示圖。

  十、其他防災應變上之必要事項。

  前項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管理權人應於施工三日前報請施工場所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第 七 條 本法第十三條第五項所定共同消防防護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共同防火管理協議會（以下簡稱協議會）之設置及運作。 

  二、自衛消防編組應包括指揮中心及地區隊：

   （一）指揮中心應設指揮班、通報班及滅火班，並得視需要增編避難引導班 

    、安全防護班及救護班等，其所需人員由協議會協議組成之。

   （二）地區隊由各場所防火管理人依事業單位規模編組之。

  三、防火避難設施之維護管理及自行檢查；每月至少檢查一次，檢查結果遇有缺 

   失，應立即改善。 

  四、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管理。

  五、火災與其他災害發生時之因應對策、消防機關之通報、互相聯絡機制及避難 

   引導。

  六、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每半年至少應舉辦一次，每次不得少於四小 

   時，並應事先通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七、用火及用電之監督管理。

  八、防範縱火及擴大延燒措施。

  九、場所之位置圖、平面圖及逃生避難圖。

  十、建築物共有部分增建、改建、修建、變更使用或室內裝修工程施工中之安全 

   對策。

  十一、其他防災應變上之必要事項。

第 八 條 本法第十五條之六第一項第一款所定消防防災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自衛消防編組：員工在十人以上者，應編組滅火班、通報班及避難引導班； 

   員工在五十人以上者，應增編安全防護班及救護班。

  二、公共危險物品場所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管理。

  三、公共危險物品場所構造及設備之維護管理。

  四、火災與其他災害發生時之滅火行動、通報聯絡及避難引導。

  五、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每半年至少應舉辦一次，每次不得少於四小 

   時，並應事先通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六、公共危險物品場所安全管理對策：

   （一）公共危險物品之搬運、處理及儲存安全。

   （二）場所用火及用電安全。

   （三）場所施工安全。

   （四）防範縱火及擴大延燒措施。

   （五）爆炸及洩漏等意外事故之應變措施。

  七、公共危險物品場所防災應變之教育訓練。

  八、公共危險物品場所之位置圖、平面圖及逃生避難圖。

  九、其他防災應變上之必要事項。

第 九 條 依本法第十七條規定設置之消防栓，以採用地上雙口式為原則，消防栓規格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當地自來水事業應依本法第十七條規定，負責保養及維護消防栓，並應配合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實施測試，以保持堪用狀態。 

第 十 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對轄內無自來水供應或消防栓設置不足地區，應籌建或整 

  修蓄水池及其他消防水源，並由當地消防機關列管檢查。

第 十一 條  直轄市、縣（市）轄內之電力、公用氣體燃料事業機構及自來水事業應指定專責 

  單位，於接獲消防指揮人員依本法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規定所為之通知時， 

  立即派員迅速集中供水或截斷電源及瓦斯。

第 十二 條  消防指揮人員、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劃 

  定警戒區後，得通知當地警察分局或分駐（派出）所協同警戒之。

第 十三 條  依本法第三十二條規定請求補償時，應以書面向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請求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前項請求，應即與請求人進行協議，協議成立時 

  ，應作成協議書。

第 十四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調查、鑑定火災原因後 

  ，應即製作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移送當地警察機關依法處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調查、鑑定火災原因，必要時，得會同當地警察機關 

  辦理。

  第一項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應於火災撲滅後次日起十五日內完成；必要時，得延 

  長至三十日。但有召開火災鑑定會或進行補充調查之案件，應於召開會議或完成 

  補充調查後十五日內完成。

第 十五 條 檢察、警察機關或主管機關得封鎖火災現場，於調查、鑑定完畢後撤除之。

  火災現場尚未完成調查、鑑定者，應保持現場狀態，非經調查、鑑定人員之許可 

  ，任何人不得進入或變動。但遇有緊急情形或有進入必要時，得由調查、鑑定人 

  員陪同進入，並於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中記明其事由。

第 十六 條 主管機關為配合救災及緊急救護需要，對於政府機關、公民營事業機構之消防、 

  救災、救護人員、車輛、船舶、航空器及裝備，得舉辦訓練及演習。

第 十七 條 本細則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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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法施行細則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細則依消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法第三條所定主管機關，其業務在內政部，由消防署承辦；在直轄市、縣（市 

  ）政府，由所屬消防局承辦。

第 三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每年應訂定年度計畫，結合機關、學校、團體及志工 

  等資源，並運用傳播媒體、社區參與或辦理體驗活動等方式，經常推動防火教育 

  及宣導。

  前項年度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前一年度轄區火災分析。

  二、依前款分析規劃防火教育與宣導執行內容及時程。

  三、傳統節日增加用火用電致易生火災相關預防措施之宣導。

第 四 條 本法第七條第一項所定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測試及檢修，其工作項目如 

  下：

  一、設計：指消防安全設備種類及數量之規劃，並製作消防安全設備圖說。

  二、監造：指消防安全設備施工中須經試驗或勘驗事項之查核，並製作紀錄。

  三、測試：指消防安全設備施工完成後之功能測試，並製作消防安全設備測試報 

   告書。

  四、檢修：指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受託檢查各類場所之消防安全設備，並 

   製作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報告書。

第 五 條 本法第十三條第一項所定消防防護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自衛消防編組：員工在十人以上者，至少編組滅火班、通報班及避難引導班 

   ；員工在五十人以上者，應增編安全防護班及救護班。

  二、防火避難設施之自行檢查：每月至少檢查一次，檢查結果遇有缺失，應報告 

   管理權人立即改善。 

  三、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管理。

  四、火災與其他災害發生時之滅火行動、通報聯絡及避難引導。

  五、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每半年至少應舉辦一次，每次不得少於四小 

   時，並應事先通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六、防災應變之教育訓練。

  七、用火及用電之監督管理。

  八、防止縱火措施。

  九、場所之位置圖、逃生避難圖及平面圖。

  十、其他防災應變上之必要事項。

第 六 條 本法第十三條第三項所定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施工概要、日程表及範圍。

  二、影響防火避難設施功能之替代措施。

  三、影響消防安全設備功能之替代措施。

  四、使用會產生火源設備或危險物品之火災預防措施。

  五、對員工及施工人員之防災教育及訓練。

  六、火災與其他災害發生時之因應對策、消防機關之通報、互相聯絡機制及避難 

   引導。

  七、用火及用電之監督管理。 

  八、防範縱火及擴大延燒措施。

  九、施工場所之位置圖、平面圖、逃生避難圖及逃生指示圖。

  十、其他防災應變上之必要事項。

  前項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管理權人應於施工三日前報請施工場所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第 七 條 本法第十三條第五項所定共同消防防護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共同防火管理協議會（以下簡稱協議會）之設置及運作。 

  二、自衛消防編組應包括指揮中心及地區隊：

   （一）指揮中心應設指揮班、通報班及滅火班，並得視需要增編避難引導班 

    、安全防護班及救護班等，其所需人員由協議會協議組成之。

   （二）地區隊由各場所防火管理人依事業單位規模編組之。

  三、防火避難設施之維護管理及自行檢查；每月至少檢查一次，檢查結果遇有缺 

   失，應立即改善。 

  四、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管理。

  五、火災與其他災害發生時之因應對策、消防機關之通報、互相聯絡機制及避難 

   引導。

  六、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每半年至少應舉辦一次，每次不得少於四小 

   時，並應事先通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七、用火及用電之監督管理。

  八、防範縱火及擴大延燒措施。

  九、場所之位置圖、平面圖及逃生避難圖。

  十、建築物共有部分增建、改建、修建、變更使用或室內裝修工程施工中之安全 

   對策。

  十一、其他防災應變上之必要事項。

第 八 條 本法第十五條之六第一項第一款所定消防防災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自衛消防編組：員工在十人以上者，應編組滅火班、通報班及避難引導班； 

   員工在五十人以上者，應增編安全防護班及救護班。

  二、公共危險物品場所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管理。

  三、公共危險物品場所構造及設備之維護管理。

  四、火災與其他災害發生時之滅火行動、通報聯絡及避難引導。

  五、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每半年至少應舉辦一次，每次不得少於四小 

   時，並應事先通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六、公共危險物品場所安全管理對策：

   （一）公共危險物品之搬運、處理及儲存安全。

   （二）場所用火及用電安全。

   （三）場所施工安全。

   （四）防範縱火及擴大延燒措施。

   （五）爆炸及洩漏等意外事故之應變措施。

  七、公共危險物品場所防災應變之教育訓練。

  八、公共危險物品場所之位置圖、平面圖及逃生避難圖。

  九、其他防災應變上之必要事項。

第 九 條 依本法第十七條規定設置之消防栓，以採用地上雙口式為原則，消防栓規格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當地自來水事業應依本法第十七條規定，負責保養及維護消防栓，並應配合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實施測試，以保持堪用狀態。 

第 十 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對轄內無自來水供應或消防栓設置不足地區，應籌建或整 

  修蓄水池及其他消防水源，並由當地消防機關列管檢查。

第 十一 條  直轄市、縣（市）轄內之電力、公用氣體燃料事業機構及自來水事業應指定專責 

  單位，於接獲消防指揮人員依本法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規定所為之通知時， 

  立即派員迅速集中供水或截斷電源及瓦斯。

第 十二 條  消防指揮人員、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劃 

  定警戒區後，得通知當地警察分局或分駐（派出）所協同警戒之。

第 十三 條  依本法第三十二條規定請求補償時，應以書面向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請求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前項請求，應即與請求人進行協議，協議成立時 

  ，應作成協議書。

第 十四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調查、鑑定火災原因後 

  ，應即製作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移送當地警察機關依法處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調查、鑑定火災原因，必要時，得會同當地警察機關 

  辦理。

  第一項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應於火災撲滅後次日起十五日內完成；必要時，得延 

  長至三十日。但有召開火災鑑定會或進行補充調查之案件，應於召開會議或完成 

  補充調查後十五日內完成。

第 十五 條 檢察、警察機關或主管機關得封鎖火災現場，於調查、鑑定完畢後撤除之。

  火災現場尚未完成調查、鑑定者，應保持現場狀態，非經調查、鑑定人員之許可 

  ，任何人不得進入或變動。但遇有緊急情形或有進入必要時，得由調查、鑑定人 

  員陪同進入，並於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中記明其事由。

第 十六 條 主管機關為配合救災及緊急救護需要，對於政府機關、公民營事業機構之消防、 

  救災、救護人員、車輛、船舶、航空器及裝備，得舉辦訓練及演習。

第 十七 條 本細則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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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訊息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彰化分局

一、財政部公告112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財政部已公告112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為 

 新臺幣（下同）20.2萬元，較111年度增加6,000元，民眾於113年5月申報112年度綜合所 

 得稅時適用。

 該分局說明，財政部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4條規定，參照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最近一年 

 （111年）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336,850元之60%，公告112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 

 用金額為20.2萬元。112年度申報戶基本生活所需費用總額（即20.2萬元乘以申報戶成員 

 人數），超過依所得稅法規定可減除之免稅額及扣除額（包括標準或列舉扣除額、儲蓄 

 投資、身心障礙、教育學費、幼兒學前及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合計數之差額部分，得 

 自申報戶當年度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以符合納稅者為維持自己及受扶養親屬享有符合 

 人性尊嚴之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不得加以課稅之意旨。該分局進一步說明，上開基本 

 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民眾於113年5月申報112年度綜合所得稅時適用。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二、個人以營利為目的，透過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於當月銷售額達營業稅起徵點時，應即向 

 國稅局申請稅籍登記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個人以營利為目的，透過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包含透 

 過網路銷售遊戲幣、遊戲點數卡、虛擬寶物等虛擬遊戲商品)，如當月銷售額已達營業稅 

 起徵點(貨物8萬元、勞務4萬元)，請儘速向營業地址所轄稽徵機關辦理稅籍登記，以免受 

 罰。

 該分局說明，個人透過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其於當月銷售額達營業稅起徵點之次月月 

 底前始申請稅籍登記，或於次月月底前經查獲後始依限補辦稅籍登記者，國稅局將就已 

 達起徵點當月1日至稅籍登記前之銷售額依法補徵營業稅，免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 

 法第45條及第5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罰。

 該分局特別提醒，自112年1月1日起，營業人專營或兼營以網路平臺、行動裝置應用程式 

 或其他電子方式銷售貨物或勞務，其稅籍應登記項目新增「網域名稱及網路位址」及「 

 會員帳號」，且應於網路銷售網頁等清楚揭露「營業人名稱」及「統一編號」。

 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三、營利事業給付員工免稅伙食費，每人每月限額由2,400元提高至3,000元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為適度反映物價變動情形，財政部近期修正營利事業所得稅查 

 核準則第88條，將免視為員工薪資所得之伙食費上限金額，由每人每月新臺幣(下同)2,400 

 元調增為3,000元，並自112年1月1日適用，以減輕員工負擔。

 該局說明，營利事業實際供給膳食或按月定額發給員工伙食代金，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 

 稅結算申報計算所得時係屬有列支限額之項目，超過限額部分應轉列為員工薪資所得， 

 始得按實際支付金額列報費用減除。

 該局舉例，甲公司112年度員工人數100人，帳列伙食費4,800,000元，依營利事業所得稅 

 查核準則第88條規定，伙食費限額為3,600,000元(即100人x3,000元x12月)，超過限額  

 1,200,000元，甲公司應就超限部分轉列員工薪資所得，並依規定辦理扣繳申報，方符合 

 列報費用之相關規定。

 該局特別提醒，員工每人每月伙食費免視為薪資所得上限金額3,000元，營利事業自辦理 

 112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時適用。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 

 該局將竭誠服務。

四、民眾應妥善留存電子發票證明聯方可領獎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民眾可透過財政部「統一發票兌獎」APP(以下稱兌獎APP)將紙 

 本電子發票證明聯掃描或手動輸入「發票存摺」，以方便查閱消費資訊並於開獎後自動 

 比對是否中獎；但輸入「發票存摺」並非將電子發票證明聯變成雲端發票，民眾仍應妥 

 善留存紙本電子發票證明聯，以免喪失領獎權益。

 該局說明，電子發票係指利用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傳輸或接收的統一發票 

 ，包含了消費時印出紙本的

 「電子發票證明聯」及不印出紙本的「雲端發票」。近日有民眾將手邊的「電子發票證 

 明聯」掃描輸入兌獎APP「發票存摺」後，隨之將紙本電子發票證明聯丟棄，待接獲通 

 知中獎1,000元，卻因無法提供發票「正本」，而無法兌領獎金。

 該局提醒，為確保領獎資格唯一性，中獎雲端發票如已於便利商店多媒體服務機(KIOSK) 

 列印出電子發票證明聯，亦應妥善留存證明聯正本方可據以領獎；若該張證明聯遺失或 

 毀損，不論是原開立該張雲端發票之營業人，或供列印該張電子發票證明聯之便利商店 

 ，皆無法補印。

 兌獎若有疑義，可洽財金公司客服專線：412-8282( 手機請撥：02-4128282)； 亦可利用免 

 費服務電話0800- 000321，該局將竭誠服務。

五、移送強制執行之稅款也可以線上繳納真便利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為提升民眾繳納稅款的便利性，財政部已開放移送強制執行稅 

 款的線上繳稅服務，民眾可掃描繳款書上QR-Code行動條碼，使用信用卡或活期(儲蓄)存 

 款帳戶等轉帳方式繳納稅款，不必親自到金融機構或便利商店繳納，既省時又便利。

 中區國稅局說明，納稅義務人欠繳稅捐經移送強制執行，自國稅局或行政執行分署臨櫃 

 取得「代收移送行政執行分署滯納稅款及財務罰鍰繳款書」，於繳納截止日前，除可至 

 統一、全家、萊爾富及OK四大便利商店〔應繳金額新臺幣(下同)3萬元以下案件〕或至代 

 收稅款金融機構繳納(郵局不代收)外，財政部自112年3月1日起新增使用信用卡或轉帳的 

 繳納方式，納稅義務人只要持具備行動上網功能的手機，掃描繳款書上QR-Code行動條 

 碼，即可使用信用卡或轉帳等方式進行線上繳稅，操作簡易且可即時確認繳稅結果，不 

 受時間、地點限制，快速又便利。

 該局轄內甲君逾期未繳納112年度營業稅核定稅款5萬餘元，遭國稅局移送行政執行分署 

 強制執行，於是至國稅局臨櫃取得「代收移送行政執行分署滯納稅款及財務罰鍰繳款書 

 」，惟因未攜帶足額現金，詢問可否使用信用卡繳稅，該局推廣線上繳稅服務，櫃檯承 

 辦人員主動協助甲君使用手機掃描繳款書上QR-Code，連線至財政部網路繳稅服務網  

 (https://paytax.nat.gov.tw)以信用卡完成繳稅，甲君對本項服務甚感滿意。截至112年12 

 月底，苗栗、臺中、彰化、南投及雲林等5縣市已有340件國稅欠稅移送執行案件使用線 

 上繳稅服務。

 該局進一步說明，納稅義務人欲以掃描QR-Code行動條碼進行線上繳稅服務，應於繳款 

 期限內繳納，如選擇使用活期

 （儲蓄）存款帳戶轉帳繳納，僅限使用納稅義務人本人帳戶，信用卡、晶片金融卡及電 

 子支付帳戶等轉帳方式則無此限制。另1張繳款書僅能繳納1次，且繳稅成功後各線上繳 

 納方式均不得取消交易（授權）或更正。如要確認繳稅結果，可透過財政部網路繳稅服 

 務網（https://paytax.nat.gov.tw)線上查詢繳稅紀錄。

 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局將竭誠服務。

六、個人房地因法院拍賣而移轉，如屬房地合一稅課徵範圍，仍應辦理申報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個人於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之房地遭法院強制執行拍賣而移轉 

 ，應於「拍定人領得權利移轉證書日」之次日起算30日內，依規定辦理個人房屋土地交 

 易所得稅（以下簡稱房地合一稅）申報。

 中區國稅局說明，個人交易於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之房屋、土地，原則上應於「房地所 

 有權完成移轉登記日」之次

 日起算30日內申報房地合一稅，惟個人房地遭法院強制執行拍賣而移轉，拍定人於領得 

 執行法院所發給權利移轉證書之日即取得該不動產所有權，因此房地合一稅之申報期間 

 為拍定人領得權利移轉證書日之次日起算30日內。

 該局舉例，甲君於108年9月30日買賣取得A房地，因無力清償債務，遭法院強制執行拍賣 

 該房地，拍定人乙君於111年8月4日領取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惟甲君未於111年8月5日 

 起算30日內完成房地合一稅申報，經該局依查得資料核定課稅所得452萬餘元，補徵稅額 

 90萬餘元，並審酌其違章情節，依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規定裁處罰鍰。 

 甲君不服，申請復查，主張房地因拍賣移轉，並無交易所得，原處分不應補稅。嗣經該 

 局復查結果，甲君經法院拍賣移轉之A房地，屬於所得稅法第4條之4第1項規定應課徵房 

 地合一稅範圍，甲君未依規定申報房地合一稅，原核定補徵稅額及處罰鍰並無不合，予 

 以維持。

 該局提醒民眾，個人房地遭法院強制執行拍賣，屬買賣行為，其交易所得或損失，不論 

 有無應納稅額，均應依限申報房地合一稅，以免受罰。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 

 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局將竭誠服務。

七、公司隱匿營業收入，國稅局查核金流無所遁形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某營業人銷售貨物時，利用已辦理解散公司金融帳戶收付貨款 

 ，藉以隱匿公司營業收入，短開統一發票及漏報銷售額，案經查獲補徵營業稅外，並按 

 所漏稅額處以罰鍰。

 中區國稅局查核時發現，已辦理解散之A公司銀行帳戶資金異動頻繁，經查調銀行往來資 

 料，發現A公司銀行支票帳戶 102年至107年收、付款項合計分別高達1億餘元及8千萬餘 

 元，公司解散後可能偶有出售餘存貨物、設備或資產等情形，而A公司銀行帳戶長期間仍 

 有大額資金頻繁進出，且負責人甲君另設有相同營業項目之B公司，顯有違常情。經該局 

 訪談查證，查得A公司帳戶存入款項確為B公司之營業收入，甲君最終承認係借用A公司 

 帳戶隱匿B公司營業收入及支付廠商貨款。B公司銷貨未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短漏報銷 

 售額，且係利用其他公司帳戶隱匿收入，認屬以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依規定核課 

 期間及裁罰期間均為7年，補稅及罰鍰計606萬餘元，另其進貨未依規定取得憑證，亦依 

 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處最高罰鍰100萬元，實在得不償失。

 該局呼籲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時，應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及誠實報繳營業稅，進貨時 

 亦應依規定取得憑證，倘經查獲違反上開規定者，將分別依法補稅處罰。營業人如有短 

 漏報銷售額或未依規定取得憑證等情事，在未經檢舉及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 

 員進行調查前，就短漏報銷售額，自動補報補繳所漏稅款；或就未能取得憑證，提出檢 

 舉或已誠實入帳並符合規定者，皆可依法免罰。

 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局將竭誠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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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政部公告112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財政部已公告112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為 

 新臺幣（下同）20.2萬元，較111年度增加6,000元，民眾於113年5月申報112年度綜合所 

 得稅時適用。

 該分局說明，財政部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4條規定，參照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最近一年 

 （111年）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336,850元之60%，公告112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 

 用金額為20.2萬元。112年度申報戶基本生活所需費用總額（即20.2萬元乘以申報戶成員 

 人數），超過依所得稅法規定可減除之免稅額及扣除額（包括標準或列舉扣除額、儲蓄 

 投資、身心障礙、教育學費、幼兒學前及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合計數之差額部分，得 

 自申報戶當年度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以符合納稅者為維持自己及受扶養親屬享有符合 

 人性尊嚴之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不得加以課稅之意旨。該分局進一步說明，上開基本 

 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民眾於113年5月申報112年度綜合所得稅時適用。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二、個人以營利為目的，透過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於當月銷售額達營業稅起徵點時，應即向 

 國稅局申請稅籍登記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個人以營利為目的，透過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包含透 

 過網路銷售遊戲幣、遊戲點數卡、虛擬寶物等虛擬遊戲商品)，如當月銷售額已達營業稅 

 起徵點(貨物8萬元、勞務4萬元)，請儘速向營業地址所轄稽徵機關辦理稅籍登記，以免受 

 罰。

 該分局說明，個人透過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其於當月銷售額達營業稅起徵點之次月月 

 底前始申請稅籍登記，或於次月月底前經查獲後始依限補辦稅籍登記者，國稅局將就已 

 達起徵點當月1日至稅籍登記前之銷售額依法補徵營業稅，免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 

 法第45條及第5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罰。

 該分局特別提醒，自112年1月1日起，營業人專營或兼營以網路平臺、行動裝置應用程式 

 或其他電子方式銷售貨物或勞務，其稅籍應登記項目新增「網域名稱及網路位址」及「 

 會員帳號」，且應於網路銷售網頁等清楚揭露「營業人名稱」及「統一編號」。

 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三、營利事業給付員工免稅伙食費，每人每月限額由2,400元提高至3,000元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為適度反映物價變動情形，財政部近期修正營利事業所得稅查 

 核準則第88條，將免視為員工薪資所得之伙食費上限金額，由每人每月新臺幣(下同)2,400 

 元調增為3,000元，並自112年1月1日適用，以減輕員工負擔。

 該局說明，營利事業實際供給膳食或按月定額發給員工伙食代金，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 

 稅結算申報計算所得時係屬有列支限額之項目，超過限額部分應轉列為員工薪資所得， 

 始得按實際支付金額列報費用減除。

 該局舉例，甲公司112年度員工人數100人，帳列伙食費4,800,000元，依營利事業所得稅 

 查核準則第88條規定，伙食費限額為3,600,000元(即100人x3,000元x12月)，超過限額  

 1,200,000元，甲公司應就超限部分轉列員工薪資所得，並依規定辦理扣繳申報，方符合 

 列報費用之相關規定。

 該局特別提醒，員工每人每月伙食費免視為薪資所得上限金額3,000元，營利事業自辦理 

 112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時適用。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 

 該局將竭誠服務。

四、民眾應妥善留存電子發票證明聯方可領獎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民眾可透過財政部「統一發票兌獎」APP(以下稱兌獎APP)將紙 

 本電子發票證明聯掃描或手動輸入「發票存摺」，以方便查閱消費資訊並於開獎後自動 

 比對是否中獎；但輸入「發票存摺」並非將電子發票證明聯變成雲端發票，民眾仍應妥 

 善留存紙本電子發票證明聯，以免喪失領獎權益。

 該局說明，電子發票係指利用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傳輸或接收的統一發票 

 ，包含了消費時印出紙本的

 「電子發票證明聯」及不印出紙本的「雲端發票」。近日有民眾將手邊的「電子發票證 

 明聯」掃描輸入兌獎APP「發票存摺」後，隨之將紙本電子發票證明聯丟棄，待接獲通 

 知中獎1,000元，卻因無法提供發票「正本」，而無法兌領獎金。

 該局提醒，為確保領獎資格唯一性，中獎雲端發票如已於便利商店多媒體服務機(KIOSK) 

 列印出電子發票證明聯，亦應妥善留存證明聯正本方可據以領獎；若該張證明聯遺失或 

 毀損，不論是原開立該張雲端發票之營業人，或供列印該張電子發票證明聯之便利商店 

 ，皆無法補印。

 兌獎若有疑義，可洽財金公司客服專線：412-8282( 手機請撥：02-4128282)； 亦可利用免 

 費服務電話0800- 000321，該局將竭誠服務。

五、移送強制執行之稅款也可以線上繳納真便利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為提升民眾繳納稅款的便利性，財政部已開放移送強制執行稅 

 款的線上繳稅服務，民眾可掃描繳款書上QR-Code行動條碼，使用信用卡或活期(儲蓄)存 

 款帳戶等轉帳方式繳納稅款，不必親自到金融機構或便利商店繳納，既省時又便利。

 中區國稅局說明，納稅義務人欠繳稅捐經移送強制執行，自國稅局或行政執行分署臨櫃 

 取得「代收移送行政執行分署滯納稅款及財務罰鍰繳款書」，於繳納截止日前，除可至 

 統一、全家、萊爾富及OK四大便利商店〔應繳金額新臺幣(下同)3萬元以下案件〕或至代 

 收稅款金融機構繳納(郵局不代收)外，財政部自112年3月1日起新增使用信用卡或轉帳的 

 繳納方式，納稅義務人只要持具備行動上網功能的手機，掃描繳款書上QR-Code行動條 

 碼，即可使用信用卡或轉帳等方式進行線上繳稅，操作簡易且可即時確認繳稅結果，不 

 受時間、地點限制，快速又便利。

 該局轄內甲君逾期未繳納112年度營業稅核定稅款5萬餘元，遭國稅局移送行政執行分署 

 強制執行，於是至國稅局臨櫃取得「代收移送行政執行分署滯納稅款及財務罰鍰繳款書 

 」，惟因未攜帶足額現金，詢問可否使用信用卡繳稅，該局推廣線上繳稅服務，櫃檯承 

 辦人員主動協助甲君使用手機掃描繳款書上QR-Code，連線至財政部網路繳稅服務網  

 (https://paytax.nat.gov.tw)以信用卡完成繳稅，甲君對本項服務甚感滿意。截至112年12 

 月底，苗栗、臺中、彰化、南投及雲林等5縣市已有340件國稅欠稅移送執行案件使用線 

 上繳稅服務。

 該局進一步說明，納稅義務人欲以掃描QR-Code行動條碼進行線上繳稅服務，應於繳款 

 期限內繳納，如選擇使用活期

 （儲蓄）存款帳戶轉帳繳納，僅限使用納稅義務人本人帳戶，信用卡、晶片金融卡及電 

 子支付帳戶等轉帳方式則無此限制。另1張繳款書僅能繳納1次，且繳稅成功後各線上繳 

 納方式均不得取消交易（授權）或更正。如要確認繳稅結果，可透過財政部網路繳稅服 

 務網（https://paytax.nat.gov.tw)線上查詢繳稅紀錄。

 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局將竭誠服務。

六、個人房地因法院拍賣而移轉，如屬房地合一稅課徵範圍，仍應辦理申報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個人於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之房地遭法院強制執行拍賣而移轉 

 ，應於「拍定人領得權利移轉證書日」之次日起算30日內，依規定辦理個人房屋土地交 

 易所得稅（以下簡稱房地合一稅）申報。

 中區國稅局說明，個人交易於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之房屋、土地，原則上應於「房地所 

 有權完成移轉登記日」之次

 日起算30日內申報房地合一稅，惟個人房地遭法院強制執行拍賣而移轉，拍定人於領得 

 執行法院所發給權利移轉證書之日即取得該不動產所有權，因此房地合一稅之申報期間 

 為拍定人領得權利移轉證書日之次日起算30日內。

 該局舉例，甲君於108年9月30日買賣取得A房地，因無力清償債務，遭法院強制執行拍賣 

 該房地，拍定人乙君於111年8月4日領取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惟甲君未於111年8月5日 

 起算30日內完成房地合一稅申報，經該局依查得資料核定課稅所得452萬餘元，補徵稅額 

 90萬餘元，並審酌其違章情節，依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規定裁處罰鍰。 

 甲君不服，申請復查，主張房地因拍賣移轉，並無交易所得，原處分不應補稅。嗣經該 

 局復查結果，甲君經法院拍賣移轉之A房地，屬於所得稅法第4條之4第1項規定應課徵房 

 地合一稅範圍，甲君未依規定申報房地合一稅，原核定補徵稅額及處罰鍰並無不合，予 

 以維持。

 該局提醒民眾，個人房地遭法院強制執行拍賣，屬買賣行為，其交易所得或損失，不論 

 有無應納稅額，均應依限申報房地合一稅，以免受罰。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 

 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局將竭誠服務。

七、公司隱匿營業收入，國稅局查核金流無所遁形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某營業人銷售貨物時，利用已辦理解散公司金融帳戶收付貨款 

 ，藉以隱匿公司營業收入，短開統一發票及漏報銷售額，案經查獲補徵營業稅外，並按 

 所漏稅額處以罰鍰。

 中區國稅局查核時發現，已辦理解散之A公司銀行帳戶資金異動頻繁，經查調銀行往來資 

 料，發現A公司銀行支票帳戶 102年至107年收、付款項合計分別高達1億餘元及8千萬餘 

 元，公司解散後可能偶有出售餘存貨物、設備或資產等情形，而A公司銀行帳戶長期間仍 

 有大額資金頻繁進出，且負責人甲君另設有相同營業項目之B公司，顯有違常情。經該局 

 訪談查證，查得A公司帳戶存入款項確為B公司之營業收入，甲君最終承認係借用A公司 

 帳戶隱匿B公司營業收入及支付廠商貨款。B公司銷貨未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短漏報銷 

 售額，且係利用其他公司帳戶隱匿收入，認屬以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依規定核課 

 期間及裁罰期間均為7年，補稅及罰鍰計606萬餘元，另其進貨未依規定取得憑證，亦依 

 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處最高罰鍰100萬元，實在得不償失。

 該局呼籲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時，應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及誠實報繳營業稅，進貨時 

 亦應依規定取得憑證，倘經查獲違反上開規定者，將分別依法補稅處罰。營業人如有短 

 漏報銷售額或未依規定取得憑證等情事，在未經檢舉及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 

 員進行調查前，就短漏報銷售額，自動補報補繳所漏稅款；或就未能取得憑證，提出檢 

 舉或已誠實入帳並符合規定者，皆可依法免罰。

 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局將竭誠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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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政部公告112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財政部已公告112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為 

 新臺幣（下同）20.2萬元，較111年度增加6,000元，民眾於113年5月申報112年度綜合所 

 得稅時適用。

 該分局說明，財政部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4條規定，參照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最近一年 

 （111年）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336,850元之60%，公告112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 

 用金額為20.2萬元。112年度申報戶基本生活所需費用總額（即20.2萬元乘以申報戶成員 

 人數），超過依所得稅法規定可減除之免稅額及扣除額（包括標準或列舉扣除額、儲蓄 

 投資、身心障礙、教育學費、幼兒學前及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合計數之差額部分，得 

 自申報戶當年度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以符合納稅者為維持自己及受扶養親屬享有符合 

 人性尊嚴之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不得加以課稅之意旨。該分局進一步說明，上開基本 

 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民眾於113年5月申報112年度綜合所得稅時適用。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二、個人以營利為目的，透過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於當月銷售額達營業稅起徵點時，應即向 

 國稅局申請稅籍登記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個人以營利為目的，透過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包含透 

 過網路銷售遊戲幣、遊戲點數卡、虛擬寶物等虛擬遊戲商品)，如當月銷售額已達營業稅 

 起徵點(貨物8萬元、勞務4萬元)，請儘速向營業地址所轄稽徵機關辦理稅籍登記，以免受 

 罰。

 該分局說明，個人透過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其於當月銷售額達營業稅起徵點之次月月 

 底前始申請稅籍登記，或於次月月底前經查獲後始依限補辦稅籍登記者，國稅局將就已 

 達起徵點當月1日至稅籍登記前之銷售額依法補徵營業稅，免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 

 法第45條及第5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罰。

 該分局特別提醒，自112年1月1日起，營業人專營或兼營以網路平臺、行動裝置應用程式 

 或其他電子方式銷售貨物或勞務，其稅籍應登記項目新增「網域名稱及網路位址」及「 

 會員帳號」，且應於網路銷售網頁等清楚揭露「營業人名稱」及「統一編號」。

 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三、營利事業給付員工免稅伙食費，每人每月限額由2,400元提高至3,000元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為適度反映物價變動情形，財政部近期修正營利事業所得稅查 

 核準則第88條，將免視為員工薪資所得之伙食費上限金額，由每人每月新臺幣(下同)2,400 

 元調增為3,000元，並自112年1月1日適用，以減輕員工負擔。

 該局說明，營利事業實際供給膳食或按月定額發給員工伙食代金，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 

 稅結算申報計算所得時係屬有列支限額之項目，超過限額部分應轉列為員工薪資所得， 

 始得按實際支付金額列報費用減除。

 該局舉例，甲公司112年度員工人數100人，帳列伙食費4,800,000元，依營利事業所得稅 

 查核準則第88條規定，伙食費限額為3,600,000元(即100人x3,000元x12月)，超過限額  

 1,200,000元，甲公司應就超限部分轉列員工薪資所得，並依規定辦理扣繳申報，方符合 

 列報費用之相關規定。

 該局特別提醒，員工每人每月伙食費免視為薪資所得上限金額3,000元，營利事業自辦理 

 112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時適用。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 

 該局將竭誠服務。

四、民眾應妥善留存電子發票證明聯方可領獎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民眾可透過財政部「統一發票兌獎」APP(以下稱兌獎APP)將紙 

 本電子發票證明聯掃描或手動輸入「發票存摺」，以方便查閱消費資訊並於開獎後自動 

 比對是否中獎；但輸入「發票存摺」並非將電子發票證明聯變成雲端發票，民眾仍應妥 

 善留存紙本電子發票證明聯，以免喪失領獎權益。

 該局說明，電子發票係指利用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傳輸或接收的統一發票 

 ，包含了消費時印出紙本的

 「電子發票證明聯」及不印出紙本的「雲端發票」。近日有民眾將手邊的「電子發票證 

 明聯」掃描輸入兌獎APP「發票存摺」後，隨之將紙本電子發票證明聯丟棄，待接獲通 

 知中獎1,000元，卻因無法提供發票「正本」，而無法兌領獎金。

 該局提醒，為確保領獎資格唯一性，中獎雲端發票如已於便利商店多媒體服務機(KIOSK) 

 列印出電子發票證明聯，亦應妥善留存證明聯正本方可據以領獎；若該張證明聯遺失或 

 毀損，不論是原開立該張雲端發票之營業人，或供列印該張電子發票證明聯之便利商店 

 ，皆無法補印。

 兌獎若有疑義，可洽財金公司客服專線：412-8282( 手機請撥：02-4128282)； 亦可利用免 

 費服務電話0800- 000321，該局將竭誠服務。

五、移送強制執行之稅款也可以線上繳納真便利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為提升民眾繳納稅款的便利性，財政部已開放移送強制執行稅 

 款的線上繳稅服務，民眾可掃描繳款書上QR-Code行動條碼，使用信用卡或活期(儲蓄)存 

 款帳戶等轉帳方式繳納稅款，不必親自到金融機構或便利商店繳納，既省時又便利。

 中區國稅局說明，納稅義務人欠繳稅捐經移送強制執行，自國稅局或行政執行分署臨櫃 

 取得「代收移送行政執行分署滯納稅款及財務罰鍰繳款書」，於繳納截止日前，除可至 

 統一、全家、萊爾富及OK四大便利商店〔應繳金額新臺幣(下同)3萬元以下案件〕或至代 

 收稅款金融機構繳納(郵局不代收)外，財政部自112年3月1日起新增使用信用卡或轉帳的 

 繳納方式，納稅義務人只要持具備行動上網功能的手機，掃描繳款書上QR-Code行動條 

 碼，即可使用信用卡或轉帳等方式進行線上繳稅，操作簡易且可即時確認繳稅結果，不 

 受時間、地點限制，快速又便利。

 該局轄內甲君逾期未繳納112年度營業稅核定稅款5萬餘元，遭國稅局移送行政執行分署 

 強制執行，於是至國稅局臨櫃取得「代收移送行政執行分署滯納稅款及財務罰鍰繳款書 

 」，惟因未攜帶足額現金，詢問可否使用信用卡繳稅，該局推廣線上繳稅服務，櫃檯承 

 辦人員主動協助甲君使用手機掃描繳款書上QR-Code，連線至財政部網路繳稅服務網  

 (https://paytax.nat.gov.tw)以信用卡完成繳稅，甲君對本項服務甚感滿意。截至112年12 

 月底，苗栗、臺中、彰化、南投及雲林等5縣市已有340件國稅欠稅移送執行案件使用線 

 上繳稅服務。

 該局進一步說明，納稅義務人欲以掃描QR-Code行動條碼進行線上繳稅服務，應於繳款 

 期限內繳納，如選擇使用活期

 （儲蓄）存款帳戶轉帳繳納，僅限使用納稅義務人本人帳戶，信用卡、晶片金融卡及電 

 子支付帳戶等轉帳方式則無此限制。另1張繳款書僅能繳納1次，且繳稅成功後各線上繳 

 納方式均不得取消交易（授權）或更正。如要確認繳稅結果，可透過財政部網路繳稅服 

 務網（https://paytax.nat.gov.tw)線上查詢繳稅紀錄。

 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局將竭誠服務。

六、個人房地因法院拍賣而移轉，如屬房地合一稅課徵範圍，仍應辦理申報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個人於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之房地遭法院強制執行拍賣而移轉 

 ，應於「拍定人領得權利移轉證書日」之次日起算30日內，依規定辦理個人房屋土地交 

 易所得稅（以下簡稱房地合一稅）申報。

 中區國稅局說明，個人交易於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之房屋、土地，原則上應於「房地所 

 有權完成移轉登記日」之次

 日起算30日內申報房地合一稅，惟個人房地遭法院強制執行拍賣而移轉，拍定人於領得 

 執行法院所發給權利移轉證書之日即取得該不動產所有權，因此房地合一稅之申報期間 

 為拍定人領得權利移轉證書日之次日起算30日內。

 該局舉例，甲君於108年9月30日買賣取得A房地，因無力清償債務，遭法院強制執行拍賣 

 該房地，拍定人乙君於111年8月4日領取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惟甲君未於111年8月5日 

 起算30日內完成房地合一稅申報，經該局依查得資料核定課稅所得452萬餘元，補徵稅額 

 90萬餘元，並審酌其違章情節，依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規定裁處罰鍰。 

 甲君不服，申請復查，主張房地因拍賣移轉，並無交易所得，原處分不應補稅。嗣經該 

 局復查結果，甲君經法院拍賣移轉之A房地，屬於所得稅法第4條之4第1項規定應課徵房 

 地合一稅範圍，甲君未依規定申報房地合一稅，原核定補徵稅額及處罰鍰並無不合，予 

 以維持。

 該局提醒民眾，個人房地遭法院強制執行拍賣，屬買賣行為，其交易所得或損失，不論 

 有無應納稅額，均應依限申報房地合一稅，以免受罰。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 

 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局將竭誠服務。

七、公司隱匿營業收入，國稅局查核金流無所遁形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某營業人銷售貨物時，利用已辦理解散公司金融帳戶收付貨款 

 ，藉以隱匿公司營業收入，短開統一發票及漏報銷售額，案經查獲補徵營業稅外，並按 

 所漏稅額處以罰鍰。

 中區國稅局查核時發現，已辦理解散之A公司銀行帳戶資金異動頻繁，經查調銀行往來資 

 料，發現A公司銀行支票帳戶 102年至107年收、付款項合計分別高達1億餘元及8千萬餘 

 元，公司解散後可能偶有出售餘存貨物、設備或資產等情形，而A公司銀行帳戶長期間仍 

 有大額資金頻繁進出，且負責人甲君另設有相同營業項目之B公司，顯有違常情。經該局 

 訪談查證，查得A公司帳戶存入款項確為B公司之營業收入，甲君最終承認係借用A公司 

 帳戶隱匿B公司營業收入及支付廠商貨款。B公司銷貨未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短漏報銷 

 售額，且係利用其他公司帳戶隱匿收入，認屬以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依規定核課 

 期間及裁罰期間均為7年，補稅及罰鍰計606萬餘元，另其進貨未依規定取得憑證，亦依 

 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處最高罰鍰100萬元，實在得不償失。

 該局呼籲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時，應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及誠實報繳營業稅，進貨時 

 亦應依規定取得憑證，倘經查獲違反上開規定者，將分別依法補稅處罰。營業人如有短 

 漏報銷售額或未依規定取得憑證等情事，在未經檢舉及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 

 員進行調查前，就短漏報銷售額，自動補報補繳所漏稅款；或就未能取得憑證，提出檢 

 舉或已誠實入帳並符合規定者，皆可依法免罰。

 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局將竭誠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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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政部公告112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財政部已公告112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為 

 新臺幣（下同）20.2萬元，較111年度增加6,000元，民眾於113年5月申報112年度綜合所 

 得稅時適用。

 該分局說明，財政部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4條規定，參照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最近一年 

 （111年）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336,850元之60%，公告112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 

 用金額為20.2萬元。112年度申報戶基本生活所需費用總額（即20.2萬元乘以申報戶成員 

 人數），超過依所得稅法規定可減除之免稅額及扣除額（包括標準或列舉扣除額、儲蓄 

 投資、身心障礙、教育學費、幼兒學前及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合計數之差額部分，得 

 自申報戶當年度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以符合納稅者為維持自己及受扶養親屬享有符合 

 人性尊嚴之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不得加以課稅之意旨。該分局進一步說明，上開基本 

 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民眾於113年5月申報112年度綜合所得稅時適用。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二、個人以營利為目的，透過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於當月銷售額達營業稅起徵點時，應即向 

 國稅局申請稅籍登記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個人以營利為目的，透過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包含透 

 過網路銷售遊戲幣、遊戲點數卡、虛擬寶物等虛擬遊戲商品)，如當月銷售額已達營業稅 

 起徵點(貨物8萬元、勞務4萬元)，請儘速向營業地址所轄稽徵機關辦理稅籍登記，以免受 

 罰。

 該分局說明，個人透過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其於當月銷售額達營業稅起徵點之次月月 

 底前始申請稅籍登記，或於次月月底前經查獲後始依限補辦稅籍登記者，國稅局將就已 

 達起徵點當月1日至稅籍登記前之銷售額依法補徵營業稅，免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 

 法第45條及第5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罰。

 該分局特別提醒，自112年1月1日起，營業人專營或兼營以網路平臺、行動裝置應用程式 

 或其他電子方式銷售貨物或勞務，其稅籍應登記項目新增「網域名稱及網路位址」及「 

 會員帳號」，且應於網路銷售網頁等清楚揭露「營業人名稱」及「統一編號」。

 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三、營利事業給付員工免稅伙食費，每人每月限額由2,400元提高至3,000元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為適度反映物價變動情形，財政部近期修正營利事業所得稅查 

 核準則第88條，將免視為員工薪資所得之伙食費上限金額，由每人每月新臺幣(下同)2,400 

 元調增為3,000元，並自112年1月1日適用，以減輕員工負擔。

 該局說明，營利事業實際供給膳食或按月定額發給員工伙食代金，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 

 稅結算申報計算所得時係屬有列支限額之項目，超過限額部分應轉列為員工薪資所得， 

 始得按實際支付金額列報費用減除。

 該局舉例，甲公司112年度員工人數100人，帳列伙食費4,800,000元，依營利事業所得稅 

 查核準則第88條規定，伙食費限額為3,600,000元(即100人x3,000元x12月)，超過限額  

 1,200,000元，甲公司應就超限部分轉列員工薪資所得，並依規定辦理扣繳申報，方符合 

 列報費用之相關規定。

 該局特別提醒，員工每人每月伙食費免視為薪資所得上限金額3,000元，營利事業自辦理 

 112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時適用。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 

 該局將竭誠服務。

四、民眾應妥善留存電子發票證明聯方可領獎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民眾可透過財政部「統一發票兌獎」APP(以下稱兌獎APP)將紙 

 本電子發票證明聯掃描或手動輸入「發票存摺」，以方便查閱消費資訊並於開獎後自動 

 比對是否中獎；但輸入「發票存摺」並非將電子發票證明聯變成雲端發票，民眾仍應妥 

 善留存紙本電子發票證明聯，以免喪失領獎權益。

 該局說明，電子發票係指利用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傳輸或接收的統一發票 

 ，包含了消費時印出紙本的

 「電子發票證明聯」及不印出紙本的「雲端發票」。近日有民眾將手邊的「電子發票證 

 明聯」掃描輸入兌獎APP「發票存摺」後，隨之將紙本電子發票證明聯丟棄，待接獲通 

 知中獎1,000元，卻因無法提供發票「正本」，而無法兌領獎金。

 該局提醒，為確保領獎資格唯一性，中獎雲端發票如已於便利商店多媒體服務機(KIOSK) 

 列印出電子發票證明聯，亦應妥善留存證明聯正本方可據以領獎；若該張證明聯遺失或 

 毀損，不論是原開立該張雲端發票之營業人，或供列印該張電子發票證明聯之便利商店 

 ，皆無法補印。

 兌獎若有疑義，可洽財金公司客服專線：412-8282( 手機請撥：02-4128282)； 亦可利用免 

 費服務電話0800- 000321，該局將竭誠服務。

五、移送強制執行之稅款也可以線上繳納真便利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為提升民眾繳納稅款的便利性，財政部已開放移送強制執行稅 

 款的線上繳稅服務，民眾可掃描繳款書上QR-Code行動條碼，使用信用卡或活期(儲蓄)存 

 款帳戶等轉帳方式繳納稅款，不必親自到金融機構或便利商店繳納，既省時又便利。

 中區國稅局說明，納稅義務人欠繳稅捐經移送強制執行，自國稅局或行政執行分署臨櫃 

 取得「代收移送行政執行分署滯納稅款及財務罰鍰繳款書」，於繳納截止日前，除可至 

 統一、全家、萊爾富及OK四大便利商店〔應繳金額新臺幣(下同)3萬元以下案件〕或至代 

 收稅款金融機構繳納(郵局不代收)外，財政部自112年3月1日起新增使用信用卡或轉帳的 

 繳納方式，納稅義務人只要持具備行動上網功能的手機，掃描繳款書上QR-Code行動條 

 碼，即可使用信用卡或轉帳等方式進行線上繳稅，操作簡易且可即時確認繳稅結果，不 

 受時間、地點限制，快速又便利。

 該局轄內甲君逾期未繳納112年度營業稅核定稅款5萬餘元，遭國稅局移送行政執行分署 

 強制執行，於是至國稅局臨櫃取得「代收移送行政執行分署滯納稅款及財務罰鍰繳款書 

 」，惟因未攜帶足額現金，詢問可否使用信用卡繳稅，該局推廣線上繳稅服務，櫃檯承 

 辦人員主動協助甲君使用手機掃描繳款書上QR-Code，連線至財政部網路繳稅服務網  

 (https://paytax.nat.gov.tw)以信用卡完成繳稅，甲君對本項服務甚感滿意。截至112年12 

 月底，苗栗、臺中、彰化、南投及雲林等5縣市已有340件國稅欠稅移送執行案件使用線 

 上繳稅服務。

 該局進一步說明，納稅義務人欲以掃描QR-Code行動條碼進行線上繳稅服務，應於繳款 

 期限內繳納，如選擇使用活期

 （儲蓄）存款帳戶轉帳繳納，僅限使用納稅義務人本人帳戶，信用卡、晶片金融卡及電 

 子支付帳戶等轉帳方式則無此限制。另1張繳款書僅能繳納1次，且繳稅成功後各線上繳 

 納方式均不得取消交易（授權）或更正。如要確認繳稅結果，可透過財政部網路繳稅服 

 務網（https://paytax.nat.gov.tw)線上查詢繳稅紀錄。

 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局將竭誠服務。

六、個人房地因法院拍賣而移轉，如屬房地合一稅課徵範圍，仍應辦理申報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個人於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之房地遭法院強制執行拍賣而移轉 

 ，應於「拍定人領得權利移轉證書日」之次日起算30日內，依規定辦理個人房屋土地交 

 易所得稅（以下簡稱房地合一稅）申報。

 中區國稅局說明，個人交易於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之房屋、土地，原則上應於「房地所 

 有權完成移轉登記日」之次

 日起算30日內申報房地合一稅，惟個人房地遭法院強制執行拍賣而移轉，拍定人於領得 

 執行法院所發給權利移轉證書之日即取得該不動產所有權，因此房地合一稅之申報期間 

 為拍定人領得權利移轉證書日之次日起算30日內。

 該局舉例，甲君於108年9月30日買賣取得A房地，因無力清償債務，遭法院強制執行拍賣 

 該房地，拍定人乙君於111年8月4日領取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惟甲君未於111年8月5日 

 起算30日內完成房地合一稅申報，經該局依查得資料核定課稅所得452萬餘元，補徵稅額 

 90萬餘元，並審酌其違章情節，依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規定裁處罰鍰。 

 甲君不服，申請復查，主張房地因拍賣移轉，並無交易所得，原處分不應補稅。嗣經該 

 局復查結果，甲君經法院拍賣移轉之A房地，屬於所得稅法第4條之4第1項規定應課徵房 

 地合一稅範圍，甲君未依規定申報房地合一稅，原核定補徵稅額及處罰鍰並無不合，予 

 以維持。

 該局提醒民眾，個人房地遭法院強制執行拍賣，屬買賣行為，其交易所得或損失，不論 

 有無應納稅額，均應依限申報房地合一稅，以免受罰。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 

 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局將竭誠服務。

七、公司隱匿營業收入，國稅局查核金流無所遁形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某營業人銷售貨物時，利用已辦理解散公司金融帳戶收付貨款 

 ，藉以隱匿公司營業收入，短開統一發票及漏報銷售額，案經查獲補徵營業稅外，並按 

 所漏稅額處以罰鍰。

 中區國稅局查核時發現，已辦理解散之A公司銀行帳戶資金異動頻繁，經查調銀行往來資 

 料，發現A公司銀行支票帳戶 102年至107年收、付款項合計分別高達1億餘元及8千萬餘 

 元，公司解散後可能偶有出售餘存貨物、設備或資產等情形，而A公司銀行帳戶長期間仍 

 有大額資金頻繁進出，且負責人甲君另設有相同營業項目之B公司，顯有違常情。經該局 

 訪談查證，查得A公司帳戶存入款項確為B公司之營業收入，甲君最終承認係借用A公司 

 帳戶隱匿B公司營業收入及支付廠商貨款。B公司銷貨未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短漏報銷 

 售額，且係利用其他公司帳戶隱匿收入，認屬以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依規定核課 

 期間及裁罰期間均為7年，補稅及罰鍰計606萬餘元，另其進貨未依規定取得憑證，亦依 

 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處最高罰鍰100萬元，實在得不償失。

 該局呼籲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時，應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及誠實報繳營業稅，進貨時 

 亦應依規定取得憑證，倘經查獲違反上開規定者，將分別依法補稅處罰。營業人如有短 

 漏報銷售額或未依規定取得憑證等情事，在未經檢舉及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 

 員進行調查前，就短漏報銷售額，自動補報補繳所漏稅款；或就未能取得憑證，提出檢 

 舉或已誠實入帳並符合規定者，皆可依法免罰。

 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局將竭誠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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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告 219期
◎（113年1月～2月）

1.彰化縣政府辦理「慶祝１１３年元旦升旗典禮暨嘉年華」活動，於１１３年１月１日上午七 

 時，假彰化縣體育場舉行，本會提供２台７０吋電視機摸彩，摸彩活動由王縣長惠美主持， 

 盧理事長玉娟應邀參加並現場頒發得獎人員。

2.本會辦理第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３年１月４日至１０日，安排﹝ 

 白天班、１６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穎信、梁淑紋、呂尤 

 琴、巫梓綺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３人參加。

3.本會辦理第１場「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架空式地面操作」訓練 

 班，於１１３年１月４日至２９日，安排﹝夜間班、３８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 

 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丘蔚興、柯昭德、陳新福、張國田、林志昌、蔡正桐、伍耀璋、劉文峰 

 、林東民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２５人參加。

4.本會辦理「供應鏈夥伴關係與供應商評核管理實務技巧」講習，於１１３年１月９日上午九 

 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張欽隆老師擔任，有 

 ３９人參加。

5.本會辦理第１場「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３年１月９日 

 至２５日，安排﹝白天班、４２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吳春 

 林、桂美俊、張國田、蔡正桐、潘美娟、柯昭德、陳新福、丘蔚興、張簡振銘、伍耀璋、林 

 明修等１１位老師擔任，有２３人參加。

6.本會辦理第１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講習，於１１３年１月１１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９人參加。

7.本會辦理第１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３年１月１１日下午六時三 

 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張國田老師擔任，有４６人參 

 加。

8.本會辦理第１場「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繼續教育」講習，於１１３年１月１７日上午八 

 時至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姚安隆、王秀育、陳元科、陳武郎等４ 

 位老師擔任，有４７人參加。

9.本會召開「第１７屆第４次監事會議」於１１３年１月１８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富山日本 

 料理餐廳舉行，出席監事有４人，盧理事長玉娟、陳秘書長永興、劉組長雅云列席參加。會 

 議由賴常務監事勝煌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工作報告並討論六個議案 

 。

10.本會召開「第１７屆第５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１３年１月１８日下午五時，假富山日 

  本料理餐廳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計有３０人參加，本會陳秘書長永興 

  、劉秘書淑華、劉組長雅云、陳助理幹事怡恩等列席參加。會議由盧理事長玉娟主持，彰 

  化縣政府林副縣長田富、建設處劉處長玉平、經濟暨綠能發展處湯處長國榮、郭副處長至 

  善、彰化縣工商投資策進會～張總幹事寒青、陳副總幹事穎青、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謝專 

  員承鳳、陳怡如等蒞臨指導並致詞，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會務工作報告 

  並討論十五個議案。

11.本會辦理第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３年１１月２２日上午 

  九時至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黃靖惠老師擔任，有２８人參加 

  。

12.本會辦理第１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３年１月 

  ２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 

  有３５人參加。

13.本會承辦１１３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場「縱橫職場～後勤支援行政管理實 

  務」講習，於１１３年１月２３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 

  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鍾惠玲老師擔任，有５８人參加。

14.本會辦理第１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講習，於１１３年１月２４、２５日，安排﹝白天 

  班、１２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蔡佳洲、陳熯與 

  、唐筱佳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４８人參加。

15.本會辦理第１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３ 

  年１月２４日至２７日，安排﹝夜間班、１８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莊宗良、林志昌、陳新福、張家成、張宏棋、林東民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２９ 

  人參加。

16.本會「第十七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於１１３年１月２５日上午十一時二十分，假富山 

  日本料理餐廳舉行，出席會員代表有９８人參加。會議由盧理事長玉娟主持，彰化縣政府 

  林副縣長田富、社會處王處長蘭心、經濟暨綠能發展處湯處長國榮、勞工處何處長俊昇、 

  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林主任志鴻等蒞臨指導並致詞，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及一年來理事會工作報告與監事會監察報告，並討論六個議案，會後餐敘聯誼。

17.本會承辦１１３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場「疫後企業利潤成長法、體質升級 

  法與２０２４離卦經營布局」講習，於１１３年１月３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 

  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謝明堂老師擔任，有６０人參加。

18.本會辦理第１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３年１月３０日下 

  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 

  有３２人參加。

19.本會辦理第２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講習，於１１３年２月１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７人參加。

20.本會辦理第２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３年２月１日下午六時三 

  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４４人 

  參加。

21.本會辦理第２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３年２月 

  ２０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 

  有３０人參加。

22.本會承辦１１３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３場「試用、解僱、資遣等申報實務」 

  講習，於１１３年２月２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 

  本班聘請凌坤源老師擔任，有１２３人參加。

23.本會辦理第３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講習，於１１３年２月２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45人參加 

  。

24.本會辦理第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３年２月２２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高鈺婷老師擔任，有21 

  人參加。

25.本會「第十七屆第四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１３年２月２９日下午四時，假銘鎰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出席委員有10人，本會陳永興秘書長、黃振芳組長列席參加。會議 

  由郭召集人信志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討論一個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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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彰化縣政府辦理「慶祝１１３年元旦升旗典禮暨嘉年華」活動，於１１３年１月１日上午七 

 時，假彰化縣體育場舉行，本會提供２台７０吋電視機摸彩，摸彩活動由王縣長惠美主持， 

 盧理事長玉娟應邀參加並現場頒發得獎人員。

2.本會辦理第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３年１月４日至１０日，安排﹝ 

 白天班、１６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穎信、梁淑紋、呂尤 

 琴、巫梓綺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３人參加。

3.本會辦理第１場「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架空式地面操作」訓練 

 班，於１１３年１月４日至２９日，安排﹝夜間班、３８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 

 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丘蔚興、柯昭德、陳新福、張國田、林志昌、蔡正桐、伍耀璋、劉文峰 

 、林東民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２５人參加。

4.本會辦理「供應鏈夥伴關係與供應商評核管理實務技巧」講習，於１１３年１月９日上午九 

 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張欽隆老師擔任，有 

 ３９人參加。

5.本會辦理第１場「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３年１月９日 

 至２５日，安排﹝白天班、４２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吳春 

 林、桂美俊、張國田、蔡正桐、潘美娟、柯昭德、陳新福、丘蔚興、張簡振銘、伍耀璋、林 

 明修等１１位老師擔任，有２３人參加。

6.本會辦理第１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講習，於１１３年１月１１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９人參加。

7.本會辦理第１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３年１月１１日下午六時三 

 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張國田老師擔任，有４６人參 

 加。

8.本會辦理第１場「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繼續教育」講習，於１１３年１月１７日上午八 

 時至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姚安隆、王秀育、陳元科、陳武郎等４ 

 位老師擔任，有４７人參加。

9.本會召開「第１７屆第４次監事會議」於１１３年１月１８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富山日本 

 料理餐廳舉行，出席監事有４人，盧理事長玉娟、陳秘書長永興、劉組長雅云列席參加。會 

 議由賴常務監事勝煌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工作報告並討論六個議案 

 。

10.本會召開「第１７屆第５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１３年１月１８日下午五時，假富山日 

  本料理餐廳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計有３０人參加，本會陳秘書長永興 

  、劉秘書淑華、劉組長雅云、陳助理幹事怡恩等列席參加。會議由盧理事長玉娟主持，彰 

  化縣政府林副縣長田富、建設處劉處長玉平、經濟暨綠能發展處湯處長國榮、郭副處長至 

  善、彰化縣工商投資策進會～張總幹事寒青、陳副總幹事穎青、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謝專 

  員承鳳、陳怡如等蒞臨指導並致詞，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會務工作報告 

  並討論十五個議案。

11.本會辦理第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３年１１月２２日上午 

  九時至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黃靖惠老師擔任，有２８人參加 

  。

12.本會辦理第１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３年１月 

  ２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 

  有３５人參加。

13.本會承辦１１３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場「縱橫職場～後勤支援行政管理實 

  務」講習，於１１３年１月２３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 

  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鍾惠玲老師擔任，有５８人參加。

14.本會辦理第１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講習，於１１３年１月２４、２５日，安排﹝白天 

  班、１２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蔡佳洲、陳熯與 

  、唐筱佳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４８人參加。

15.本會辦理第１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３ 

  年１月２４日至２７日，安排﹝夜間班、１８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莊宗良、林志昌、陳新福、張家成、張宏棋、林東民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２９ 

  人參加。

16.本會「第十七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於１１３年１月２５日上午十一時二十分，假富山 

  日本料理餐廳舉行，出席會員代表有９８人參加。會議由盧理事長玉娟主持，彰化縣政府 

  林副縣長田富、社會處王處長蘭心、經濟暨綠能發展處湯處長國榮、勞工處何處長俊昇、 

  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林主任志鴻等蒞臨指導並致詞，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及一年來理事會工作報告與監事會監察報告，並討論六個議案，會後餐敘聯誼。

17.本會承辦１１３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場「疫後企業利潤成長法、體質升級 

  法與２０２４離卦經營布局」講習，於１１３年１月３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 

  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謝明堂老師擔任，有６０人參加。

18.本會辦理第１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３年１月３０日下 

  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 

  有３２人參加。

19.本會辦理第２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講習，於１１３年２月１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７人參加。

20.本會辦理第２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３年２月１日下午六時三 

  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４４人 

  參加。

21.本會辦理第２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３年２月 

  ２０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 

  有３０人參加。

22.本會承辦１１３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３場「試用、解僱、資遣等申報實務」 

  講習，於１１３年２月２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 

  本班聘請凌坤源老師擔任，有１２３人參加。

23.本會辦理第３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講習，於１１３年２月２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45人參加 

  。

24.本會辦理第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３年２月２２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高鈺婷老師擔任，有21 

  人參加。

25.本會「第十七屆第四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１３年２月２９日下午四時，假銘鎰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出席委員有10人，本會陳永興秘書長、黃振芳組長列席參加。會議 

  由郭召集人信志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討論一個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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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彰化縣政府辦理「慶祝１１３年元旦升旗典禮暨嘉年華」活動，於１１３年１月１日上午七 

 時，假彰化縣體育場舉行，本會提供２台７０吋電視機摸彩，摸彩活動由王縣長惠美主持， 

 盧理事長玉娟應邀參加並現場頒發得獎人員。

2.本會辦理第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３年１月４日至１０日，安排﹝ 

 白天班、１６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穎信、梁淑紋、呂尤 

 琴、巫梓綺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３人參加。

3.本會辦理第１場「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架空式地面操作」訓練 

 班，於１１３年１月４日至２９日，安排﹝夜間班、３８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 

 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丘蔚興、柯昭德、陳新福、張國田、林志昌、蔡正桐、伍耀璋、劉文峰 

 、林東民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２５人參加。

4.本會辦理「供應鏈夥伴關係與供應商評核管理實務技巧」講習，於１１３年１月９日上午九 

 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張欽隆老師擔任，有 

 ３９人參加。

5.本會辦理第１場「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３年１月９日 

 至２５日，安排﹝白天班、４２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吳春 

 林、桂美俊、張國田、蔡正桐、潘美娟、柯昭德、陳新福、丘蔚興、張簡振銘、伍耀璋、林 

 明修等１１位老師擔任，有２３人參加。

6.本會辦理第１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講習，於１１３年１月１１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９人參加。

7.本會辦理第１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３年１月１１日下午六時三 

 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張國田老師擔任，有４６人參 

 加。

8.本會辦理第１場「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繼續教育」講習，於１１３年１月１７日上午八 

 時至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姚安隆、王秀育、陳元科、陳武郎等４ 

 位老師擔任，有４７人參加。

9.本會召開「第１７屆第４次監事會議」於１１３年１月１８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富山日本 

 料理餐廳舉行，出席監事有４人，盧理事長玉娟、陳秘書長永興、劉組長雅云列席參加。會 

 議由賴常務監事勝煌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工作報告並討論六個議案 

 。

10.本會召開「第１７屆第５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１３年１月１８日下午五時，假富山日 

  本料理餐廳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計有３０人參加，本會陳秘書長永興 

  、劉秘書淑華、劉組長雅云、陳助理幹事怡恩等列席參加。會議由盧理事長玉娟主持，彰 

  化縣政府林副縣長田富、建設處劉處長玉平、經濟暨綠能發展處湯處長國榮、郭副處長至 

  善、彰化縣工商投資策進會～張總幹事寒青、陳副總幹事穎青、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謝專 

  員承鳳、陳怡如等蒞臨指導並致詞，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會務工作報告 

  並討論十五個議案。

11.本會辦理第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３年１１月２２日上午 

  九時至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黃靖惠老師擔任，有２８人參加 

  。

12.本會辦理第１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３年１月 

  ２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 

  有３５人參加。

13.本會承辦１１３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場「縱橫職場～後勤支援行政管理實 

  務」講習，於１１３年１月２３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 

  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鍾惠玲老師擔任，有５８人參加。

14.本會辦理第１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講習，於１１３年１月２４、２５日，安排﹝白天 

  班、１２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蔡佳洲、陳熯與 

  、唐筱佳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４８人參加。

15.本會辦理第１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３ 

  年１月２４日至２７日，安排﹝夜間班、１８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莊宗良、林志昌、陳新福、張家成、張宏棋、林東民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２９ 

  人參加。

16.本會「第十七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於１１３年１月２５日上午十一時二十分，假富山 

  日本料理餐廳舉行，出席會員代表有９８人參加。會議由盧理事長玉娟主持，彰化縣政府 

  林副縣長田富、社會處王處長蘭心、經濟暨綠能發展處湯處長國榮、勞工處何處長俊昇、 

  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林主任志鴻等蒞臨指導並致詞，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及一年來理事會工作報告與監事會監察報告，並討論六個議案，會後餐敘聯誼。

17.本會承辦１１３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場「疫後企業利潤成長法、體質升級 

  法與２０２４離卦經營布局」講習，於１１３年１月３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 

  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謝明堂老師擔任，有６０人參加。

18.本會辦理第１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３年１月３０日下 

  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 

  有３２人參加。

19.本會辦理第２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講習，於１１３年２月１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７人參加。

20.本會辦理第２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３年２月１日下午六時三 

  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４４人 

  參加。

21.本會辦理第２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３年２月 

  ２０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 

  有３０人參加。

22.本會承辦１１３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３場「試用、解僱、資遣等申報實務」 

  講習，於１１３年２月２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 

  本班聘請凌坤源老師擔任，有１２３人參加。

23.本會辦理第３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講習，於１１３年２月２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45人參加 

  。

24.本會辦理第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３年２月２２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高鈺婷老師擔任，有21 

  人參加。

25.本會「第十七屆第四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１３年２月２９日下午四時，假銘鎰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出席委員有10人，本會陳永興秘書長、黃振芳組長列席參加。會議 

  由郭召集人信志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討論一個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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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員介紹 ◎入會日期：113/01/01至113/02/29，共35家

公司名稱/地址 電 話 生產產品

棕舶股份有限公司

芮鈺有限公司

銅璽有限公司

富田食品廠股份有限公司

毅達有限公司

順佳興企業有限公司

金連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永昇興企業有限公司

合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上巨泰有限公司

三信油封有限公司

晟泰鋁業有限公司

超動力極速有限公司

晟弈有限公司

珈杭有限公司

聯和木業有限公司

宏勝環保資源回收企業社

鴻懿石業有限公司

易興金屬有限公司

昇展家具有限公司

長春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熲明股份有限公司

全路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堅鼎工業社

統煜實業社

鴻泰企業社

家味食品有限公司

新建美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松聖彈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雨豐金屬建材有限公司

東宇工程有限公司

日需百備有限公司工廠

金和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敬統奧斯汀股份有限公司

金屬五金製品

醫療器材及用品製造業

蜜餞加工食品(  梅.李)

自行車.零配件批發

塑膠製品.塑膠膜

碾榖(糙米.白米)

五金零件加工製造

蒟蒻凍

包帶類.手提袋

橡膠製品

金屬製品

汽機車零件．模具製造零售業

鋁窗.鋁百葉窗

成衣製造

木竹製品

瓦楞紙板.紙容器(各式紙盒)

石材製品

金屬製品

非金屬家具

非金屬礦物製品

金屬加工處理

金屬浪板.欄杆.門窗.樓梯.鋼鐵架等

金屬刀具.手工具及模具

金屬結構.建築組件

食品加工

食用油脂製造業

果乾製造.包裝.行銷

油封彈簧.各種彈簧加工製造買賣

金屬建築組件加工

金屬結構及建築組件

金屬製品

閥類製造

寢具

04-7117971

04-7692598

04-7380857

04-8310745

04-8385886

04-8338711

04-7862166

04-7861786

04-7550376

04-7567010

04-7632998

04-7811295

04-7711588

04-8297070

0970-950902

04-22771596

04-7773175

04-24935372

04-7701453

04-7702828

04-7911151

03-3395621

04-7910781

0953-355557

04-8520360

0923-836868

04-8830252

04-8985111

04-8363046

04-7773594

04-7997222

04-7716925

04-7570888

04-8986588

04-7383588

金屬沖壓製品(電動床架.煞車導線鐵件.車燈零件.電子零件)

丙二醇甲醚.丙二醇甲醚醋酸脂.二丙二醇甲醚.三丙二醇甲醚顯影劑.稀釋劑.雙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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